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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房屋结构
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 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５〕２０５号

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委 (房管局),东城、西城区住房城市建设

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 (房地局),各集团、总公司,各有

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北京市地方标

准制修订增补项目计划的通知» (京质监发 〔２０１４〕９４号)的要

求,由北京三茂建筑工程检测鉴定有限公司、北京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主编的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已经北京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编号为DB１１/６３７－２０１５,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备案号J１２９３５－２０１５,代替DB１１/T６３７－２００９ «房屋结构安

全鉴定标准»和DB１１/T６８９－２００９ «建筑抗震鉴定与加固技术规

程»中建筑抗震鉴定部分,自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起实施.其中第

３１１、６３２、６４４、７３２、７４６、８３２、８４４、９３３、

１０４１、１０４６、１１０７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该规程由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三茂建筑工程检

测鉴定有限公司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工作.
特此通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５日

３



关于同意北京市地方标准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鉴定标准» 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 〔２０１５〕２６号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你委 «关于北京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房屋结构综合安全鉴

定标准＞申请备案的函» (京建科标备便 〔２０１５〕０１号)收悉.
经研究,同意该标准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备案,其 备 案 号 为:J１２９３５－２０１５.其 中,同 意 第 ３１１、

６３２、６４４、７３２、７４６、８３２、８４４、９３３、１０４１、

１０４６、１１０７条作为强制性条文.
该项标准的备案号,将刊登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和

近期出版的 «工程建设标准化»刊物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３日

４



前　言

本 标 准 为 强 制 性 标 准.其 中 第 ３１１、６３２、６４４、

７３２、 ７４６、 ８３２、 ８４４、 ９３３、 １０４１、 １０４６、

１１０７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北京

市地方标准制修订增补项目计划的通知» (京质监发 〔２０１４〕９４
号)的要求,由北京三茂建筑工程检测鉴定有限公司、北京市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对 «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标

准»DB１１/T６３７—２００９进行修订而成.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１总则、２术语和符号、３基本

规定、４调查与检测、５场地、地基和基础、６砌体结构房屋、７
混凝土结构房屋、８钢结构房屋、９砖木结构房屋、１０底层框架

砖房和内框架房屋的结构安全性与抗震鉴定和房屋结构综合安全

性鉴定.其中附录 A－G均为规范性附录.
在修订过程中,编制组分析总结了以前各自进行结构安全性

鉴定和抗震鉴定存在的弊端,对综合评定的分级和相应的评价指

标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编制组经历了调查、研究、论

证、编制等过程,最终审查定稿.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１　规定了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与建筑抗震鉴定的要求和在

房屋建筑整体鉴定时应同时进行结构安全性与建筑抗震鉴定及其

综合安全性评级的要求.

２　确定了在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评定中应避免对整体构造、
同一构件承载能力重复评级的原则.

３　结合北京市既有房屋建筑的实际情况纳入了单层砌体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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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房屋和预制装配式大板房屋、内浇钢筋混凝土墙与外砌砖墙或

外挂预制混凝土墙板房屋以及钢结构房屋抗震鉴定的规定.
本标准由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共同负责管理.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由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组织实施,房屋抗震鉴定由北京市

规划委员会组织实施,由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并负责

组织实施.本标准由北京三茂建筑工程检测鉴定有限公司和北京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为了提高

本标准的编制质量和水平,请在执行本标准的过程中,注意总结

经验,积累资料,并将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北京三茂建筑工程检测

鉴定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１９号金澳国际

１０２６,邮编:１０００８８)或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南礼士路６２号,邮编:１０００４５).

本标准主编单位:北京三茂建筑工程检测鉴定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北京市房屋安全管理事务中心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房屋安全鉴定站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

国质 (北京)建设工程检测鉴定中心

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高小旺　苗启松　冷　涛　王与中

刘　佳　刘晓丽　石　彪　李文岭

李文峰　李清洋　闫熙臣　朱德勤

张宜磊　张　莹　费毕刚　凌韧娟

袁海军　麻文荣　靳　宁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程绍革　苏经宇　张文革　韩继云

王满生　吴保光　张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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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北京市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的内容,统一技

术要求,保证鉴定质量,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范围内的房屋结构安全性和

抗震能力的综合安全性鉴定.

１０３　北京市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

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北京市有关现行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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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１　术语

２１１　结构安全性鉴定structuresafetyappraisal
对不包括地震效应组合的建筑结构承载力和结构整体稳定性

所进行的调查、检测、验算、分析和评定等一系列活动.

２１２　专项鉴定specialappraisal
针对房屋建筑某特定问题或某特定要求所进行的调查、检

测、验算、分析和评定等一系列活动.

２１３　抗震鉴定seismicappraisal
通过检查和检测现有建筑的设计、施工质量和现状,按规定

的抗震设防要求,对其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进行评估.

２１４　综合安全性鉴定comprehensivesafetyappraisal
专业技术人员在进行结构安全性与建筑抗震能力分析和评级

后,对房屋结构安全性与建筑抗震能力做出综合评定.

２１５　综合抗震能力comprehensiveseismiccapability
整个建筑结构综合考虑其抗震构造和承载力等因素所具有的

的抵抗地震作用的能力.

２１６　重要结构importantstructure
其破坏可能产生很严重后果的结构;在可靠度设计中指安全

等级为一级的房屋建筑结构.

２１７　一般结构generalstructure
其破坏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结构;在可靠度设计中指安全等

级为二级的房屋建筑结构.

２１８　次要结构secondarystructure
其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果不严重的结构;在可靠度设计中指安

全等级为三级的房屋建筑结构.

２１９　主要构件dominantmember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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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身失效将导致其他构件失效,并危及承重结构系统安全

工作的构件.

２１１０　一般构件commonmember
其自身失效为孤立事件,不会导致其他构件失效的构件.

２１１１　有效建设资料validconstructionfiles
被检测鉴定房屋建筑的正式的、合法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以及符合房屋建筑实际竣工图纸等资料的总称.

２１１２　构件集assemblyofmembers
每个楼层中同类构件的全体.

２２　符号

２２１　结构性能、作用效应和计算系数

R ———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

R′ ———考虑结构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的抗震承载

力设计值;

S１ ———不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结构构件内力组合设计值;

S２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结构构件内力组合设计值;

β ———综合抗震能力指数;

γ０ ———结构重要性系数;

γRa ———抗震鉴定的承载力调整系数;

ψ１ ———结构构造的体系影响系数;

ψ２ ———结构构造的局部影响系数.

２２２　鉴定评级:

au、bu、cu、du　　———构件或其检查项目的安全性等级;

Au、Bu、Cu、Du ———子单元或其中某组成部分的安全性

等级;

Asu、Bsu、Csu、Dsu ———鉴定单元安全性等级;

ae、be、ce、de ———构件抗震承载力等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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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１、Be１、Ce１、De１ ———子单元抗震承载力等级;

Ae２、Be２、Ce２、De２ ———子单元抗震宏观控制等级;

Ae、Be、Ce、De ———子单元抗震能力等级;

Ase、Bse、Cse、Dse ———鉴定单元抗震能力等级;

Aeu、Beu、Ceu、Deu———鉴定单元综合安全性等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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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１　一般要求

３１１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

１　达到设计使用年限需要继续使用的;

２　原设计未考虑抗震设防或抗震设防要求提高的;

３　拟进行结构改造影响结构安全性与抗震性能的,改变使

用用途活荷载增大或抗震设防类别提高的,或未按照规定变动建

筑主体和承重结构降低了房屋结构安全性与抗震性能的;

４　主体结构出现明显受力裂缝或钢筋、钢材锈蚀及变形等

损伤的;

５　出现地基不均匀沉降导致结构损伤、变形的;

６　毗邻的建设工程施工影响房屋建筑使用和结构安全性与

抗震性能的;

７　经安全评估发现房屋建筑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

８　因事故导致结构整体损伤或房屋建筑灾害损伤修复、处

理前的鉴定.

３１２　在下列情况下,可仅进行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

１　房屋局部改造 (不包括局部加层)影响一定范围内的结

构构件安全;

２　因灾害或者事故导致结构局部损伤的;

３　正常使用中发现结构构件存在安全问题的;

４　经安全评估发现房屋建筑存在局部安全隐患的;

５　其他需要仅进行结构安全性鉴定的房屋.

３１３　在下列情况下,应依据相关规范的规定进行房屋建筑专

项鉴定:

１　对维修改造有专门要求的;

２　结构需进行耐久性治理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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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构存在明显振动影响的;
４　结构或地基需进行长期监测的.

３１４　在对房屋进行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结构安全性鉴定、专

项鉴定等工作时,其鉴定或评估的对象宜为整幢建筑或由防震缝

划分的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对于局部改造的结构安全性鉴定和

专项鉴定也可是其中某一子单元或某一类构件集或少量的构件.

３２　鉴定程序及分类

３２１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的工作程序,宜按图３２１进

行.

图３２１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工作程序框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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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的资料核查与现场查勘工作,
宜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１　核查委托方提供的房屋建筑建设资料齐全、有效情况.
建设资料应包括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竣工图或设计图、施工及验

收资料等;

２　核查委托方提供的房屋建筑维修记录情况.维修记录应

包括历次修缮、改造、使用条件改变以及受灾情况等内容;

３　现场查勘房屋建筑实际情况时,应核实委托方提供的资

料与房屋建筑符合情况,了解房屋建筑实际使用状况、结构体系

和结构布置在使用过程中变更情况,初步观察地基和基础状况,
观察结构和构件、建筑部件中出现的变形、损伤等.

３２３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的调查与检测,除应对结构现

状进行仔细检查与检测外,还应对房屋建筑使用条件、使用环

境、场地环境等进行调查与检测.房屋建筑资料检查与现场查勘

结果,可按本标准附录 A房屋建筑状况检查汇总表填写.

３２４　根据现场查勘结果,宜按表３２４将鉴定房屋建筑的现

状初步分为良好、一般和较差三种状况.
表３２４　房屋建筑状况区分及其描述

状况 描述

良好

结构体系、构件布置与图纸资料相符,结构整体性、支撑系统良好,未

发生明显地基变形和不均匀沉降现象,没有发现结构构件和建筑部件出

现变形与损伤

一般

结构体系、构件布置与图纸资料相符,结构整体性有局部缺陷,未发生

明显地基变形和不均匀沉降现象,没有发现影响结构构件的变形与损伤,
女儿墙、阳台和隔墙等建筑部件与构件存在不影响安全的裂缝或其它损

伤

较差

结构体系、构件布置与图纸资料不相符,或结构体系不合理,或结构整

体性有缺陷,或发生明显地基变形或不均匀沉降现象,或结构构件存在

影响其承载力的裂缝或其他损伤,或女儿墙、阳台和隔墙等建筑部件与

构件存在影响安全的裂缝或其它损伤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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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　在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中,可依据资料情况、房屋

建筑状况和房屋建筑功能的重要性分为以下三类:

１　符合下列情况时,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类别可划为Ⅰ
类:１９８０年及以后建造的、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的建筑,具有有

效建设资料,房屋建筑状况良好,房屋建筑使用功能与设计相符;

２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类别可

划为Ⅱ类:

１)１９８０年及以后建造的、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的建筑,具

有有效建设资料,房屋建筑状况良好但使用功能与设计不相符,
或房屋建筑的使用功能与设计相符但房屋建筑状况一般;

２)１９８０年以前建造的、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的建筑,具有有

效建设资料,房屋建筑状况良好或一般,房屋建筑使用功能与设

计相符.

３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类别可

划为Ⅲ类:

１)１９８０年及以后建造的、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的建筑,无

有效建设资料或关键资料缺失;或虽有有效建设资料,但房屋建

筑状况较差;

２)１９８０年以前建造的、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的建筑,无有

效建设资料,或房屋建筑状况较差,或房屋建筑使用功能与设计

不相符;

３)抗震设防类别为甲类或乙类的建筑.
注:本标准 “Ⅰ、Ⅱ、Ⅲ类”即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鉴定类别为Ⅰ、

Ⅱ、Ⅲ”类的简称.

３３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的基本工作内容和要求

３３１　各类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和上部结构综合安全性的检测

鉴定,应按房屋建筑初步检查划分的类别进行,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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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于Ⅰ类房屋建筑,当检测结果符合原结构设计要求和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时,可按原

设计材料强度等级进行结构安全与抗震承载力验算;
房屋建筑的实际材料强度等级经检测符合原结构设计要求和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但发现存

在结构体系或构造上的缺陷时,应按Ⅱ类房屋建筑进行补充抽样

检测和鉴定;实际材料强度等级的检测结果不符合原结构设计要

求和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时,应

按Ⅲ类房屋建筑进行补充抽样检测和鉴定.

２　对于Ⅱ类房屋建筑,当检测结果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时,
应按Ⅲ类房屋建筑要求进行补充抽样;Ⅱ类和Ⅲ类房屋建筑均应

按检查和检测结果进行结构安全与抗震承载力验算;

３　应根据综合安全性鉴定的需要合理确定检测项目和检测

方法,并能为综合安全性鉴定提供真实、可靠、有效的检测数

据;抽样检测的对象和部位应具有代表性,应选取影响结构安全

与抗震性能的关键构件进行检测;当采用局部破损检测方法时,
宜选择构件受力较小的部位取样,且尽可能减小对结构构件安全

的影响;

４　当发现检测数量不足或检测数据出现异常情况时,应补

充抽样;

５　现场检测工作结束后,应及时修补取样造成的构件局部

损伤.

３３２　结构构件内力分析,应分别进行不考虑地震作用内力组

合和考虑地震作用内力组合两种情况的计算;两种作用内力组合

的设计值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５０００９和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规定.

３３３　房屋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可分为不考虑地震作用内力组

合和考虑地震作用内力组合两种情况: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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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不考虑地震作用内力组合的构件承载力验算应按式

(３３３Ｇ１)进行:

　　　　　　　　　S１ £R/γ０ (３３３Ｇ１)
式中:S１———不考虑地震作用的内力组合设计值,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５０００９的规定;

R ———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其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３、«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０、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１７、«木结构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５的规定;

γ０———结构重要性系数,对于安全性等级为一级的结构

构件不应小于１１,对于安全性等级为二级的结构

构件不应小于１０,对于安全性等级为三级的结构

构件不应小于０９.

２　 考 虑 地 震 作 用 内 力 组 合 的 构 件 承 载 力 验 算 应 按 式

(３３３Ｇ２)进行:

　　　　　　　　　S２ £R＇/γRa (３３３Ｇ２)
式中:S２ ———结构构件内力 (轴向力、剪力、弯矩等)组合的

设计值;计算时,有关的荷载、地震作用分项系

数、组合值系数和作用效应系数,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准的

规定采用;

R＇ ———考虑结构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的结构构

件抗震承载力设计值;

γRa ———抗震鉴定的承载力调整系数,除本标准各章节另

有规定外,一般情况下,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

数值采用,A类建筑抗震鉴定时,钢筋混凝土结

构构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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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５００１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值的０８５倍采用.

３３４　建筑结构安全性和抗震鉴定中的构件承载力验算,应遵

守下列规定:

１　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采用的分析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

设计规范的规定;

２　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使用的计算模型,应符合其实际受

力与构造状况;

３　结构上的作用应经调查或检测核实,结构构件作用效应

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作用的组合、作用的分项系数及组合值系数,应按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５０００９和 «建筑抗震鉴定标

准»GB５００２３的规定执行;

２)当结构受到温度、变形等作用,且对其承载有显著影响

时,应计入由此产生的附加内力.

４　构件材料强度的标准值应根据结构的实际状态按下列原

则确定:

１)若原设计文件有效,且不怀疑结构有严重的性能退化或

设计、施工偏差,可采用原设计的标准值;

２)若调查表明实际情况不符合上款的要求,应进行现场检

测,并确定其标准值.

５　结构或构件的几何参数应采用实测值,并应计入锈蚀、腐

蚀、腐朽、虫蛀、风化、裂缝、缺陷、损伤以及施工偏差等的影响;

６　构件变形、缺陷、损伤的影响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１)对于超过允许限值的构件变形,应考虑产生附加的作用

效应;

２)对于混凝土结构和砌体结构的开裂构件,应考虑其刚度

的降低;

３)对于可以量化的构件损伤或缺陷,可按第５款扣除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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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陷后的截面尺寸考虑,并宜单独进行该构件的承载力验算;

４)对于不能量化的构件损伤或缺陷,或虽能量化但不能在

构件承载力验算中考虑其影响时,可先按无损伤或缺陷的构件计

算其构件承载力,再根据损伤或缺陷程度评价其对承载力的影响

程度,确定构件承载力.

３３５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中,在对地基、基础和上部结

构分别进行检查、检测的基础上,应同时进行结构安全性与建筑

抗震鉴定,并对影响结构安全性和抗震能力各因素进行综合分

析,应分别给出明确的结构安全性与建筑抗震能力的鉴定结论与

评级和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评级以及处理对策的建议.

３３６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尚应检查以下项目:

１　房屋建筑易局部损伤的构件 (如悬挑阳台、挑檐、女儿

墙等)状况;

２　房屋建筑人员疏散逃生通道的畅通情况;

３　房屋结构防连续倒塌性能,特别应检查由于个别构件发

生破损或变动结构主体而引发大范围倒塌的可能性.

３４　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

３４１　在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中,应检查作用在鉴定对象上的

实际荷载超过原设计或现行设计规范所规定的荷载标准值的情

况,对于出现超载的结构或者结构构件,应进行该实际荷载作用

下的结构安全性验算,当结构构件出现涉及安全的损伤时应提出

采取相应措施的建议.

３４２　房屋建筑结构安全性鉴定评级的层次、等级划分以及工

作步骤和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结构安全性的鉴定评级,应分为构件 (含节点、连接)、
子单元、整体鉴定单元三个层次评定.每一层次分为四个安全性

等级,并应按本标准表３４２规定的检查项目和步骤,从第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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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逐层进行:

１)根据构件各检查项目评定结果,确定单个构件的安全性

等级;

２)根据子单元各检查项目及典型楼层各构件集的评定结果,
确定子单元的安全性等级;

３)根据各子单元的评定结果,确定鉴定单元安全性等级.

２　各层次安全性鉴定评级,应以该层次安全性的评定结果

为依据确定;

３　当仅要求鉴定某层次的安全时,检查和评定工作可只进

行到该层次相应程序规定的步骤.
表３４２　结构安全性鉴定评级的层次、等级划分及工作内容

层次 一 二 三

层名 构　件 子　单　元 鉴定单元

等级 au、bu、cu、du Au、Bu、Cu、Du
Asu、Bsu、
Csu、Dsu

地基

基础

上部

承重

结构

———

按同类材料构件各检查

项目评定单个基础等级

按承载能力、构造、变

形与损伤等检查项目评

定单个构件等级

———

地基变形评级

边坡场地稳定性评级

基础承载力评级

每种构件集评级

按结构布置、支撑、圈

梁、结构间连系等检查项

目评定结构整体性等级

地基

基础

评级

上部承重

结构评级

鉴定单元

安全性评级

　　注:１　表中地基基础包括桩基和桩.
２　单个构件应按本标准附录B划分.

３４３　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评级的各层次分级标准,应按表

３４３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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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４３　安全性鉴定分级标准

层次 鉴定对象 等级 分　级　标　准 处　理　要　求

一

单个构件

或其检查

项目

au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

要求,具有安全性能
不必采取措施

bu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

性要求,尚不影响安全性能
可不采取措施

cu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

性要求,影响安全性能
应采取措施

du
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

全性要求,已严重影响安全性能

必须及时或 立 即

采取措施

二

子单元或

子单元中的

某种构件集

Au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

要求,不影响整体安全性能

可能有个别一般构

件应采取措施

Bu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

性要求,仍能满足结构安全性的

下限水平要求,尚不明显影响整

体安全性能

可能有个别 构 件

应采取措施

Cu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

性要求,影响整体安全性能

应 采 取 措 施,且

可能有极少 数 构

件必须及时 或 立

即采取措施

Du
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

性要求,已严重影响整体安全性能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三 鉴定单元

Asu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

要求,不影响整体安全性能

可能有极少数一般

构件应采取措施

Bsu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

性要求,仍能满足结构安全性的

下限水平要求,尚不明显影响整

体安全性能

可能有极少 数 构

件应采取措施

Csu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

性要求,影响整体安全性能

应采取措施,且可

能有极少数构件必

须立即采取措施

Dsu
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

性要求,已严重影响整体安全性能

必须立即采 取 措

施

　　注:１　本标准对au级和Au级的具体要求以及对其他各级不符合该要求的允许

程度,分别由本标准第６章~第１０章给出.
２　表中关于 “不必采取措施”和 “可不采取措施”的规定,仅对安全性鉴

定而言,不包括使用性鉴定所要求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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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４　上部承重结构 (子单元)的安全性鉴定评级,应按结构

整体性和结构承载能力两个项目进行评定,并取其中较低的评定

等级作为上部承重结构的安全性等级.结构整体性等级的评定应

按表３４４的要求进行评定.
表３４４　结构整体性等级的评定

检查项目 Au级或Bu级 Cu级或Du级

结构布置及

构造

布置合理,形成完整的体系,且

结构选型、传力路线正确,符合

国家现行设计规范要求

布置不合理,存在薄弱环节,未形

成完整的体系;或结构选型、传力

路线不当,不符合国家现行设计规

范要求

支 撑 系 统
(或 其 它 抗

侧力 系 统)
的构造

构件长细比及连接构造符合国家

现行设计规范要求,形成完整的

支撑系统,无明显损伤或施工缺

陷,能传递竖向荷载和风荷载作

用

构件长细比或连接构造不符合国家

现行设计规范要求,未形成完整的

支撑系统,或构件连接已失效或有

严重缺陷,不能传递竖向荷载和风

荷载作用

结构、构件

间的联系

设 计 合 理、无 疏 漏;锚 固、 拉

结、连接方式正确、可靠,无松

动变形或其他损伤

设计不合理,多 处 疏 漏;或 锚 固、
拉结、连接不当,或已出现松动变

形,或已出现损伤

砌体结构中

圈梁的布置

与构造

布置正确,截面尺寸、配筋及材

料强度等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砌
体结构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３的非

抗震设计要求,无裂缝或其他损

伤,能起封闭系统作用

布置不当,截面尺寸、配筋及材料

强度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

构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３的非抗震设

计要求,已开 裂,或 有 其 他 损 伤,
或不能起封闭系统作用

　　注:每个项目评定结果取Au级或Bu级,应根据其实际完好程度确定;取Cu级
或Du级,应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确定.

３４５　上部承重结构 (子单元)的承载能力的评级中,应对典

型楼层的每种构件集进行评定,每种构件集的安全性等级可根据

该种构件集内所有构件的评定结果,主要构件集安全性等级应按

表３４５Ｇ１的分级标准评级;一般构件集安全性等级应按表

３４５Ｇ２的分级标准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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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４５Ｇ１　主要构件集安全性等级的评定

等级 多层及高层房屋 单　层　房　屋

Au
该构件集内,不含cu级和du级,可

含bu级,但含量不多于２５％
该构件集内,不含cu级和du级,可

含bu级,但含量不多于３０％

Bu
该构件集内,不含du级;可含cu

级,但含量不应多于１５％
该构 件 集 内,不 含 du级,可 含cu

级,但含量不应多于２０％

Cu

该构件集内,可含cu级和du级;若

仅含cu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４０％;
若仅 含 du 级, 其 含 量 不 应 多 于

１０％;若同时含有cu级和du级,cu

级含量不应多于２５％,du级含量不

应多于３％

该构件集内,可含cu级和du级;若

仅含cu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５０％;
若 仅 含 du 级, 其 含 量 不 应 多 于

１５％;若同时含有cu级和du级,cu

级含量不应多于３０％,du级含量不

应多于５％

Du

该构件集内,cu级或du级含量多于

Cu级的规定数

该构件集内,cu级和du级含量多于

Cu级的规定数

表３４５Ｇ２　一般构件集安全性等级的评定

等级 多层及高层房屋 单　层　房　屋

Au
该构件集内,不含cu级和du级,可

含bu级,但含量不应多于３０％
该构件集内,不含cu级和du级,可

含bu级,但含量不应多于３５％

Bu
该构件集内,不含du级;可含cu

级,但含量不应多于２０％
该构 件 集 内,不 含 du级;可 含cu

级,但含量不应多于２５％

Cu

该构件集内,可含cu级和du级,但

cu级含量不应多于４０％,du级含量

不应多于１０％

该构件集内,可含cu级和du级,但

cu级含量不应多于５０％,du级含量

不应多于１５％

Du
该构件集内,cu级或du级含量多于

Cu级的规定数

该构件集内,cu级和du级含量多于

Cu级的规定数

３４６　多层与高层建筑典型楼层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多层砌体结构房屋的砌体墙构件应选择底层、顶层

和砌体块材、砌筑砂浆强度较小或墙体厚度变薄的楼层以及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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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纵向墙体减少的楼层;楼 (屋)盖和承重梁应选择荷载比较

大、截面比较小的楼层;

２　对于多层与高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的框架柱和抗震墙

构件应选择底层、顶层和混凝土强度较小或构件截面较小的楼层

以及框架柱或抗震墙减少的楼层;楼 (屋)盖和框架梁、连梁应

选择荷载比较大、构件截面比较小的楼层;

３　对于多层与高层钢结构房屋的框架柱和支撑、抗震墙构

件应选择底层、顶层和构件截面较小的楼层以及框架柱或支撑、
抗震墙减少的楼层;楼 (屋)盖和框架梁应选择荷载比较大、构

件截面比较小的楼层.

３４７　典型楼层的结构安全性等级,应按楼层中各主要构件集

的最低等级确定.当该楼层一般构件集的安全性等级比主要构件

集安全性等级低二级或三级时,该层所评定的承载能力等级应降

一级或降二级.

３４８　上部结构子单元的结构安全性等级,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Au级:所有典型楼层不含Bu级、Cu级和Du级或仅顶部楼

层为Bu级.

Bu级:所有典型楼层不含Cu级、Du级或仅顶部楼层为Cu

级.

Cu级:所有典型楼层不含Du级或仅顶部楼层为Du级.

Du级:除顶层外有一个及以上典型楼层为Du级.

３４９　受地下工程施工影响的建筑,其结构安全性鉴定可按本

标准附录C的有关规定进行.

３５　建筑抗震鉴定

３５１　房屋建筑抗震鉴定,应根据下列情况区别对待:

１　建筑结构类型不同的结构,其检查的重点、项目内容和

要求不同,应采用不同的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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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对重点部位与一般部位,应按不同的要求进行检查和鉴

定;
注:重点部位指影响该类建筑结构整体抗震性能的关键部位和易导致

局部倒塌伤人的构件、部件,以及地震时可能造成次生灾害和影响疏散、

救援的部位.

３　对抗震性能有整体影响的构件和仅有局部影响的构件,
在综合抗震能力分析时应分别对待.

３５２　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进行

房屋建筑的抗震鉴定时,应按以下规定确定其建筑抗震鉴定类

别:

１　在２００１年以后 (按当时施行的抗震设计规范系列设计)
建造的房屋建筑,后续使用年限宜采用５０年,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 C类建筑要求进行抗震鉴

定;

２　在二十世纪９０年代 (按当时施行的抗震设计规范系列设

计)建造的房屋建筑,后续使用年限不应少于４０年,条件许可

时可采用后续使用年限５０年;后续使用年限采用４０年的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B类建筑要求及

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抗震鉴定;

３　在二十世纪７０年代及以前建造经耐久性鉴定可继续使用

的房屋建筑,后续使用年限不应少于３０年,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 A 类建筑要求和本标准的规

定进行抗震鉴定;

４　在二十世纪８０年代建造的房屋建筑,后续使用年限可采

用４０年,且不得少于３０年,应分别按后续使用年限的建筑抗震

鉴定类别的要求及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抗震鉴定.

３５３　房屋建筑抗震鉴定应包括抗震措施鉴定和抗震承载力鉴

定,抗震措施鉴定应包括宏观控制和抗震构造措施两个方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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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建筑抗震综合能力评定时,应计入结构体系和构造的影响:

１　应根据结构体系和整体性连接构造的符合要求程度,采

用体系影响系数考虑其对结构抗震承载力的影响;

２　应根据局部构造的符合要求程度,采用局部影响系数考

虑其对结构抗震承载力的影响.

３５４　各类房屋的抗震措施和抗震承载力鉴定,应根据北京市

各区县的抗震设防烈度和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

标准»GB５０２２３的规定的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以及后续使用年限

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 A、B、

C类建筑抗震鉴定方法进行.

３５５　对于后续使用年限３０年的 A 类建筑的抗震鉴定除本标

准规定可直接评为De的以外,均应采取综合房屋抗震措施和抗

震承载力的鉴定方法.

３５６　房屋建筑抗震结构体系、结构布置的宏观控制和抗震构

造措施鉴定的基本内容及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多层建筑的高度和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各章规定的最大值限值的要求.

２　当建筑的平立面、质量、刚度分布和墙体等抗侧力构件

的布置在平面内明显不对称时,应进行地震扭转效应不利影响的

分析;当结构的竖向构件上下不连续或抗侧力刚度沿高度分布突

变时,应找出薄弱部位并按相应的要求鉴定.

３　检查结构体系,应找出其破坏会导致整个体系丧失抗震

能力或丧失对重力的承载能力的部件或构件;当房屋有错层或不

同类型结构体系相连时,应提高其相应部位的抗震鉴定要求.

３５７　房屋建筑抗震结构体系、结构布置的宏观控制和抗震构

造措施鉴定的基本内容及要求,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结构构件的尺寸、截面形式等不利于抗震时,宜提高

该构件的配筋等构造鉴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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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构构件的连接构造应满足结构整体性的要求;装配式

厂房应有较完整的支撑系统;

３　非结构构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构造应满足不倒塌伤人的

要求;位于出入口及临街等处,应有可靠的连接;

４　当建筑场地位于不利地段时,尚应符合地基基础的有关

鉴定要求.

３５８　房屋建筑的抗震鉴定要求,可根据建筑所在场地、地基

和基础等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作下列调整:

１　建筑场地为Ⅰ类时,对于甲、乙类建筑可按本地区抗震

设防烈度要求的构造措施进行鉴定;对于丙类建筑可按本地区抗

震设防烈度降低一度要求的构造措施进行鉴定;

２　Ⅳ类场地、复杂地形、严重不均匀土层上的建筑以及同

一建筑单元存在不同类型基础时,可提高抗震鉴定要求;

３　建筑场地为Ⅲ、Ⅳ类时,对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７度

(０１５g)的地区,各类建筑的抗震构造措施要求宜按抗震设防烈

度８度 (０２０g)采用;

４　对密集的建筑,包括防震缝两侧的建筑,应提高相关部

位的抗震鉴定要求.

３５９　房屋建筑抗震能力鉴定评级的层次、等级划分以及工作

步骤和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抗震能力鉴定评级,应按构件 (楼层)、子单元和鉴定单

元分为三个层次.每一层次分为四个抗震能力等级,并应按表

３５９规定的检查项目和步骤,从第一层开始,逐层进行:

１)根据构件抗震承载力评定结果,确定构件的抗震承载力

等级;

２)根据子单元抗震宏观控制和抗震构造措施项目及抗侧力

构件与其他构件集承载力的评定结果,上部结构子单元的抗震能

力等级应按以下原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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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评定抗震宏观控制的抗震等级,并作为子单元的抗震措

施等级;

b　分别评定各楼层抗侧力构件和其他构件集的抗震承载力

等级,应以楼层综合抗震承载力等级和各构件集抗震承载力等级

中较低一级作为楼层的抗震承载力等级,并应以楼层中最低的抗

震承载力等级作为上部结构子单元的抗震承载力等级;

c　应对上部结构子单元抗震措施等级和抗震承载力等级进

行综合评定子单元抗震能力等级.

３)根据场地、地基基础和上部结构子单元的评定结果,取

子单元中较低一级作为鉴定单元的抗震能力等级.

２　各层次抗震鉴定评级,应以该层次抗震能力的评定结果

为依据确定.
表３５９　抗震鉴定评级的层次、等级划分及工作内容

层　次 一 二 三

层　名 构件 子　单　元 鉴定单元

等　级 ae、be、ce、de Ae、Be、Ce、De Ase、Bse、Cse、Dse

场地、
地基

和基础

上部

结构

——— 场地评级

——— 地基变形评级

按同类材料构件

评定单个基础抗

震承载力评级

基础构件集抗震承

载力评级

各类构件抗震承

载力评级

考虑抗震构造措施

的楼层抗侧力构件

和其他构件集抗震

承载力评级

———
结构体系、结构布

置等抗震宏观控制

的抗震构造评级

地 基 基 础 抗

震能力评级

上 部 结 构 抗

震能力评级

建筑抗震能力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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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１０　房屋建筑抗震能力鉴定评级的各层次分级标准,应按表

３５１０的规定采用.
表３５１０　抗震能力鉴定各层次分级标准

层次 鉴定对象 等级 分　级　标　准 处　理　要　求

一 构件

ae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

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准

的抗震承载力要求

不必采取措施

be

略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

准的抗震承载力要求,尚不影

响抗震承载力

可不采取措施

ce

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

准的抗震承载力要求,影响抗

震承载力

应采取措施

de

严重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

本标准的抗震承载力要求,已

严重影响抗震承载力

必须采取措施

二 子单元

Ae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

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准

的抗震能力要求,具有整体抗

震性能

可不采取措施

Be

略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

准的抗震能力要求,尚不显著

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可能有个别构件或局部

构造应采取措施

Ce

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

准的抗震能力要求,显著影响

整体抗震性能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有

楼层或地基基础的抗震

承载力或构造措施必须

采取措施

De

严重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

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严重

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必须采取房屋整体加固

或拆除重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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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５１０

层次 鉴定对象 等级 分　级　标　准 处　理　要　求

三 鉴定单元

Ase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

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准

的抗震能力要求,具有整体抗

震性能

可不采取措施

Bse

略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

准的抗震能力要求,尚不显著

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可能有个别构件或局部

构造应采取措施

Cse

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

准的抗震能力要求,显著影响

整体抗震性能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少

数楼层或地基基础的抗

震承载力或构造措施必

须采取措施

Dse

严重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

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严重

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必须采取整体加固或拆

除重建等措施

　　注:本标准对ae 和Ae级的具体要求以及对其他各级不符合该要求的允许程度,
分别由本标准第６章至第１０章给出.

３５１１　对不符合鉴定要求的Cse级和Dse级建筑,可根据其不

符合要求的部位、程度对结构整体抗震性能影响的大小,以及结

构损伤等实际情况,结合使用要求、城市规划和加固难易等因素

的分析,通过技术经济比较,提出相应的维修、加固、改造或改

变抗震设防类别与拆除重建等抗震减灾对策.

３６　综合安全性鉴定评级

３６１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应对结构安全性鉴定、建筑抗

震鉴定的评级结果进行综合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根据不同类型结构中不同构件的受力特点、是否包括

地震作用效应组合来确定结构综合安全性评级中不同构件集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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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结构安全性或抗震能力的评级;

２　当结构安全性鉴定中的整体构造、结构构件连接构造低

于抗震鉴定的宏观控制和构造措施时,结构安全性鉴定的结构构

件和上部承重子单元的安全性评级均可不再考虑相应的构造与连

接项目.

３６２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评级的各层次分级标准,应按

表３６２的规定采用.
表３６２　鉴定单元建筑综合安全性评级标准

等级 分　级　标　准

Aeu

房屋结构安全性符合本标准的安全性要求,结构整体安全;建筑抗震能力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准的要求,在后续使

用年限内不影响整体安全性能和抗震性能

Beu

房屋结构安全性略低于本标准的安全性要求,尚不影响整体安全;或建筑抗

震能力局部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准的

要求;在后续使用年限内尚不显著影响整体安全性能或不显著影响整体抗震

性能

Ceu

房屋结构安全性不符合本标准的安全性要求,影响整体安全;或建筑抗震能

力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准的要求;在

后续使用年限内显著影响整体安全性能或显著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Deu

房屋结构安全性严重不符合本标准的安全性要求,已经严重影响整体安全;
或建筑抗震能力整体严重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５００２３和本标准的要求;在后续使用年限内严重影响结构整体安全性能或严

重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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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调查与检测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的调查与检测,应包括房屋建筑使

用条件、使用环境和房屋结构现状的调查与检测;调查和检测的

内容、范围及技术要求应明确;必要时,应由委托方和受托方共

同确定,但不论鉴定范围大小,均应包括对结构整体性和损伤状

况的调查.

４１２　建筑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结构主要构件的检查与检测,
应分为有、无有效图纸资料与图纸资料不全等情况,按下列规定

区别对待:

１　对于具有有效图纸资料的房屋建筑,应检查实际结构体

系、结构构件布置、主要受力构件等与图纸相符合程度,检查结

构布置或构件是否有变动,应对结构、构件与图纸不符合或变动

部分重点进行检查与检测;

２　对于图纸资料不全的房屋建筑,除应检查实际结构与图纸

的符合程度外,还应对缺少图纸部分的结构进行重点检查和检测;

３　对于无有效图纸资料的房屋建筑,除应通过现场检查确

定结构类型、结构体系、构件布置外,尚应要通过检测确定结构

构件的类别、材料强度、构件几何尺寸、连接构造等,钢筋混凝

土构件还应确定主筋与箍筋配置及钢筋保护层厚度等;并宜在检

查与检测的基础上绘制所缺少的主要结构布置图.

４１３　对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应通过核查资料、观察或量测

上部结构倾斜及裂缝、核查地基变形观测资料以及检查上部结构

荷载是否超出设计值等进行综合评定,当变形比较明显时,应进

行地基基础的检测.

４１４　结构检测应区分重点部位和一般部位,并应根据各类结

构的受力特点确定主要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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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混凝土结构和砌体结构应以结构的整体倾斜和局部歪闪,
构件酥裂、老化、构造连接损伤,结构、构件的材质与强度、截

面尺寸为主要检测项目;

２　钢结构和木结构检测时,除应以构件材料性能、截面尺

寸,构件及节点连接,构件变形、损伤、缺陷为主要检测项目

外,还应重点检查下列部位的腐蚀或腐朽的状况:

１)埋入地下构件的接近地面部位;

２)易积水或遭受水蒸气侵袭部位;

３)受干湿交替作用的构件或节点、连接;

４)易积灰的潮湿部位;

５)钢结构组合截面空隙小于２０mm 的难喷刷涂层的部位;

６)钢索节点、锚固部位.

４１５　当目测整体倾斜明显、或出现地基不均匀沉降引起的裂

缝时,应量测房屋整体、局部倾斜或水平侧移、构件的倾斜和挠

曲变形.

４１６　结构、构件检测数据的整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检测方法应按国家和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采用.当需采

用不止一种检测方法同时进行检测时,应事先约定综合确定检测

值的规则,不得事后随意处理;

２　当怀疑检测数据有离群值时,其判断和处理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

处理»GB/T４８８３的规定,不得随意舍弃或调整数据.

４２　使用条件和环境的调查与检测

４２１　房屋建筑使用环境调查与检测应包括结构上的作用、建

筑所处环境与使用历史情况等.

４２２　结构上作用的调查与检测,可根据房屋建筑的具体情况

和鉴定的内容与要求,选择表４２２的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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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２　结构上作用的调查项目

作用类别 检　　查　　项　　目

永久作用
１　结构构件、建筑配件、楼、地面装修等自重

２　土压力、水压力、地基变形、预应力等作用

可变作用

１　楼面活荷载

２　屋面活荷载

３　工业建筑与工业区内房屋建筑屋面积灰荷载和吊车荷载

４　雪、冰荷载

５　风荷载

６　温度作用

７　动力作用

灾害作用
１　地震作用

２　爆炸、撞击、火灾

３　洪水、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４２３　结构上的作用标准值可通过实际调查确定或采用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５０００９的规定.结构上作用的调查

宜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５０２９２的规

定取值,工业建筑的吊车荷载和设备荷载的调查和检测宜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５０１４４的规定.

４２４　房屋建筑的使用环境应包括周围的气象环境、结构工作

环境和灾害作用环境,可按表４２４所列项目进行调查.
表４２４　房屋建筑的使用环境调查

项次 环境类别 调　查　项　目

１ 气象环境
大气温度变化、大气湿度变化、降雨量、降雪量、霜冻期、
风作用、土壤冻结深度等

２
建筑结构

工作环境
潮湿环境、工业区大气环境、建筑或其周围的振动环境等

３ 灾害作用环境
地震、冰雪、洪水;建筑周围存在的爆炸、火灾、撞击源;
可能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地段

４２５　房屋建筑场地、地质环境的调查应包括地形、地貌、工

程地质、地下水位深度及其对房屋建筑抗震的影响等,建筑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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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震影响的有利、一般、不利和危险地段的划分应符合按表

４２５的规定.
表４２５　有利、一般、不利和危险地段的划分

地段类别 地质、地形、地貌

有利地段 稳定基岩,坚硬土,开阔、平坦、密实、均匀的中硬土等

一般地段 不属于有利、不利和危险的地段

不利地段

软弱土,液化土,条状突出的山嘴,高耸孤立的山丘,陡坡,陡坎,
河岸和边坡的边缘,平面分布上成因、岩性、状态明显不均匀的土层
(含故河道、疏松的断层破碎带,暗埋的塘浜沟谷和半填半挖地基),
高含水量的可塑黄土,地表存在结构性裂缝

危险地段
地震时可能发生崩塌、滑坡、地陷、地裂、泥石流等以及发震断裂带

可能发生的地表错位部位

４２６　房屋建筑结构构件所处的环境类别、环境条件和作用等

级,可按表４２６所列项目进行调查.
表４２６　建筑环境类别、条件和作用等级

环境类别 作用等级 环境条件 说明与示例 损伤机理

Ⅰ
一般

大气

环境

A 室内正常环境 建筑上部结构构件

B
室内高湿环境、

露天环境
地下室构件、露天结构构件

C 干湿交替环境

频繁受水蒸气或冷凝水作用

的构件,以及开敞式房屋易

遭飘雨部位的构件

由混 凝 土 碳

化引 起 钢 筋

锈 蚀; 砌 体

风化、腐蚀

Ⅱ
冻融

环境

C 轻度

微冻地区混凝土或砌体构件

高度饱水,无盐环境;严寒

和寒冷地区混凝土或砌体构

件中度饱水,无盐环境

D 中度

微冻地区盐冻;严寒和寒冷地

区混凝土或砌体构件高度饱

水,无盐环境;混凝土或砌体

构件中度饱水,有盐环境

E 重度

严寒和寒冷地区盐冻环境;
混凝土或砌 体 构 件 高 度 饱

水,有盐环境

反复 冻 融 导

致混 凝 土 或

砌体 由 表 及

里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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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２６

环境类别 作用等级 环境条件 说明与示例 损伤机理

Ⅲ
化学介

质侵蚀

环境

C 轻度 大气污染环境

D 中度
酸雨 PH＞４５;盐 渍 土 环

境

E 重度
酸雨 PH≤４５;盐 渍 土 环

境

化学 物 质 引

起 钢 筋、 钢

材、混 凝 土

或砌体腐蚀

　　注:冻融环境按当地最低月平均气温划分为微冻地区、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
其月平均气温分别为:－３℃~２５℃、－８℃~－３℃和－８℃以下.最低月

平均气温在２５℃以上地区的结构可不考虑冻融作用.

４２７房屋建筑使用历史的调查,宜包括房屋建筑设计与施工、
用途和使用年限、历次检测、维修与加固、用途变更与改扩建、
使用荷载与动荷载作用以及遭受灾害和事故情况.

４３　房屋建筑现状检查与检测

４３１　房屋建筑现状检查与检测,应包括地基基础、上部结构

(包括结构构件和非结构构件)两个部分.

４３２　地基基础现状检查与检测应进行下列工作:

１　查阅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以及有关图纸资料,查勘建筑实

际使用荷载、沉降量和沉降稳定情况、沉降差、上部结构倾斜、
扭曲、裂缝,地下室和管线情况.当地基资料不全时,可根据房

屋建筑上部结构是否存在地基不均匀沉降的反应进行评估;必要

时,可对场地地基进行近位勘察或沉降观测;

２　对于基础的种类和材料性能,可通过查阅图纸资料确定;
当资料不足或资料虽然基本齐全但有怀疑时,可开挖个别基础检

测,查明基础类型、尺寸、埋深,检测基础材料强度,并检测基

础变位、开裂、腐蚀和损伤等情况.

４３３　上部结构现状检查与检测,应根据结构的具体情况和鉴

定内容、要求,按下列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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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结构体系及其整体性的检查与检测,应包括结构平面布

置、竖向和水平向构件布置、结构抗侧力作用体系 (支撑系统)、
抗侧力构件平面布置的对称性、竖向抗侧力构件的连续性、房屋

有无错层、结构间的连接构造等;对砌体结构还应包括圈梁和构

造柱的设置;

２　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检查与检测,应包括结构构件的材

料强度、几何参数、稳定性、抗裂性,预埋件、紧固件与构件连

接,构件间的连接等;对混凝土结构还应包括短柱、深梁的承载

性能;对砌体结构还应包括局部承压与局部尺寸;对钢结构还应

包括构件的长细比等;

３　结构缺陷、损伤和腐蚀的检查与检测,应包括构件类别

与部位和施工缺陷、施工偏差、构件及其连接、节点的裂缝或其

他损伤以及腐蚀,如钢筋和钢构件的锈蚀,砌体块材的风化和砂

浆的酥碱、粉化,木材的腐朽、虫蛀等;

４　结构位移和变形的检查与检测,应包括结构顶点和层间

位移,受弯构件的挠度与侧弯,墙、柱的倾斜等;

５　非结构构件的现状检查,应在查阅资料和普查的基础上,
针对不同非结构构件的特点进行重要部件及其与相应结构连接的

检查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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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场地、地基和基础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地基基础现状检查,应着重检查上部结构的不均匀沉降

裂缝和倾斜,基础有无腐蚀、酥碱、松散和剥落,上部结构的不

均匀沉降裂缝和倾斜有无发展趋势.

５１２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时,应根据收集的资料和现状

检查情况等进行场地条件鉴定和地基基础的鉴定,对于地基基础

的鉴定应先进行有无严重静载缺陷的判定,再进行抗震鉴定.

５１３　符合下列情况的建筑,宜以地基基础的安全性鉴定作为

地基基础抗震鉴定的结果:

１　抗震设防类别为丁类的建筑;

２　地基主要受力层范围内不存在软弱土、饱和砂土和饱和

粉土或不存在严重不均匀地基的乙类、丙类建筑;

３　７度 (０１５g)时的Ⅰ、Ⅱ、Ⅲ类场地,地基基础无严重

静载缺陷的乙类、丙类建筑.

５１４　对位于危险地段的房屋建筑,应结合规划提出专门处置

的建议.

５２　地基和基础检查与检测

５２１　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和基础设计、施工验收等资料核查;

２　结构或填充墙体中因地基不均匀沉降出现的裂缝,以及

建筑倾斜与不均匀沉降等检查;

３　对建在河涌、水渠、山坡、采空区等危险地段的房屋建

筑,应检查房屋结构损伤、变形等状况;

４　对于同一鉴定单元存在不同类型基础或基础埋深不同时,
应检查不同类型基础或基础埋深不同部位引起的建筑结构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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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降与损伤,并应检查上部结构相应部位的构造;

５　当房屋建筑周围存在基坑开挖或管沟施工以及振动源等

情况时,应对房屋建筑的倾斜、结构构件开裂和不均匀沉降的情

况进行检查.

５２２　当出现下列情况时,应对地基基础进行检测和评估:

１　对于缺少岩土工程勘察资料且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甲、
乙类的建筑,或缺少岩土工程勘察资料且不均匀沉降较为严重的

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的建筑,应进行补充勘察;

２　当发现建筑结构出现与地基沉降有关的裂缝或倾斜现象

且有发展迹象时,应进行变形观测以及基础类型、基础宽度和埋

深等的检测;

３　对于处于河涌、水渠、山坡、采空区等地质灾害影响范

围内并出现建筑结构损伤状况的,应进行地质灾害的调查、监测

与评估.

５２３　对于需要检测的浅埋基础,应通过开挖进行检测.单栋

房屋建筑中,每种类型的基础宜选择有代表性的位置开挖１个,
查看基础类型、量测截面尺寸及埋深、检测材料强度和外观质量

等,必要时应检测混凝土基础的钢筋配置和钢筋锈蚀状况.对于

深基础,则宜通过小范围局部开挖进行检测.

５２４　房屋建筑位于可能出现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影响范

围内,或建在斜坡场地上时,应先期进行地质灾害的调查、监测

或稳定性评价.

５２５　房屋建筑地质灾害和腐蚀环境对基础的影响,应通过检

测和监测结果进行评定.对于处于腐蚀环境中的房屋建筑,宜对

基础所处环境土壤中的腐蚀介质进行取样测定.

５３　地基和基础的安全性鉴定

５３１　地基基础 (子单元)的安全性鉴定评级,应按地基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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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基基础承载力的评定结果进行确定.对于建在斜坡场地的房

屋建筑,还应按边坡场地稳定性的评定结果确定.

５３２　地基、桩基的安全性鉴定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１　一般情况下,宜根据地基变形、建筑物沉降观测资料,
以及其不均匀沉降在上部结构中反应的检查结果进行鉴定评级;

２　当需要对地基、桩基的承载力进行鉴定评级时,应根据

岩土工程勘察档案和有关检测资料进行评定,必要时,还应补充

近位勘探点,进一步查明土层分布情况,并结合当地工程经验进

行核算和评定;

３　对建造在斜坡场地上的房屋建筑,应进行历史情况调查

和实地考察,对边坡场地的稳定性进行评定.

５３３　当地基 (或桩基)基础的安全性按地基变形 (房屋建筑

沉降)观测资料或其上部结构反应的检查结果评定时,应按下列

规定评级:

Au级　不均匀沉降小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

规范»GB５０００７规定的地基变形允许值,房屋建筑无沉降裂缝、
变形或位移.

Bu级　不均匀沉降不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７规定的地基变形允许值,且连续两个月地基

沉降量小于每月２mm;房屋建筑的上部结构虽有轻微裂缝,但

无发展迹象.

Cu级　不均匀沉降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

规范»GB５０００７规定的地基变形允许值;或连续两个月地基沉

降量大于每个月２mm;或房屋建筑上部结构砌体部分出现宽度

大于５mm 的沉降裂缝,预制构件连接部位出现宽度大于１mm
的沉降裂缝,且沉降裂缝短期内无终止趋势.

Du级　不均匀沉降远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７规定的地基变形允许值;连续两个月地基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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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量大于每月２mm,且尚有变快趋势;房屋建筑上部结构的沉

降裂缝发展显著;砌体的裂缝宽度大于１０mm;预制构件连接部

位的裂缝宽度大于３mm;现浇结构个别部位也已开始出现沉降

裂缝.
注:本条规定的沉降标准,仅适用于建成已２年以上、且建于一般地

基土上的房屋建筑;对建在高压缩性粘性土或其他特殊性土地基上的房屋

建筑,此年限宜加长至５年.

５３４　当地基 (或桩基)基础的安全性按其承载力评定时,可

根据地基基础的检测和计算分析结果,按下列规定评级:

１　当地基基础承载力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７或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９４的要求、且

房屋建筑完好无损伤时,可评为Au级;

２　当地基基础承载力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７或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９４的要求、但

房屋建筑局部有轻微损伤时,可评为Bu级;

３　当地基基础承载力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

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７或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９４的要求、
且房屋建筑局部存在损伤时,可评为Cu级;

４　当地基基础承载力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

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７或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９４的要求、
且房屋建筑有较严重损伤时,可评为Du级.

５３５　当地基基础的安全性按边坡场地稳定性项目评级时,应

按下列标准评定:

Au级　建筑场地地基稳定,无滑动迹象及滑动史.

Bu级　建筑场地地基在历史上曾有过局部滑动,经治理后

已停止滑动,且近期评估表明,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再滑动.

Cu级　建筑场地地基在历史上发生过滑动,目前虽已停止

滑动,但若触动诱发因素,今后仍有可能再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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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级　建筑场地地基在历史上发生过滑动,目前又有滑动

或滑动迹象.

５３６　在鉴定中若发现地下水位或水质有较大变化,或土压力、
水压力有显著改变,且可能对房屋建筑产生不利影响时,应对此

类变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评价,并提出处理建议.

５３７　地基基础子单元的安全性等级,应根据本标准第５３３
条至第５３６条关于地基基础和场地的评定结果按其中最低一级

确定.

５４　场地、地基和基础的抗震鉴定

５４１　建筑场地为条状突出山嘴、高耸孤立山丘、非岩石和强

风化岩石陡坡、河岸和边坡的边缘等不利地段,应对其地震稳定

性、地基滑移及对建筑的可能危害进行评估;非岩石和强风化岩

石斜坡的坡度及建筑场地与坡脚的高差均较大时,应估算局部地

形导致其地震影响增大的后果.

５４２　同一建筑单元存在不同类型基础或基础埋深不同时,宜

检查基础抵抗差异沉降的能力,并检查上部结构相应部位的构造

抵抗附加地震作用和差异沉降的能力.

５４３　房屋基础的整体性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多层砌体结构条形基础,应在每道墙体上设置地圈梁,
且应形成封闭的地圈梁;

２　钢筋混凝土框架,８度房屋总高度大于２４m 或总高度不

大于２４m 的Ⅳ类场地、７度房屋总度大于２４m 的Ⅳ类场地的单

独柱基以及桩基承台之间应设置两个主轴方向的基础系梁.

５４４　高宽比大于４的高层建筑,在地震作用与重力荷载和风

荷载标准值组合下基础底面不宜出现零应力区;后续使用年限为

５０年的C类其他建筑,基础底面与地基土之间的零应力区面积

不应超过基础底面面积的１５％;后续使用年限为３０年、４０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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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和B类的其他建筑,基础底面与地基土之间的零应力区面

积不应超过基础底面面积的２５％.

５４５　地基基础抗震能力鉴定,应综合考虑房屋建筑所在场地

地段分类和地基基础现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房屋建筑所在场地为建筑抗震有利地段或抗震一般地段

时,应根据地基基础是否存在静载缺陷按本标准第５３３条和第

５３４条进行评级,相应的地基基础抗震能力等级为Ae级、Be

级、Ce级、De级;

２　房屋建筑所在场地为建筑抗震不利地段时,应按以下原

则进行评级:

１)当地基基础抗震承载力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要求,液化土层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液化初步判别可不考虑液化影响,或

虽为液化土层的但其抗液化处理措施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要求,以及采用整体性能好的桩基、
筏板、箱型基础或基础整体性构造符合本标准第５４３条、第

５４４条的要求,且不存在静载缺陷时,地基基础抗震能力等级

应评为Ae级;

２)当地基基础抗震承载力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要求,液化土层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液化初步判别可不考虑液化影响,或

虽为液化土层的但其抗液化处理措施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要求,以及采用整体性能好的桩基、
筏板、箱型基础或基础整体性构造符合本标准第５４３条、第

５４４条的要求,但存在不影响结构安全的不均匀沉降时,地基

基础抗震能力等级可评为Be级;

３)当地基基础抗震承载力或处于液化土层的其抗液化处理

措施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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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未采用整体性能好的桩基、筏板、箱型基础或基础整体性

构造不符合本标准第５４３条、第５４４条的要求,但地基基础

不存在静载缺陷或存在不影响结构安全的不均匀沉降时,地基基

础抗震能力等级可评为Ce级;

４)当地基基础抗震承载力或处于液化土层的其抗液化处理

措施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要

求,或未采用整体性能好的桩基、筏板、箱型基础或基础整体性

构造不符合本标准第５４３条、第５４４条的要求,且地基基础

存在明显静载缺陷时,地基基础抗震能力等级可评为De级.

３　房屋建筑所在场地为建筑抗震危险地段时,应把地基基

础抗震能力等级直接评为De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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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砌体结构房屋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本章适用于砌体房屋的检查与检测、结构安全性鉴定以

及多层砌体房屋抗震鉴定.砌体墙承重的单层砌体房屋的抗震鉴

定可按附录D的规定进行.

６１２　多层砌体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的检查与检测,应重

点检查房屋的高度和层数、抗震墙的厚度和间距、墙体砌筑砂浆

实际达到的强度和砌筑质量、墙体交接处的连接以及女儿墙和出

屋面烟囱等易引起倒塌伤人的部位;还应检查墙体布置的规则

性,检查楼 (屋)盖处的圈梁,检查楼 (屋)盖与墙体的连接构

造、构造柱的设置部位以及楼梯间的布置与构造,检查房屋建筑

变形与损伤以及结构主体的改造变动情况.

６１３　砌体结构构件承载力计算,应包括墙体受压、墙体局部

受压、墙体抗震和承重梁、楼 (屋)盖的计算;当过梁构件出现

缺陷与损伤时,也应计算其承载力.承载力计算应按本标准第３
章３３４条的规定计入变形、缺陷、损伤或修补措施的影响.

６１４　砌体结构中的混凝土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应按本标准第７
章的规定执行.

６１５　在砌体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中,砌体结构构件的安

全性鉴定可依据砌体墙、承重梁和楼 (屋)盖的承载力验算结果

和变形与损伤项目进行构件安全性评级.

６２　砌体结构检查与检测

６２１　对于多层砌体房屋应结合实际结构体系、结构布置与有

效设计图纸资料符合程度以及结构变动情况进行下列检查:

１　房屋总高度和总层数以及高宽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规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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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墙体平面布置对称或基本对称情况;

３　楼梯间设置在房屋尽端和转角处情况;

４　墙体布置在平面内闭合情况,存在未闭合的开口墙或开

口墙端部未设置构造柱情况;

５　墙体布置沿竖向上下连续情况,横墙间距满足要求和底

部几层存在有抽掉墙体的大开间情况;

６　房屋有无错层;

７　结构墙体拆改所涉及的楼层、部位情况;

８　对于进行过加固的多层砌体房屋应进行加固范围和方法

以及结构体系的核查.

６２２　砌体结构检测的内容应包括:砌筑块材强度,砌筑砂浆

强度,纵横墙拉结筋配置和楼板搭接连接等构造措施,结构和构

件变形缺陷与损伤,以及构造柱、圈梁布置与构造,混凝土构件

强度、配筋,承重梁的截面尺寸和圈梁的高度等.

６２３　砌筑块材强度等级和砌筑砂浆强度的检测操作与强度评

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５０３１５等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６２４　砌筑块材和砌筑砂浆强度应按规定的检验批数量进行抽

样检测,检验批的划分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Ⅰ类砌体房屋建筑,可将块材和砂浆强度等级相同的连

续三个楼层划分为１个检验批;

２　Ⅱ类砌体房屋建筑,宜将第１层同一强度等级的砌体墙

划分为１个检验批,有地下室时也可把同一强度等级的砌体墙划

分为１个检验批,其他楼层可将块材和砂浆强度等级相同的相邻

两个楼层划分为１个检验批;

３　Ⅲ类砌体房屋建筑,宜将每层块材和砂浆强度等级相同

的砌体墙划分为１个检验批.

６２５　多层砌体结构房屋的整体性连接构造和易引起局部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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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件及连接措施,应通过图纸等资料核查和现场必要检测进行

下列项目检查:

１　装配式楼 (屋)盖房屋和砖拱楼 (屋)盖房屋圈梁设置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情况;

２　预制楼板搭接长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

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情况;

３　纵横墙交接处的咬槎砌筑质量或有无设置水平拉结筋情

况;

４　房屋中构造柱的设置部位与构造措施;

５　房屋中易引起局部倒塌的构件与结构构件之间的可靠连

接;其局部尺寸和连接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情况;

６　墙体的砌筑质量,砌筑留槎状况及洞口砌筑质量等;

７　墙体、柱 (壁柱)、梁垫尺寸.

６２６　砌体房屋建筑的变形、损伤和缺陷的检查与检测,应包

括损伤和缺陷的部位以及变形、损伤、缺陷的程度,对较严重的

变形、损伤和缺陷应检查和判断其形成原因.

６２７　砌体房屋建筑中的现浇混凝土构件的检测项目和要求应

符合本标准第７章第２节的规定.

６３　砌体结构安全性鉴定

６３１　砌体结构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应按承载能力、构造和连

接、变形与损伤三个项目评定,并取其中较低一级作为该构件的

安全性等级.

６３２　当按承载能力评定砌体结构构件的安全性等级时,应根

据承载能力项目的验算结果按表６３２的规定分别评定各类构件

的等级,并应取其中最低等级作为该构件承载能力的安全性等

级.

０４

DB１１/６３７Ｇ２０１５



表６３２　按承载能力评定的砌体结构构件安全性等级

构件类别
安全性等级

au 级 bu 级 cu 级 du 级

主要构件
承重墙体、柱

和承重梁
R/ (γoS１)

≥１００
R/ (γoS１)

≥０９５
R/ (γoS１)

≥０９０
R/ (γoS１)

＜０９０

一般构件 楼盖、屋盖
R/ (γoS１)

≥１００
R/ (γoS１)

≥０９０
R/ (γoS１)

≥０８５
R/ (γoS１)

＜０８５

　　注:１、表中R 和S１ 分别为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和不考虑地震作用的内力

组合设计值.
２、结构倾覆、滑移的验算,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

６３３　砌体结构构件构造和连接项目的安全性评级,应根据砌

体墙、柱的高厚比和墙、柱、梁、楼板的连接构造等影响构件安

全的因素,按下列规定的原则评定:

au级:墙、柱的高厚比和连接与构造符合国家现行设计规范

的要求.

bu级:墙、柱的高厚比大于国家现行设计规范的允许值,但

不超过５％;或连接与构造不符合国家现行设计规范的要求,但

不影响构件的安全.

cu级:墙、柱的高厚比大于国家现行设计规范的允许值的

５％,但不超过１０％;或连接与构造不符合国家现行设计规范的

要求,已导致构件或连接部位局部开裂、位移或松动,或已造成

其他损坏,已经影响构件的安全.

du级:墙、柱的高厚比大于国家现行设计规范的允许值的

１０％;或连接与构造严重不符合国家现行设计规范的要求,已导

致构件或连接部位较严重开裂、位移或松动,或已造成其他严重

损坏,已危及构件的安全.

６３４　砌体结构构件的变形与损伤项目包括倾斜 (或位移)、裂

缝和风化酥碱程度,应根据对结构安全性的影响按下列规定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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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１　当砌体结构构件的倾斜 (或位移)比较明显时,其构件

的变形与损伤应按倾斜 (或位移)评定,并应按表６３４及下列

规定评级:
表６３４　砌体结构及构件倾斜 (或位移)等级的评定

检查项目 结构构件类别
顶点位移cu级或

du级

层间位移cu级或

du级

结构平面

内的侧向

位移

单层

建筑

多层

建筑

墙

柱

墙

柱

H≤７m ＞H/２５０

H＞７m ＞H/３００

H≤７m ＞H/３００

H＞７m ＞H/３５０

H≤１０m ＞H/３５０

H＞１０m ＞H/４００

H≤１０m ＞H/４００

H＞１０m ＞H/４５０

———

———

———

———

＞Hi/３００

＞Hi/３５０

单层排架平面外侧倾 ＞H/４５０ ———

　　注:１、表中 H 为结构顶点高度;Hi为第i层层间高度.
２、若该位移只是孤立事件,则应在其承载能力验算中考虑此附加位移的影

响.若验算结果不低于bu级,仍可定为bu级;若验算结果低于bu级,
应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定为cu级或du级.

３、若该位移尚在发展,应直接定为du级.

２　当砌体结构的承重构件出现下列受力裂缝时,其构件的

变形与损伤应根据其严重程度评为cu级或du级:

１)桁架、主梁支座下的墙、柱的端部或中部,出现沿块材

断裂 (贯通)的竖向裂缝或斜裂缝;

２)空旷房屋承重外墙的变截面处,出现水平裂缝或沿块材

断裂的斜向裂缝;

３)砖砌过梁的跨中或支座出现裂缝;或虽未出现肉眼可见

的裂缝,但发现其跨度范围内有集中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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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其它明显的受压、受弯或受剪裂缝.

３　当砌体结构、构件出现下列非受力裂缝时,其构件的变

形与损伤应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评为cu级或du级:

１)纵横墙连接处出现通长的竖向裂缝;

２)承重墙体墙身裂缝严重,且最大裂缝宽度已大于５mm;

３)独立柱已出现宽度大于１５mm 的裂缝,或有断裂、错

位迹象;

４)其他显著影响结构整体性的裂缝.

４　当砌体结构构件存在风化酥碱时,其构件的变形与损伤

应按风化酥碱程度评定,承重结构构件无明显风化酥碱、剥落和

砂浆粉化等时为au级;当构件风化酥碱削弱截面面积不大于５％
时评为bu级;当构件削弱截面面积大于５％、不大于１５％时评

为cu级;当构件削弱截面面积大于１５％时评为du级;

５　砌体结构房屋中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变形与损伤评定

依据本标准第７３节的相关规定;

６　应取本条中第１、２、３、４、５款中较低等级作为变形与

损伤项目的评定等级.

６４　砌体房屋抗震鉴定

６４１　砌体房屋的抗震鉴定,应按房屋高度和层数、结构体系

的合理性、墙体材料的实际强度和结构与构件变形与损伤、房屋

整体性连接构造的可靠性、局部易倒塌部位构件自身及其与主体

结构连接构造的可靠性以及墙体抗震承载力的综合分析,对鉴定

单元的抗震能力进行鉴定.

６４２　砌体房屋的抗震能力评级,应按砌体房屋抗震宏观控制

和抗震承载力两个项目进行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一般情况下,取抗震宏观控制和抗震承载力中较低一级

作为该鉴定子单元的抗震能力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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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当抗震宏观控制和抗震承载力的评级结果相差两个等级

且不存在De１、De２级时,若较高的Ae１级或Ae２级项目超过该级

别标准较多且较低的Ce２级或Ce１级别项目也不处在该级别的下

限时,可取Be级作为该鉴定子单元的抗震能力等级.

６４３　多层砌体房屋楼层综合抗震承载力,应综合考虑结构体

系和构件布置、楼 (屋)盖整体性连接、圈梁布置和构造、易引

起局部倒塌构件连接要求的影响,按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βci

进行评价,βci可按下式计算:

　　　　　　　　　βci＝ψ１ψ２βi (６４４)
式中:ψ１,ψ２———分别为结构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可

按现行国 家 标 准 «建 筑 抗 震 鉴 定 标 准»GB
５００２３的规定取值;

βi ———第i楼层纵向或横向墙体平均抗震能力指数,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５００２３的规定计算.

６４４　砌体房屋的楼层综合抗震承载力评级,应依据砌体房屋

各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的大小按表６４４的规定进行.
表６４４　砌体房屋楼层综合抗震承载力评级

楼层综合抗震承载力等级

Ae１级 Be１级 Ce１级 De１级

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βci

βci≥１００且除顶层以

外相邻楼层的下层与

上层的综合抗震能力

指数之比均≥０８０

βci≥１００且存在除顶层以

外相邻楼层的下层与上层

的综合抗震能力指数之比

＜０８０的薄弱楼层

１００＞βci≥０９０ βci＜０９０

６４５　砌体房屋上部结构的抗震承载力等级,应取各楼层抗震

承载力评级的最低一级作为该鉴定子单元的抗震承载力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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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６　多层砌体房屋结构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应符合表

６４６的规定.
表６４６　多层砌体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

等级 抗震宏观控制

Ae２

房屋总高度、总层数和结构体系、房屋构件实际材料强度、整体性连接构

造、楼梯间设置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
房屋平立面布置规则、墙体布置对称、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后续使

用３０年的 A类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和８度时总层数二层、７度时总

层数三

三

三

�’

�)»�Æ»G

坪

A 总总总楼 预建房房后类 总闪 隆闪 阔防建 
êA ２ 阔总建房房阔 阔总

阔

际建 标

柔



６４７　单层砌体房屋结构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应符合表

６４７的规定.
表６４７　单层砌体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

等级 抗震宏观控制

Ae２

房屋总高度和结构体系、横墙间距、房屋构件实际材料强度、整体性连接

构造符合本标准附录 D的要求,房屋平立面布置规则、墙体布置对称、地

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　

Be２

房屋总高度和结构体系、横墙间距、房屋构件实际材料强度、整体性连接

构造符合本标准附录 D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房屋平立面

布置不规则或墙体布置不对称

Ce２

房屋结构体系、房屋构件实际材料强度、整体性连接构造符合本标准附录

D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房屋平立面布置不规则、墙体布

置不对称,或房屋总高度超过本标准附录 D的限值不大于１０％,或横墙间

距超过本标准附录 D的限值大于４０m

De２

房屋结构体系、整体性连接构造中一项不符合符合本标准附录 D的要求,
或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不相适应、房屋平立面布置不规则、墙体布置不对

称,或房屋总高度超过本标准附录 D的限值大于１０％以上及构件材料强度

不符合附录 D的要求,或横墙间距超过本标准附录 D的限值大于４０m 及

构件材料强度不符合附录 D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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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混凝土结构房屋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本章适用于混凝土结构房屋的检查与检测、结构安全性

鉴定、房屋抗震鉴定.

７１２　混凝土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１　结构体系的合理性,包括检查梁柱节点的连接方式、框

架跨数及不同结构体系之间的连接构造;

２　梁、柱的配筋,材料强度,各构件间的连接,结构构件布

置的平面、竖向的规则性,短柱分布,使用荷载的大小和分布等;

３　局部易引起倒塌伤人的构件、部件以及楼梯间的非结构

构件的连接构造.

７１３　混凝土结构构件截面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构件截面的承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GB５００１０、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准的

规定计算;

２　构件截面尺寸、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与设计值偏差较大时

应取实测值;实测混凝土材料强度高于原设计强度等级时,对构

造措施符合原设计要求的构件,混凝土强度可取实测值,否则宜

取原设计值;实测混凝土材料强度低于原设计值或无设计图纸时

应取实测值;实测钢筋力学性能符合原图纸设计要求或建筑建造

时执行的设计规范时,钢筋强度设计值可根据钢筋种类按有关规

范确定;

３　计算梁端上部承载能力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０的规定计入现浇楼板内钢筋的作用;

４　应按本标准３３４条计入构件变形、缺陷、损伤或修复

对承载力的影响.

７１４　混凝土结构中的钢构件应按本标准第８章进行安全性鉴定.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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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５　在混凝土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中,混凝土结构构件

的安全性鉴定可仅对楼板的承载力验算结果和变形与损伤项目进

行构件安全性评级,框架柱、梁、抗震墙和连梁等构件承载力应

按抗震承载力构件进行评级.

７１６　内墙为现浇混凝土与外墙为砌筑砖墙或为预制钢筋混凝

土板房屋的抗震鉴定应按本标准附录 E的要求进行.预制装配

式大板房屋的抗震鉴定应按本标准附录F的要求进行.

７２　混凝土结构检查与检测

７２１　对于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应结合实际结构体系、结构布

置与图纸符合程度以及结构变动情况进行下列检查:

１　实际结构体系、结构布置与图纸符合程度以及结构变动

情况;

２　房屋高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５００２３规定中相应结构类型的最大适用高度情况;

３　结构体系和结构构件布置、主要抗侧力构件上下连续情

况,结构和构件实际尺寸与图纸资料相符合情况;框架结构符合

双向框架情况;

４　框架柱截面尺寸、抗震墙厚度和部分框支抗震墙结构的

落地抗震墙间距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５００２３的规定情况,抗震墙布置在平面内对称、在竖向连续情

况;

５　框架结构填充墙布置在平面内对称、在竖向连续情况;

６　房屋建筑使用用途改变情况.

７２２　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的整体性连接和构造措施,应通过

图纸等资料核查和现场检查与检测进行下列项目检查:

１　结构构件与连接节点设置与构造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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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填充墙与相邻结构构件的连接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情况;

３　房屋中易引起局部倒塌的构件与结构构件之间的连接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情况.

７２３　钢筋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宜包括以下内容:结构或构件

变形,结构及构件尺寸,构件缺陷及损伤,构件混凝土抗压强

度,构件受力主筋及箍筋配置,砌体填充墙的构造措施等,对于

缺少图纸资料的,尚应检测受力钢筋力学性能.

７２４对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变形、损伤、缺陷的检查与检测,应

包括损伤、缺陷的部位和变形、损伤、缺陷的程度,可按下列规

定进行:

１　应量测并记录混凝土裂缝的位置、长度、宽度和深度;

２　混凝土结构和构件变形检测可分为构件变形、结构倾斜

和地基不均匀沉降等;

３　混凝土构件中存在钢筋锈蚀产生的裂缝或钢筋明显锈蚀

时,宜检测钢筋锈蚀范围和程度;

４　对造成结构损伤的原因进行检测与分析.

７２５　检测混凝土构件尺寸时,应剔除构件抹灰层,量测净尺

寸.具有有效图纸资料的房屋建筑,可进行验证性检测,每个结

构单元的同类构件抽检数量不应少于３个,构件净尺寸与设计偏

差较大时应适当增加抽样量;无有效图纸资料的房屋建筑,可根

据现场初步查看和测量结果,对每个楼层的每类构件按跨度、开

间相同和截面尺寸相近的构件划分检验批,每类构件按照检验批

分别抽样检测,抽检数量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

标准»GB/T５０３４４的检测类别B类确定.

７２６　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和评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

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５０７８４的规定执行.混凝土强度

检测的检验批划分,宜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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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Ⅰ类房屋建筑:可将连续三个楼层内混凝土强度等级相

同的同类混凝土构件划分为１个检验批;

２　Ⅱ类房屋建筑:宜将第１层同类混凝土构件划分为１个检

验批,第１层以上各层可将混凝土强度等级相同的相邻两个楼层

中同类混凝土构件划分为１个检验批,当有地下室时,宜将地下

一层同类混凝土构件划分为１个检验批,地下室其他楼层混凝土

强度等级相同的同类混凝土构件划分为１个检验批;当第１层和

第２层每层的同类混凝土构件不多于２０个时,可将第１层和第２
层混凝土强度等级相同的同类混凝土构件划分为１个检验批;

３　Ⅲ类房屋建筑:宜将每层的同类混凝土构件划分为１个

检验批;当每层的同类混凝土构件不多于２０个时,可将混凝土

强度等级相同的相邻两层的同类混凝土构件划分为１个检验批.

７２７　采用回弹法和钻芯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时,宜符合下

列规定:

１　采用回弹法检测时,宜优先采用钻芯修正回弹的方法,
抽样构件数量和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结构检测技

术标准»GB/T５０３４４和 «回弹法、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泵送混

凝土强度技术规程»DBJ/T０１Ｇ７８的规定;

２　仅采用钻芯法检测时,每个检验批应钻取不少于１５个直

径１００mm 的标准芯样;当采用直径不小于７０mm 的小芯样时,
每个检验批钻取芯样的数量宜适当增加.

７２８　混凝土构件受力主筋及箍筋配置检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具有有效图纸资料的房屋建筑,宜将每层主筋配置

相同的同类构件划分为１个检验批,每１个检验批至少抽取２个

构件检测主筋数量、箍筋配置和保护层厚度;并抽取梁、柱、墙

各不少于１个构件检测主筋的直径;当检测结果与有效设计资料

不符合时,应按本条第２款的规定进行检测.

２　对于无有效图纸资料的房屋建筑,宜将每层按跨度、开

０５

DB１１/６３７Ｇ２０１５



间相同和截面尺寸相近的同类构件划分为１个检验批,每个检验

批至少抽取５个构件检测主筋数量、箍筋配置和保护层厚度,并

抽取梁、柱、墙、楼板各不少于２个构件检测主筋的直径.

３　对于无有效图纸资料或对钢筋性能有怀疑时,宜检测主

要受力构件主筋的力学性能.

７２９　砌体填充墙的构造措施检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检测填充墙与柱的拉结钢筋配置、墙长度大于５m 填充

墙与梁的拉结措施、墙高度超过４m 填充墙的系梁配置;

２　每层检测数量不宜少于３面墙体.应重点检测位于楼梯

间和主要通道的填充墙以及大开洞填充墙.

７３　混凝土结构安全性鉴定

７３１　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应按承载能力、构造和连

接、变形与损伤三个检查项目评定,并取其中较低一级作为该构

件的安全性等级.

７３２　当按承载能力评定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安全性等级时,应根

据承载力项目的验算结果按表７３２的规定分别评定各类构件的

等级,并应取其中最低等级作为该构件承载能力的安全性等级.
表７３２　按承载能力评定的混凝土结构构件安全性等级

构件类别
安全性等级

au 级 bu 级 cu 级 du 级

主要构件及

节点、连接

框架柱、框架

主梁和抗震墙、
连梁

R/ (γoS１)
≥１００

R/ (γoS１)
≥０９５

R/ (γoS１)
≥０９０

R/ (γoS１)
＜０９０

一般构件
框架次梁和

楼盖、屋盖
R/ (γoS１)

≥１００
R/ (γoS１)

≥０９０
R/ (γoS１)

≥０８５
R/ (γoS１)

＜０８５

　　注:１　表中R 和S１ 分别为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和不考虑地震作用的内力

组合设计值.
２　结构倾覆、滑移、疲劳、脆断的验算,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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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３　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构造和连接项目包括结构构件构造、
连接节点构造和受力预埋件,应根据对结构安全的影响按表

７３３的规定评定等级,并应取表中三个检查项目中较低等级作

为构造和连接项目的评定等级.
表７３３　混凝土结构构件构造等级的评定

序号 检查项目 au级 bu级 cu级或du级

１ 结构构件

结构构件构造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

计 规 范 » GB
５００１０的要求

结构构件构造基本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 土 结 构 设 计

规范»GB５００１０的

要求

结构构件构造不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５００１０ 的要求或有

明显缺陷

２
受力预埋

件

构 造 合 理、 受

力 可 靠, 无 滑

移、 松 动 或 其

它损坏

构造基本合理,受

力 可 靠, 无 滑 移、
松动或其它损坏

构造有明显缺陷,已导致预

埋件发生变形、滑移、松动

或其它损坏

３
连接 (或
节点)

连接方式正确,
构造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１０ 的 要

求,无缺陷

连接方式正确,构

造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０
的要求,仅有局部

的表面缺陷,工作

无异常

连接方式不当,构造有明显

缺陷,已导致焊缝或螺栓等

发生 变 形、 滑 移、 局 部 拉

脱、剪切或裂缝

　　注:在cu级或du级中,应根据不满足的程度或缺陷的程度评定为cu级或du级.

７３４　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变形与损伤项目包括弯曲变形、侧向

位移、裂缝和钢筋锈蚀,应根据对结构安全的影响按下列规定评

定等级:

１　当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出现弯曲变形较大时,其构件的

变形与损伤应按弯曲变形评定,并应按下列规定评级:

１)当桁架 (屋架、托架)挠度的实测值大于其计算跨度的

１/４００时,应验算其承载力.验算时,应考虑由弯曲变形产生的

附加应力的影响,并按下列原则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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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若验算结果不低于bu级,仍可定为bu级;

b若验算结果低于bu级的５％以内时评为cu级,等于或超过

５％时评为du级.

２)对其他受弯构件的挠度,应按表７３４Ｇ１的规定评级.
表７３４Ｇ１　混凝土受弯构件挠度变形的评定

检查项目 构　件　类　别 cu级或du级

挠　度

主要受弯构件———主梁、托梁等 ＞l０/２００

一般受弯构件

l０≤７m ＞l０/１２０,或＞４７mm

７m＜l０≤９m ＞l０/１５０,或＞５０mm

l０＞９m ＞l０/１８０

侧向弯曲的矢高 预制屋面梁或深梁 ＞l０/４００

　　注:１　表中l０为计算跨度.
２　评定结果取cu级或du级,应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确定.

２　当钢筋混凝土结构及构件出现较大侧向位移时,其构件

的变形与损伤应按侧向位移评定,并应按表７３４Ｇ２的规定评

级:
表７３４Ｇ２　混凝土结构及构件侧向位移等级的评定

检查项目 结构类别
顶点位移 层间位移

cu级或du级 cu级或du级

结构平面

内的侧向

位移

单层建筑 ＞H/１５０ －

多层建筑 ＞H/２００ ＞Hi/１５０

高层

建筑

框　架 ＞H/２５０ ＞Hi/１５０

框架－抗震墙

框架－筒体
＞H/３００ ＞Hi/２５０

　　注:１　表中 H 为结构顶点高度;Hi为第i层层间高度.
２　若该位移只是孤立事件,则应在其承载能力验算中考虑此附加位移的影

响;若验算结果不低于bu级,仍可定为bu级;若验算结果低于bu级,
应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定为cu级或du级.

３　若该位移尚在发展,应直接定为du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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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当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出现受力裂缝时,其构件的变形

与损伤应按裂缝程度评定,并应按表７３４Ｇ３的规定评级:
表７３４Ｇ３　混凝土结构构件裂缝等级的评定

检查项目 环　境 构　件　类　别 au级 bu级 cu级 du级

受力主筋

处的弯曲
(含一般弯

剪)裂缝和

受拉裂缝

宽度 (mm)

室内

正常

环境

高湿度

环境

钢筋

混凝土

预应力

混凝土

钢筋

混凝土

预应力

混凝土

主要构件 无裂缝

一般构件 无裂缝

主要构件 无裂缝

一般构件 无裂缝

任何构件 无裂缝

＜０３
≥０３
≤０５

＞０５０

＜０３
≥０３
≤０７

＞０７０

＜０１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２
≥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５０)

＞０３０
(０５０)

＜０２
≥０２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１０
(０２０)

剪切裂缝

和受压

裂缝 (mm)

任何

环境

钢筋混凝土或

预应力混凝土
无裂缝 出现裂缝

　　注:１　表中的剪切裂缝系指斜拉裂缝和斜压裂缝.
２　高湿度环境系指露天环境、开敞式房屋易遭飘雨部位、经常受蒸汽或冷

凝水作用的场所 (如厨房、浴室、寒冷地区不保暖屋盖等)以及与土壤

直接接触的部件等.
３　表中括号内的限值适用于热轧钢筋配筋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４　裂缝宽度以表面测量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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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当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出现下列情况的非受力裂缝,其

构件的变形与损伤宜按非受力裂缝程度评定,当达到较严重程度

时,评定为cu级;当达到非常严重程度时,评定为du级:

１)因主筋锈蚀 (或腐蚀),导致混凝土产生沿主筋方向开

裂、保护层脱落或掉角;

２)因温度或收缩等作用产生的裂缝,其宽度已比本标准表

７３４Ｇ３规定的弯曲裂缝cu级或du级宽度值超出５０％,且分析

表明已显著影响结构的受力;

５　当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出现按钢筋锈蚀时,其变形与损

伤应按钢筋锈蚀程度评定,并应按表７３４Ｇ４的规定评级:
表７３４Ｇ４　混凝土结构构件钢筋锈蚀程度等级的评定

检查项目 au级 bu级 cu级 du级

钢筋锈蚀

面积率
无锈蚀 ≤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５％

６　当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不论其裂

缝宽度大小,应直接评定为du级:

１)受压区混凝土有压坏迹象;

２)阳台板等悬挑构件出现明显下垂,与墙体交接的部位出

现开裂.

７　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中砌体填充墙的变形与损伤评定依

据本标准第６３节的相关规定;

８　应取本条中第１、２、３、４、５、６、７款中较低等级作为

构件变形与损伤项目的评定等级.

５５

DB１１/６３７Ｇ２０１５



７４　混凝土房屋抗震鉴定

７４１　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抗震鉴定,应按结构体系的合理性、
结构材料的实际强度、结构构件的钢筋配置和构件连接的可靠

性、填充墙与主体结构的拉结构造的可靠性、结构与构件变形与

损伤以及构件集抗震承载力的综合分析,对鉴定单元的抗震能力

进行鉴定.

７４２　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抗震能力的评级,应按钢筋混凝土房

屋抗震宏观控制和抗震承载力两个项目进行评定,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一般情况下,取抗震宏观控制和抗震承载力中较低一级

作为该鉴定子单元的抗震能力等级;

２　当抗震宏观控制和抗震承载力的评级结果相差两个等级

且不存在De１、De２级时,若较高的Ae１级或Ae２级项目超过该级

别标准较多且较低的Ce２级或Ce１级别项目也不处在该级别的下

限时,可取Be级作为该鉴定子单元的抗震能力等级.

７４３　当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节点形式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时,应评为不满足抗震鉴定要

求,其抗震能力等级应直接评为De级;当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为

单跨时,应评为不满足抗震鉴定要求,对乙类建筑其抗震能力等

级应直接评为De级,对丙类建筑可按框架柱弯矩乘以１１的增大

系数后进行抗震承载力评级,也可按大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分析结

果进行评价.

７４４　多层与高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抗震承载力评级中典型

楼层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多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应选择底层和框架柱混凝土强

度等级降低的楼层、框架柱截面变小或主筋减少的楼层以及抽掉

框架柱的楼层;

２　高层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结构应选择底层、顶层和钢筋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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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强度等级降低的楼层、抗震墙厚度变薄或主筋减少的楼层以

及抽掉抗震墙的楼层;

３　多层与高层钢筋混凝土框架Ｇ抗震墙结构应选择底层、顶

层和框架柱和抗震墙混凝土强度等级降低的楼层、框架柱截面变

小或主筋减少的楼层、剪力墙厚度变薄或主筋减少的楼层以及减

少框架柱或抗震墙数量的楼层.

７４５　A类钢筋混凝土房屋,采用平面结构的楼层综合抗震承

载力鉴定时,应综合考虑结构体系和构件布置、主筋和箍筋配

置、轴压比等体系影响系数和填充墙与结构构件连接、钢筋混凝

土抗震墙结构的抗震墙间距等局部影响系数,按平面结构楼层综

合抗震能力指数β进行评价,β可按下式计算:　
　　　　　　　　β＝ψ１ψ２ξy (７４５－１)

　　　　　　　　ξy＝Vy/Ve (７４５－２)
式中:ψ１,ψ２———分别为结构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可

按现行国 家 标 准 «建 筑 抗 震 鉴 定 标 准»GB
５００２３的规定取值;

ξy ———楼层屈服强度系数;

Vy ———楼层受剪承载力,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规定计算;

Ve ———楼层弹性地震剪力,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规定计算.

７４６　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楼层综合抗震承载力和抗侧力构件抗

震承载力评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 A类钢筋混凝土房屋按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进行楼

层综合抗震承载力等级评定时,应依据各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

按表７４６Ｇ１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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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４６Ｇ１　A类钢筋混凝土房屋楼层综合抗震承载力评级

楼层综合抗震承载力等级

Ae１级 Be１级 Ce１级 De１级

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β

β≥１００且除顶层以

外相邻楼层的下层与

上层的综合抗震能力

指数之比均≥０８０

β≥１００且存在除顶层以

外相邻楼层的下层与上层

的综合抗震能力指数之比

＜０８０的薄弱楼层

１００＞β≥０９０ β＜０９０

２　A类和B类钢筋混凝土房屋抗侧力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评

级,应考虑结构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并应按表

７４６Ｇ２的规定进行.
表７４６Ｇ２　A类和B类钢筋混凝土房屋抗侧力构件抗震承载力评级

构件类别
抗震承载力等级

ae级 be级 ce级 de级

框架柱、排架柱、
抗震墙

R＇/ (γRaS２)
≥１００

R＇/ (γRaS２)
≥０９５

R＇/ (γRaS２)
≥０９０

R＇/ (γRaS２)
＜０９０

　　注:表中R＇和S２ 分别为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和考虑地震作用的效应组合,按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确定.

７４７　钢筋混凝土房屋抗侧力构件进行抗震承载力评级时的楼

层综合抗震承载力应按表７４７进行楼层该类构件集的抗震承载

力评级,单层混凝土柱厂房柱间支撑抗侧力构件和构件集抗震承

载力评级应符合第８章第８４４和８４５的规定.
表７４７　钢筋混凝土房屋抗侧力构件楼层构件集抗震承载力等级的评定

等级 框架柱、排架柱、抗震墙

A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ce级和de级,可含be级,但含量不多于１０％,且框架

(排架)结构角柱和高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底部加强层构件应为ae级,其

他含be级的楼层不应集中分布在同一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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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４７
等级 框架柱、排架柱、抗震墙

B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de级,可含ce级,但含量不应多于１０％,且框架 (排
架)结构角柱和高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底部加强层构件不应为ce级,其他

含ce级的楼层不应集中分布在同一轴线

Ce１

该构件集内,可含ce级和de级;若仅含c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３０％;若

仅含d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５％,且框架 (排架)结构角柱和高层钢筋混

凝土结构的底部加强层构件不应有de级;若同时含有ce级和de级,ce级

含量不应多于１５％,de级含量不应多于３％,且框架 (排架)结构角柱和

高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底部加强层构件不应有de级

De１ 该构件集内,ce级或de级含量多于Ce１级的规定数

７４８　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框架梁、连梁构件,应按表７４８Ｇ１
进行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评级和按表７４８Ｇ２进行楼层该类构件集

的抗震承载力评级.
表７４８Ｇ１　钢筋混凝土结构框架梁、连梁构件抗震承载力

等级的评定 (R＇/(γRaS２))
构件类别 ae级 be级 ce级 de级

框架梁、连梁 ≥１０
＜１０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８５

＜０８５

　　注:表中R′和S２分别为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计算的

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和考虑地震作用的效应组合.

表７４８Ｇ２　钢筋混凝土结构框架梁、连梁楼层构件集抗震承载力

等级的评定

等级 框架梁、连梁

A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ce级和de级,可含be级,但含量不多于１５％,且楼梯

梁不应为be级

B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de级,可含ce级,但含量不应多于１５％,且楼梯梁不

应为ce级

Ce１

该构件集内,可含ce级和de级;若仅含c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３５％;若仅含

d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８％,且楼梯梁不应为de级;若同时含有ce级和de级,
ce级含量不应多于２０％,de级含量不应多于５％,且楼梯梁不应为de级

De１ 该构件集内,ce级或de级含量多于Ce１级的规定数

９５

DB１１/６３７Ｇ２０１５



７４９　钢筋混凝土房屋楼层抗震承载力等级,应按楼层综合抗

震承载力或楼层各构件集抗震承载力评级的较低等级确定.
７４１０　多层与高层钢筋混凝土房屋上部结构的抗震承载力等

级,应取典型楼层抗震承载力评级的最低一级作为该鉴定子单元

抗震承载力等级.
７４１１　在多层与高层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楼层抗侧力刚度比的计

算中应包括楼梯的影响,当砌体填充墙设置沿竖向不均匀时,应

考虑楼梯和非结构砌体填充墙对楼层抗侧力刚度的影响.
７４１２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应符合

表７４１２的规定.
表７４１２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

等级 抗震宏观控制

Ae２

框架结构为双向框架且无与砌体结构相连、不是单跨框架结构,抗侧力构件

布置和楼层侧移刚度比和框架柱轴压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

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框架梁柱混凝土强度、填充墙砌筑砂浆强度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

相适应

Be２

框架结构为双向框架且无与砌体结构相连、不是单跨框架结构,抗侧力构件

布置规则,框架柱轴压比和框架梁柱混凝土强度、填充墙砌筑砂浆强度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

构相适应,楼层侧移刚度比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５００２３的要求但未超过限值的１０％

Ce２

框架结构为双向框架且无与砌体结构相连、乙类建筑时不是单跨框架结构,
抗侧力构件布置规则,框架梁柱混凝土强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

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个别框架柱轴压

比不符合要求但在超过限值的１０％以内,或填充墙砌筑砂浆强度和楼层侧

移刚度比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且

楼层侧移刚度比在超过限值的１０％~２０％

De２

框架结构为单向框架,或与砌体结构相连或为单跨框架结构时且抗侧力构件

布置不规则,或部分框架柱轴压比不符合要求且超过限值的１０％以上、框

架梁柱混凝土强度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

要求,或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不相适应,或楼层侧移刚度比超过限值的

２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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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１３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结构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应符

合表７４１３的规定.
表７４１３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结构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

等级 抗震宏观控制

Ae２

结构体系、抗震墙底部加强部位的范围、房屋平立面布置和楼层侧移刚度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抗震墙布置规

则,抗震墙的混凝土强度、填充墙砌筑砂浆强度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抗

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

Be２

结构体系、抗震墙底部加强部位的范围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

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抗震墙布置规则,抗震墙的混凝土强度、填充墙砌

筑砂浆强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地

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楼层侧移刚度比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抗震

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但未超过限值的１０％.

Ce２

结构体系、抗震墙底部加强部位的范围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

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抗震墙的布置规则;
填充墙砌筑砂浆强度和楼层侧移刚度比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

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且楼层侧移刚度比在超过限值的１０％~２０％

De２

结构体系、抗震墙底部加强部位的范围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

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或抗震墙的布置不规则和抗震墙的混凝土强度、
填充墙砌筑砂浆强度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
的要求,或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不相适应,或楼层侧移刚度比超过限值的

２０％以上

７４１４　钢筋混凝土框架Ｇ抗震墙结构房屋抗震宏观控制标准应

符合表７４１４的规定.
表７４１４　钢筋混凝土框架Ｇ抗震墙结构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

等级 抗震宏观控制

Ae２

结构体系、抗震墙的设置和间距、房屋平立面布置和楼层侧移刚度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框架和抗震墙的混凝

土强度、填充墙砌筑砂浆强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５００２３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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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４１４

等级 抗震宏观控制

Be２

结构体系、抗震墙的设置和间距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框架和抗震墙的混凝土强度、填充墙砌筑砂浆强度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

构相适应,楼层侧移刚度比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５００２３的要求但未超过限值的１０％

Ce２

结构体系、抗震墙的设置和间距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框架和抗震墙的混凝土强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填充墙砌筑

砂浆强度和楼层侧移刚度比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５００２３的要求,且楼层侧移刚度比在超过限值的１０％~２０％

De２

结构体系或抗震墙的设置和间距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框架和抗震墙的混凝土强度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或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不相适应,或楼

层侧移刚度比超过限值的２０％以上

７４１５　单层钢筋混凝土柱厂房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应符合表

７４１５的规定.
表７４１５　单层钢筋混凝土柱厂房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

等级 抗震宏观控制

Ae２

厂房结构布置、厂房构件形式、屋盖支撑、屋架设置、柱间支撑、屋盖构件

连接、围护墙和隔墙构造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排架柱混凝土强度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

Be２

厂房结构布置、厂房构件形式、屋盖支撑、屋架设置、柱间支撑、屋盖构件

连接、围护墙和隔墙构造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排架柱混凝土强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围护墙或隔墙布置不均匀或相连毗屋建筑物

Ce２

厂房结构布置、厂房构件形式、柱间支撑、屋盖构件连接构造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排架柱混凝土强度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屋盖支撑、屋架设置或

围护墙和隔墙连接 构 造 不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建 筑 抗 震 鉴 定 标 准»GB
５００２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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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４１５

等级 抗震宏观控制

De２

厂房结构布置、厂房构件形式、柱间支撑、屋盖构件连接构造不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或屋盖支撑、屋架设置、围

护墙和隔墙连接构造以及排架柱混凝土强度中的二项或多项不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的 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

７４１６　内浇混凝土墙与外砌砖墙和内浇混凝土墙与外挂预制混

凝土墙板结构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应符合表７４１６的规

定.
表７４１６　内浇混凝土墙与外砌砖墙和内浇混凝土墙与外挂预制混凝土

墙板结构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

等级 抗震宏观控制

Ae２

结构体系、结构总高度和总层数、内浇钢筋混凝土墙布置和楼层侧移刚度比

符合本标准附录E的要求,内浇钢筋混凝土墙的混凝土强度和配筋、外砌砖

墙砌筑砂浆强度或外墙挂板混凝土强度符合本标准附录E的要求,地基基础

与上部结构相适应

Be２

结构体系、结构总层数、内浇钢筋混凝土墙布置符合本标准附录 E的要求,
内浇钢筋混凝土墙的混凝土强度和配筋、外砌砖墙砌筑砂浆强度或外墙挂板

混凝土强度符合本标准附录E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楼层侧

移刚度比不符合本标准附录E的要求但未超过限值的１０％

Ce２

结构体系、结构总层数、内浇钢筋混凝土墙布置和内浇钢筋混凝土墙的混凝

土强度与配筋符合本标准附录E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结构

总高度、外砌砖墙砌筑砂浆强度或外墙挂板混凝土强度不符合本标准附录 E
的要求,或楼层侧移刚度不符合本标准附录E的要求,且楼层侧移刚度比在

超过限值的１０％~２０％

De２

结构总层数、结构体系或内浇钢筋混凝土墙布置不符合本标准附录 E的要

求,或内浇钢筋混凝土墙的混凝土强度和配筋、外砌砖墙砌筑砂浆强度或外

墙挂板混凝土强度不符合本标准附录E的要求,或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不相

适应,或楼层侧移刚度比超过本标准附录E限值的２０％以上

７４１７　预制装配式大板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应符合表

７４１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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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４１７　预制装配式大板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

等级 抗震宏观控制

Ae２

结构体系、结构总高度和总层数、混凝土墙板布置和楼层侧移刚度比符合本

标准附录F的要求,混凝土墙板的混凝土强度和配筋符合本标准附录F的要

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

Be２

结构体系、结构总高度和总层数、混凝土墙板布置符合本标准附录 F的要

求,混凝土墙板的混凝土强度和配筋符合本标准附录F的要求,地基基础与

上部结构相适应,楼层侧移刚度比不符合本标准附录F的要求但未超过限值

的１０％.

Ce２

结构体系、结构总层数、混凝土墙板布置符合本标准附录F的要求,混凝土

墙板的混凝土强度和配筋符合本标准附录F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

适应;楼层侧移刚度比不符合本标准附录F的要求,且楼层侧移刚度比在超

过限值的１０％~２０％

De２

结构总层数、结构体系或混凝土墙板布置不符合本标准附录F的要求,或混

凝土墙板的混凝土强度和配筋不符合本标准附录F的要求,或地基基础与上

部结构不相适应;或楼层侧移刚度比超过本标准附录F限值的２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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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钢结构房屋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本章适用于钢结构房屋以及其他类型结构中的钢屋架等

检查与检测、结构安全性鉴定和房屋抗震鉴定.

８１２　钢结构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１　局部易引起倒塌伤人的构件、部件以及楼梯间非结构构

件的连接构造;

２　梁柱节点的连接方式及不同结构体系之间的连接构造;

３　柱、支撑的材料强度、支撑布置、支撑和柱长细比、板

件宽厚比、梁柱构件侧向支承、梁柱构件连接构造,结构体型的

规则性,使用荷载的大小和分布等.

８１３　钢结构构件和连接的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构件和连接的承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

范»GB５００１７、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５００１８和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规定的方法计算;

２　计算构件和连接的承载力时,可采用材料强度和构件尺

寸的实测值,若材料强度的实测值高于设计值时,可取设计值;

３　钢构件缺陷、损伤及修复后对承载力的影响,可按本标

准３３４条的规定执行.

８１４　在钢结构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中,钢结构结构构件

的安全性鉴定可仅对楼板的承载力验算结果和变形与损伤项目进

行构件安全性评级,框架 (排架)梁、柱、支撑构件应按抗震承

载力构件进行评定.

８１５　单层钢结构厂房的抗震鉴定应按本标准附录 G 要求进

行,多层与高层钢结构的抗震鉴定应符合本标准和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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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钢结构检查与检测

８２１　钢结构房屋建筑的结构体系、结构布置、构造措施的检

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结构体系或传力系统布置,主要构件形式;

２　支撑系统布置情况;

３　结构平面布置的对称性、结构竖向布置的均匀性情况;

４　结构体系中主要传力路径上的构件和节点的布置与构造

措施情况.

８２２　钢结构焊缝连接的检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对于角焊缝应检查外观质量、焊缝长度、焊脚尺寸、焊

缝余高等;

２　对于对接焊缝应检查外观质量、焊缝长度、焊缝余高、
焊缝错边等;

３　焊缝的外观质量包括表面裂纹、未焊满、根部收缩、表

面气孔、咬边、电弧擦伤、接头不良、表面夹渣等项目.

８２３　钢结构螺栓连接的检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连接板尺寸、螺栓的布置和螺栓断裂、松动、脱落、螺

杆弯曲、螺纹外露丝扣数、连接零件齐全和锈蚀程度情况;

２　连接板变形、预埋件变形或锈蚀情况;

３　高强螺栓的连接部位发生滑移情况.

８２４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和焊接球节点检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网架螺栓球节点应检查螺栓断裂、锥头或封板裂纹、套

筒松动和节点锈蚀程度等;

２　网架焊接球节点应检查球体变形、两个半球对口错边量、
球表面裂纹、焊缝裂纹和节点锈蚀程度等.

８２５　钢结构构件损伤与缺陷检查,应包括构件表面裂纹、构

件锈蚀程度与表面涂装质量等内容.

８２６　具有防火要求的结构构件应检查防火措施的完整性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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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采用涂料防火的结构构件应检查涂层的完整性.

８２７　钢结构构件钢材强度及其他性能的抽样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Ⅰ、Ⅱ类钢结构房屋建筑可不进行钢结构材料性能检测,
但当钢结构构件使用材料检查结果与设计资料不符时,应按Ⅲ类

钢结构房屋建筑进行取样检测;

２　Ⅲ类钢结构房屋建筑,应从钢结构构件上取样进行材料

性能试验.取样数量不宜少于２组,所取试样应能代表结构中所

用的材料,取样时不得危及结构构件安全,试样应根据具体钢结

构要求进行材料力学性能检测.当不能取样时,可按现行国家标

准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５０６２１的规定,分析钢材

中的常用元素含量,根据其含量估算钢材抗拉强度的范围;

３　当对钢材质量有怀疑时,除进行力学性能试验以外,尚

应对钢材进行化学成分分析.

８２８　钢结构构件尺寸偏差、裂纹和损伤严重程度的检测应符

合下列要求:

１　同类钢构件尺寸检测的抽检数量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５０３４４的检测类别B类确定;

２　发现裂纹和损伤的钢构件,应通过量测确定其裂纹和损伤

程度;对结构安全影响大、传力路径上的钢构件应进行抽样检测;

３　钢构件表面裂纹的检查与检测的取样数量及操作方法可按

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５０６２１执行.

８２９　钢构件中全熔透焊的对接焊缝和角焊缝检测,应符合下

列要求:

１　Ⅰ类钢结构房屋建筑的焊缝外观质量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０５时,可不进行对接焊

缝及角焊缝的超声探伤,否则应进行对接焊缝超声探伤.超声探

伤抽样数量不宜少于同类焊缝数量的１％,且不应少于２条;

２　Ⅱ类和Ⅲ类钢结构房屋建筑,应分别进行各种类型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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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样超声探伤.Ⅱ类钢结构房屋建筑的抽检数量不宜少于同类

焊缝数量的３％,且不应少于３条;Ⅲ类钢结构房屋建筑的抽检

数量不宜少于同类焊缝数量的１０％,且不应少于５条.
８２１０　钢结构螺栓连接检查与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螺栓的间距和边距以及连接板的长度、宽度和厚度等,
检测数量不少于３件;

２　对于螺栓连接 (含高强度螺栓连接)应检查连接板变形、
螺栓松动、断裂和脱落等情况,对于高强度螺栓连接尚应检测螺

栓的终拧扭矩以及确认连接部位发生滑移、孔边发生位移等情况.
螺栓连接检测的抽检数量,Ⅰ类钢结构房屋建筑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５０３４４的检测类别A类确定,Ⅱ类

和Ⅲ类钢结构房屋建筑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

准»GB/T５０３４４的检测类别B类确定.
８２１１　钢构件或节点遭受腐蚀、或涂装遭到损坏时的检测,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　房屋建筑钢构件的腐蚀,应进行腐蚀环境调查和量测杆

件、板件的锈 (腐)蚀范围和锈 (腐)蚀后的剩余厚度;取样数

量和环境腐蚀性分级等均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

计规范»GB５００４６的规定执行;
２　钢结构防锈涂装,应包括使用环境调查和涂装材料以及

涂层的完整性、锈蚀程度等检查与检测.

８３　钢结构安全性鉴定

８３１　钢结构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应按承载能力、构造和连接、
变形与损伤三个项目评定,分别评定每一受检构件等级;钢结构

节点、连接域的安全性鉴定,应按承载能力和构造、变形与损伤

三个检查项目,分别评定每一节点、连接域等级.
８３２　当按承载能力评定钢结构构件的安全性等级时,应根据

承载力项目的验算结果按表８３２的规定分别评定各类构件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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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并应取其中最低等级作为该构件承载能力的安全性等级.
表８３２　按承载能力评定的钢结构构件安全性等级

构件类别
安全性等级

au 级 bu 级 cu 级 du 级

主要构件及
节点、连接域

柱、支撑构件、
框架梁

R/ (γoS１)
≥１００

R/ (γoS１)
≥０９５

R/ (γoS１)
≥０９０

R/ (γoS１)＜０９０
或当构件或连接出
现脆性断裂、疲劳
开裂或局部失稳变
形迹象时

一般构件
框架次梁、
楼盖、屋盖

R/ (γoS１)
≥１００

R/ (γoS１)
≥０９０

R/ (γoS１)
≥０８５

R/ (γoS１)＜０８５
或当构件或连接出
现脆性断裂、疲劳
开裂或局部失稳变
形迹象时

　　注:１　表中R 和S１ 分别为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和不考虑地震作用的内力
组合设计值.

２　节点、连接域的验算包括其板件和连接的验算.
３　结构倾覆、滑移、效劳、脆断的验算,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

８３３　当钢结构构件和连接的安全性按构造评定时,应按表

８３３的规定评级.
表８３３　钢结构构件构造等级的评定

检查项目 au级或bu级 cu级或du级

构件连接构造

构件组成形式、长细比或高跨
比、宽厚比或高厚比等符合或
基本符合国家现行相关设计规
范要求;无缺陷,或仅有局部
表面缺陷;工作无异常

构件组成形式、长细比或高跨比、
宽厚比或高厚比等不符合国家现行
相关设计规范要求;但存在明显缺
陷,已影响或显著影响正常工作

节点、连接构造

节点、连接方式正确,符合国
家现行相关设计规范要求;构
造无缺陷或仅有局部的表面缺
陷,工作无异常

节点、连接方式不当,不符合国家
现行相关设计规范要求;构造有明
显缺陷,已影响或显著影响正常工
作

　注:１　评定结果取au级或bu级,可根据其实际完好程度确定;评定结果取cu级
或du级,可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确定.

２　构造缺陷应包括施工遗留的缺陷:对焊缝系指夹渣、气泡、咬边、烧穿、
漏焊、少焊、未焊透以及焊脚尺寸不足等;对铆钉或螺栓系指漏铆、漏
栓、错位、错排及掉头等;其他施工遗留的缺陷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３　节点:连接构造的局部表面缺陷包括焊缝表面质量稍差、焊缝尺寸稍有不
足、连接板位置稍有偏差等;节点、连接构造的明显缺陷包括焊接部分有
裂纹、部分螺栓或铆钉有松动、变形、断裂、脱落或节点板、连接板、铸
件有裂纹或显著变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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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４　钢结构构件的变形与损伤项目包括变形 (或倾斜)、锈

(腐)蚀,应根据对结构安全的影响按下列规定评定等级:

１　当钢结构构件的变形与损伤按侧向、弯曲变形评定时,
应按下列规定评级:

１)当桁架侧向倾斜实测值小于１/３００时,评定为au级;倾

斜大于等于１/３００,小于１/２５０时,评定为bu级;倾斜大于等于

１/２５０,小于１/２００　时,评定为cu级;倾斜大于等于１/２００,且

有继续发展迹象时,应评定为du级;

２)对桁架 (尾架、托架)的挠度,当其实测值大于桁架计

算跨度的１/４００时,应计入由于位移产生的附加应力的影响进行

承载力验算;若验算结果不低于bu 级,仍定为bu 级;若验算结

果低于bu 级,应按其实际严重程度定为cu 级或du 级;

３)对其它受弯构件的挠度或偏差造成的侧向弯曲,应按表

８３４Ｇ１的规定评级.
表８３４Ｇ１　钢结构构件弯曲变形等级的评定

检查项目 构件类别 au级 bu级 cu级 du级

挠度

主要

构件
网架

屋盖
(短向) ＜ls/３５０

≥ls/３５０
＜ls/３００

≥ls/３００
≤ls/２５０

＞ls/２５０,
且有可能

发展

楼盖
(短向) ＜ls/３５０

≥ls/３５０
＜ls/２５０

≥ls/２５０
≤ls/２００

＞ls/２００,
且有可能

发展

一般

构件

主梁、托梁 ＜l０/３５０
≥l０/３５０
＜l０/２５０

≥l０/２５０
≤l０/２００

＞l０/２００

其它梁 ＜l０/３００
≥l０/３００
＜l０/２００

≥l０/２００
≤l０/１５０

＞l０/１５０

檩条等 ＜l０/２００
≥l０/２００
＜l０/１５０

≥l０/１５０
≤l０/１００

＞l０/１００

侧向

弯曲的

矢高

深梁 ＜l０/５００
≥l０/５００
＜l０/４５０

≥l０/４５０
≤l０/４００

＞l０/４００

一般实腹梁 ＜l０/４５０
≥l０/４５０
＜l０/４００

≥l０/４００
≤l０/３５０

＞l０/３５０

　　注:表中l０为构件计算跨度;ls为网架短向计算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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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钢结构平面内的侧向位移,应按８３４Ｇ２的规定评级:
表８３４Ｇ２　钢结构平面内侧向位移等级的评定

检查项目 结　构　类　别
顶点位移 层间位移

cu级或du级 cu级或du级

结构平面

内的侧向

位移

单层建筑 ＞H/１５０ －

多层建筑 ＞H/２００ ＞Hi/１５０

高层

建筑

框　架 ＞H/２５０ ＞Hi/１５０

框架－支撑

筒体和

巨型框架
＞H/３００ ＞Hi/２５０

　　注:１　若该位移与整个结构有关,应取与上部承重结构相同的级别作为该柱的

水平位移等级.
２　若该位移只是孤立事件,则应在其承载能力验算中考虑此附加偏差的影

响,并根据验算结果评级.
３　若该位移尚在发展,应直接定为du级.
４　表中 H 为结构顶点高度;Hi为第i层层间高度.

５)对因安装偏差或其他使用原因引起的柱的弯曲,当弯曲

矢高实测值大于柱的自由长度的１/６６０时,应在承载能力的验算

中考虑其所引起的附加弯矩的影响;若验算结果不低于bu 级,
仍定为bu 级;若算结果低于bu 级,应按其实际严重程度定为cu

级或du 级;

６)对钢桁架中有整体弯曲变形,但无明显局部缺陷的双角

钢受压腹杆,其整体弯曲变形不大于表８３４Ｇ３规定的限值时,
其承载能力可根据实际完好程度评为au级或bu级;若整体弯曲

变形已大于该表规定的限值时,应根据实际严重程度评为cu级

或du级.

１７

DB１１/６３７Ｇ２０１５



表８３４Ｇ３　钢桁架双角钢受压腹杆双向弯曲变形限值

轴向压力设计值与无缺陷

时抗压承载力之比

对au级和bu级压杆的双向弯曲限值

方向 弯曲矢高与杆件长度之比

１０
平面外 １/５５０ １/７５０ ≤１/８５０ ———

平面内 １/１０００ １/９００ １/８００ ———

０９
平面外 １/３５０ １/４５０ １/５５０ ≤１/８５０

平面内 １/１０００ １/７５０ １/６５０ １/５００

０８
平面外 １/２５０ １/３５０ １/５５０ ≤１/８５０

平面内 １/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３５０

０７
平面外 １/２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３００ ———

平面内 １/７５０ １/４５０ １/３５０ ———

≤０６
平面外 １/１５０ ≤１/２００ ——— ———

平面内 １/４００ １/３５０ ——— ———

２　当钢结构构件出现锈 (腐)蚀时,其构件变形与损伤应

按锈 (腐)蚀评定,并应按表８３４Ｇ４的规定评级.
表８３４Ｇ４　钢结构构件锈 (腐)蚀等级的评定

检查项目 au级 bu级 cu级 du级

锈 (腐)蚀 无锈蚀

小 于 等 于 原

截 面 厚 度 的

５％

大于 原 横 截 面 厚 度 的

５％,小 于 等 于 原 横 截

面厚度的１０％

大于原横截面厚

度的１０％

３　应取本条中第１、２款中较低等级作为构件变形与损伤项

目的评定等级.

８４　钢结构房屋抗震鉴定

８４１　钢结构房屋的抗震鉴定,应按结构体系的合理性、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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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材料的实际强度、结构构件连接的可靠性、构件长细比、板件

宽厚比和非结构构件与主体结构的拉结构造的可靠性、结构与构

件变形与损伤以及构件集抗震承载力的综合分析,对鉴定单元的

抗震能力进行鉴定.

８４２　钢结构房屋抗震能力的评级,应按抗震宏观控制和抗震

承载力两个项目进行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一般情况下,取抗震宏观控制和抗震承载力较低一级作

为该楼层的抗震能力等级;

２　当抗震宏观控制和抗震承载力的评级相差两个等级且不

存在De１、De２级时,若较高的Ae１级或Ae２级项且超过该级别标

准较多且较低的Ce２级或Ce１级项目也不处于该级别的下限时,
可取Be级作为该鉴定子单元的抗震能力等级.

８４３　多层与高层钢结构房屋的地震作用计算和构件承载力

验算,应根据北京市各区县的抗震设防烈度和建筑抗震设防

类别以及后续的使用年限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５００１１的方法进行分析,并按本标 准 式 (３３３Ｇ２)
进行核算,其中抗震鉴定的承载力调整系数γRa ,对于后续

使用５０年的C类建筑,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５００１１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值采用,对于后续使用

年限４０年的B类建筑,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５００１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值采用,对于后续使用年

限３０年的 A类建筑,宜按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５００１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值的０８５倍采用.

８４４　钢结构房屋抗侧力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评级,应考虑结构

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并应按表８４４的规定进行构件

的抗震承载力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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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４４　钢结构抗侧力构件抗震承载力评级

结构构件类别
抗震承载力等级

ae级 be级 ce级 de级

单层柱、柱间支撑和

多层与高层框架柱、
支撑、钢板抗震墙

R＇/ (γRaS２)
≥１００

R＇/ (γRaS２)
≥０９５

R＇/ (γRaS２)
≥０９０

R＇/ (γRaS２)
＜０９０

　　注:表中R＇和S２ 分别为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和考虑地震作用的效应组合,按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确定.

８４５　钢结构房屋抗侧力构件集的抗震承载力评级,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单层钢结构柱、柱间支撑等抗侧力构件集的抗震承载力

评级,应按表８４５Ｇ１进行该类构件集的抗震承载力评级;

２　多层与高层钢结构框架柱、支撑和钢板抗震墙等抗侧力

构件集的抗震承载力评级,应按表８４５Ｇ２进行该类构件集的抗

震承载力评级.
表８４５Ｇ１　单层钢结构抗侧力构件集抗震承载力等级的评定

等级 排架柱、柱间支撑构件

A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ce级和de级,可含be级,但含量不多于１０％且角柱和

柱间支撑为ae级,其他含be级的不应集中分布在同一轴线

B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de级,可含ce级,但含量不应多于１０％且角柱和柱间

支撑不应有ce级,其他含ce级的不应集中分布在同一轴线

Ce１

该构件集内,可含ce级和de级;若仅含c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３０％;若

仅含d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５％,且角柱和柱间支撑不应有de级;若同

时含有ce级和de级,ce级含量不应多于１５％,de级含量不应多于３％,且

角柱和柱间支撑不应有de级

De１ 该构件集内,ce级或de级含量多于Ce１级的规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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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４５Ｇ２　多层与高层钢结构抗侧力构件集抗震承载力等级的评定

等级 框架柱、支撑和钢板抗震墙

A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ce级和de级,可含be级,但含量不多于１０％,且框架

角柱、支撑和底层钢板抗震墙为ae级,其他含be级的楼层不应集中分布

在同一轴线

B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de级,可含ce级,但含量不应多于１０％,且框架角

柱、支撑和底层钢板抗震墙不应有ce级,其他含ce级的楼层不应集中分

布在同一轴线

Ce１

该构件集内,可含ce级和de级;若仅含c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３０％;若

仅含d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５％,且框架角柱、支撑和底层钢板抗震墙不

应有de级;若同时含有ce级和de级,ce级含量不应多于１５％,de级含量

不应多于３％,且框架角柱、支撑和底层钢板抗震墙不应有de级

De１ 该构件集内,ce级或de级含量多于Ce１级的规定数

８４６　钢结构框架梁构件,应按表８４６Ｇ１进行构件的抗震承

载力评级和按表８４６Ｇ２进行楼层该类构件集的抗震承载力评

级.
表８４６Ｇ１　钢结构框架梁构件抗震承载力等级的评定 (R＇/(γRaS２))

构件类别 ae级 be级 ce级 de级

框架梁 ≥１０
＜１０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８５

＜０８５

　　注:表中R′和S２分别为按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计算的结构构件承载

力设计值和考虑地震作用的效应组合.

表８４６Ｇ２　钢结构框架梁楼层构件集抗震承载力等级的评定

等级 框架梁

A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ce级和de级,可含be级,但含量不多于１５％,且楼梯

梁不应为be级

B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de级,可含ce级,但含量不应多于１５％,且楼梯梁不

应为ce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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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４６Ｇ２

等级 框架梁

Ce１

该构件集内,可含ce级和de级;若仅含c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３５％;若

仅含d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８％,且楼梯梁不应为de级;若同时含有ce

级和de级,ce级含量不应多于２０％,de级含量不应多于５％,且楼梯梁不

应为de级

De１ 该构件集内,ce级或de级含量多于Ce１级的规定数

８４７　钢结构楼层抗震承载力等级,应按楼层各构件集抗震承

载能力评级的较低等级确定.

８４８　多层与高层钢结构房屋上部结构的抗震承载力等级,应

取各楼层抗震承载力评级的最低一级作为该鉴定子单元抗震承载

力等级.

８４９　单层钢结构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应符合表８４９
的规定.

表８４９　单层钢结构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

等级 抗震宏观控制

Ae２
结构体系、钢柱构件和柱间支撑布置、屋盖支撑布置与构造和围护结构布置

与连接构造符合本标准附录 G的要求

Be２
结构体系、钢柱构件和柱间支撑布置、屋盖支撑布置与构造符合本标准附录

G的要求,围护结构布置与连接构造不符合本标准附录 G的要求

Ce２

结构体系、钢柱构件和柱间支撑布置与构造符合本标准附录 G 的要求,屋

盖支撑布置与构造、围护结构布置与连接构造或结构布置不符合本标准附录

G的要求

De２

结构布置、钢柱构件设置与构造、柱间支撑布置与构造中的一项,或屋盖支

撑布置与构造、围护结构布置与连接构造中二项严重不符合本标准附录 G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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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１０　多层与高层钢结构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应符合表

８４１０的规定.
表８４１０　多层钢结构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

等级 抗震宏观控制

Ae２

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房屋最大高宽比、楼盖设置和框架柱、中心支撑或偏

心构件长细比、板件宽厚比、柱脚构造、节点连接构造以及围护结构布置与

连接构造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要求

Be２

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房屋最大高宽比、楼盖设置和框架柱、中心支撑或偏

心构件长细比、板件宽厚比、柱脚构造、节点连接构造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要求,围护结构布置与连接构造局部不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要求

Ce２

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房屋最大高宽比和框架柱、中心支撑或偏心构件长细

比、板件宽厚比、柱脚构造、节点连接构造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要求,楼盖设置或围护结构布置与连接构造较多不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要求

De２

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房屋最大高宽比和框架柱、中心支撑或偏心构件长细

比、板件宽厚比、柱脚构造、节点连接构造中一项或多项不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要求,或楼盖设置、围护结构布置与

连接构造严重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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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砖木结构房屋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本章适用于山墙与木柱、木柁 (梁)共同承重的砖木结

构房屋建筑的检查与检测、结构安全性鉴定和房屋抗震鉴定.

９１２　砖木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１　局部易引起倒塌伤人的构件、部件的连接构造;

２　木柱和木柁 (梁)节点的连接方式及其与砖墙之间的连

接构造;

３　墙体布置、纵横墙的连接、屋盖形式与连接、墙体与木

构架的连接构造等;

４　砌体材料强度,木构架的损伤;

５　柱头和柱根的糟朽和虫蛀情况.

９２　砖木结构检查与检测

９２１　砖木结构房屋现场的资料核查和状况检查,应包括结构

体系、结构布置、结构整体性连接构造措施、结构构件变形及损

伤等内容.

９２２　砖木结构房屋的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的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房屋实际层高;

２　结构平面布置的规则性;

３　墙体布置对称或基本对称情况和存在未闭合的开口墙情况;

４　承重大梁支承在门窗洞口的上方情况、屋檐外挑梁上有

砌筑的砌体情况;

５　结构采用木柱与砖柱、木柱与石柱混合承重的情况;

６　木屋架采用无下弦的人字屋架或无下弦的拱形屋架情况.

９２３　砖木结构的构造措施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屋盖和大梁在墙体上支承长度和门窗洞口过梁的支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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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纵横墙咬槎砌筑或设置拉结筋情况;

３　后砌非承重砌体隔墙与梁或屋架下弦设置拉结措施情况;

４　对于总层数为二层的砖木结构房屋建筑的外墙四角、楼

梯间四角设置构造柱情况;

５　木楼 (屋)盖构件设有圆钉、扒钉或铅丝等相互连接措

施情况;

６　空旷房屋建筑在木柱与屋架或梁间设置斜撑情况;

７　穿斗木构架房屋建筑的纵向在木柱上下端设置穿枋情况,
在每一纵向柱列间设置１~２道剪刀撑或斜撑情况;

８　总层数为二层房屋的悬挑阳台、外走廊、木楼梯的柱和

梁等承重构件与建筑结构的连接锚固情况.

９２４　对砖木结构房屋建筑的墙体损伤和缺陷的检查,应包括

损伤和缺陷的部位、裂缝形态和大小、损伤和缺陷的程度,对木

构件应包括木柱、梁 (柁)、屋架、檩、椽、穿枋、龙骨等受力

构件出现变形、歪扭、腐朽、虫蛀以及影响受力的裂缝和疵病以

及木构件节点的松动或拔榫及木构架倾斜或歪闪等.

９２５　砖木结构中的木结构检测项目,应包括整体变形 (稳
定)、结构构造与连接、木构件的几何尺寸、材质和力学性能、
构件变形、斜裂缝和斜纹理、腐朽和虫蛀、木材缺陷等.

９２６　木构件间连接的检测,应对检查发现的缺陷与损伤进行

量测,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１　构件间的连接方式与连接配件损伤状况;

２　木柱根与基础的连接、柱与柁 (屋架)的连接和斜撑、
屋架各构件间的连接、屋架 (柁、檩)与墙体的连接、屋架与檩

等连接状况和损伤;

３　木构件的钢拉杆、连接铁件锈蚀和连接节点松动等状况.

９２７　木结构各种类型连接节点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榫卯连接出现榫头松动、拔出或折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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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螺栓连接出现螺母松动、夹板的螺孔附近出现裂缝、虫

蛀和腐朽情况;

３　铆钉连接出现松动、钉孔附近出现裂缝、虫蛀和腐朽,
铆钉锈蚀情况.

９２８　木材材质和力学性能的检测,宜采取现场微破损检测或

取样的方法,应遵守下列规定:

１　木材力学性能的现场检测,应根据木构件的颜色、纹理、
硬度、气味等特点,判定木构件的材质;

２　对现场直观检查不能判定木材种类的构件,可采取试样,
进行木材树种和材料性能的测试,取样构件应具有代表性,且应

保证原结构的安全.

９２９　木构件斜裂缝和斜纹理,应主要检测斜裂缝或斜纹理与

中轴线的夹角,斜裂缝位置、数量、长度、宽度及深度.

９２１０　木构件腐朽和虫蛀的检查和检测,应重点检查埋入墙内

或长期接触潮湿和遭受雨水淋泡的柱根、木柁、木屋架的端头、
擦头、椽头等部位.腐朽和虫蛀检查、检测,可根据现场情况采

用下列方法:

１　对出现的腐朽木构件可表面剔除腐朽层的方法,量测腐

朽的范围和腐朽深度;

２　对于内部腐朽或蛀蚀可采用铁锤敲击被检查的构件,通

过发出的声音初步判断木材内部存在的腐朽或蛀蚀的情况,对初

步判定内部可能存在的腐朽或蛀蚀构件,宜采用应力波和阻抗仪

技术进一步检测木材内部腐朽、虫蛀、白蚁危害程度;

３　对柱根部位的腐朽程度可采用钢钎刺探法进行检测,根

据刺入深度判断木材的腐朽程度.

９２１１　木材缺陷的检查和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胶合木结构和轻型木结构的翘曲、扭曲、横弯和顺弯,
可采用拉线和尺量的方法或用多功能检测尺与尺量结合的方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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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测;

２　木结构的裂缝和胶合木结构的脱胶,可用探针检测裂缝

的深度,用裂缝塞尺检测裂缝的宽度,用钢尺量测裂缝的长度.

９２１２　砖木结构中砌体构件的检测项目和要求应符合本标准第

６２节的规定.

９３　砖木结构安全性鉴定

９３１　砖木结构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应分别按砌体构件和木构

件的承载力、构造和连接、变形与损伤三个项目评定和以三个项

目中较低一级作为该种构件的评级.

９３２　砖木结构砌体构件的承载能力项目、构件构造和连接项

目、变形与损伤的安全性评级,应按本标准第６章的第６３２
条、第６３３条和第６３４条评定.

９３３　当按承载力评定木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安全性等级时,应

根据承载力项目的验算结果按表９３３的规定分别评定各类构件的

等级,并应取其中最低等级作为该构件承载力的安全性等级.
表９３３　按承载能力评定的木结构构件及其连接安全性等级

构件类别
安全性等级

au 级 bu 级 cu 级 du 级

主要构件

及连接
柱、柁 (梁)R/ (γoS１)

≥１０
R/ (γoS１)

≥０９５
R/ (γoS１)

≥０９０
R/ (γoS１)

＜０９０

一般构件
搁栅、檩条

椽条
R/ (γoS１)

≥１０
R/ (γoS１)

≥０９０
R/ (γoS１)

≥０８５
R/ (γoS１)

＜０８５

　　注:表中R 和S１ 分别为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和不考虑地震作用的内力组合

设计值.

９３４　当木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构造评定时,应按表９３４的

规定,分别评定两个检查项目的等级,并取其中较低一级作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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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构造的安全性等级.
表９３４　木结构构件构造等级的评定

检查项目 au级或bu级 cu级或du级

构件构造

构件长细比或高跨比、截面高宽比

等符合或基本符合国家现行设计规

范的要求;无缺陷、损伤,或仅有

局部表面缺陷;工作无异常

构件长细比或高跨比、截面高宽

比等不符合国家现行设计规范的

要求;存在明显缺陷或损伤;已

影响或显著影响正常工作

节点、
连接构造

节点、连接方式正确,构造符合国

家现行设计规范要求;无缺陷,或

仅有局部的表面缺陷;通风良好;
工作无异常

节点、连接方式不当,构造有明

显缺陷 (包括通风不良),已导

致连接松弛变形、滑移、沿剪面

开裂或其它损坏

　　注:１　评定结果取au级或bu级,可根据其实际完好程度确定;评定结果取cu

级或du级,应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确定.
２　构件支承长度检查结果不参加评定,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在鉴定报告中

说明,并提出处理建议.

９３５　砖木结构房屋中木构件的变形与损伤项目包括变形 (或
倾斜)、裂缝和纹理、腐朽和虫蛀,应根据对结构安全的影响按

下列规定评定等级:

１　当木结构构件的变形与损伤按变形 (或倾斜)评定时,
应按表９３５Ｇ１的规定评级:

表９３５Ｇ１　木构件变形 (或倾斜)等级的评定

检查项目 构件类别 au级 bu级 cu级 du级

最大挠度

桁架 (屋架、托架) ＜l０/３００
≥l０/３００
＜l０/２５０

≥l０/２５０
≤l０/２００

＞l０/２００

主梁 ＜l０/２５０
≥l０/２５０
＜l０/２００

≥l０/２００
≤l０/１５０

＞l０
２/３０００h０

或＞l０/１５０

搁栅、檩条 ＜l０/２５０
≥l０/２５０
＜l０/１５０

≥l０/１５０
≤l０/１２０

＞l０
２/２４００h０

或＞l０/１２０

椽条 ＜l０/１５０
≥l０/１５０
＜l０/１２０

≥l０/１２０
≤l０/１００

＞l０/１００
或已劈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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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９３５Ｇ１

检查项目 构件类别 au级 bu级 cu级 du级

侧向弯曲

的矢高

柱或其他

受压构件
＜lc/３００

≥lc/３００
＜lc/２５０

≥lc/２５０
≤lc/２００

＞lc/２００

矩形截面梁 ＜l０/２５０
≥ll０/２５０
＜l０/２００

≥０/２００
≤l０/１５０

＞l０/１５０

　　注:１　表中l０为计算跨度;lc为柱的无支长度.
２　表中侧向弯曲,主要是由木材生长原因或干燥、施工不当所引起的.

２　当木结构构件出现斜纹理或斜裂缝时,其变形与损伤应

按斜纹理或斜裂缝的斜率 (ρ)评定,并应按表９３５Ｇ２的规定

评级:
表９３５Ｇ２　木构件斜纹理或斜裂缝等级的评定

检查项目 构件类别 au级 bu级 cu级 du级

斜纹理

或斜裂缝

受拉构件 无斜纹理、裂缝 ρ≤３％ ３％＜ρ≤１０％ ρ＞１０％

受弯构件 无斜纹理、裂缝 ρ≤７％ ７％＜ρ≤１５％ ρ＞１５％

偏心受压构件 无斜纹理、裂缝 ρ≤７％ ７％＜ρ≤１５％ ρ＞１５％

轴心受压构件 无斜纹理、裂缝 ρ≤１０％ １０％＜ρ≤２０％ ρ＞２０％

３　当木结构构件出现腐朽、虫蛀状况情况时,其变形与损

伤应按腐朽、虫蛀状况评定,并应按表９３５Ｇ３的规定评级:
表９３５Ｇ３　木构件腐朽、虫蛀状况等级的评定

检查项目 构件类别 au级 bu级 cu级 du级

表层腐朽

上部承重

结构构件
无腐朽

截 面 上 的 腐 朽

面 积 小 于 等 于

３％

截面上的腐朽面

积大 于 ３％,小

于等于５％

截面上的腐朽面积

大于 ５％,或 按 剩

余面积验算不合格

木桩 无腐朽

截 面 上 的 腐 朽

面 积 小 于 等 于

５％

截面上的腐朽面

积大 于 ５％,小

于等于１０％

截面上的腐朽面积

大于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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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９３５－３

检查项目 构件类别 au级 bu级 cu级 du级

心腐 任何构件 无心腐
心 腐 横 截 面 积

５％以内

心腐横截 面 积 ５％
以上

虫蛀 无蛀孔
仅有个别

蛀孔

有蛀孔,损坏程

度较轻

有新蛀孔;或未见

蛀孔,且敲击有空

鼓音,或用仪器探

测,内有蛀洞

４　应取本条中第１、２、３款中较低等级作为构件变形与损

伤项目的评定等级.

９４　砖木结构房屋抗震鉴定

９４１　砖木结构房屋的抗震鉴定,应按房屋高度和层数、结构

体系的合理性、墙体材料的实际强度、房屋整体性连接构造的可

靠性、局部易倒塌伤人部位构件自身及其与主体结构连接构造的

可靠性、结构与构件变形与损伤状况进行综合评定.

９４２　砖木结构房屋建筑的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房屋实际抗震横墙的最大间距７度时不宜大于１１m、８
度时不宜大于９m;

２　房屋的平、立面和墙体布置宜符合下列规则性的要求:

１)纵横墙布置宜均匀对称,在平面内宜对齐,二层房屋沿

竖向应上下连续;在同一轴线,窗间墙的宽度宜均匀;

２)外纵墙开洞率,７度时不宜大于６０％,８度时不宜大于

５５％;

３)不同标高屋面板相差不大于５００mm;

４)不应有无锚固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挑檐.

３　房屋层高不宜超过３６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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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不应采用木柱与砖柱、木柱与石柱混合承重的结构,且

柱底应设置柱础;

５　木屋架不应采用无下弦的人字屋架或无下弦的拱形屋架;

６　承重大梁不应支承在门窗洞口的上方、屋檐外挑梁上不

得砌筑砌体.

９４３　砖木结构的构造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屋盖和大梁在墙上支承长度不宜小于２４０mm;

２　纵横墙应咬槎砌筑或设置拉结筋;

３　后砌非承重砌体隔墙与梁或屋架下弦的应有连接措施;

４　后续使用年限为４０年的 B类砖木结构房屋总层数为二

层时,外墙四角、楼梯间四角宜设置构造柱;

５　木屋盖房屋应在房屋中部屋檐高度处设置纵向水平系杆,
系杆应采用墙揽与各道横墙连接或与屋架下弦杆钉牢,木屋盖构

件应设有圆钉、扒钉或铅丝等相互连接措施;

６　空旷房屋建筑应在木柱与屋架或梁间设置斜撑;

７　穿斗木构架房屋建筑的纵向应在木柱上下端设置穿枋,
并应在每一纵向柱列间设置１~２道剪刀撑或斜撑;

８　总层数为二层房屋的悬挑阳台、外走廊、木楼梯的柱和

梁等承重构件与主体结构构件的连接应有可靠的锚固.

９４４　房屋的木楼盖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

１　搁置在砖墙上木龙骨的下部应铺设砂浆垫层;

２　内墙上木龙骨应满搭或采用夹板对接或燕尾榫、扒钉连

接;

３　木龙骨与格栅、木板等木构件应采用圆钉、扒钉等相互

连接.

９４５　房屋的木屋盖,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

１　木屋架不应为无下弦的人字屋架,隔开间应有一道竖向

支撑或有木望板和木龙骨顶棚;当不符合时应采取加固或其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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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措施;木龙骨、木檩条的在墙上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１２０mm;

２　木屋架上檩条应满搭或采用夹板对接或燕尾榫、扒钉连

接;

３　木屋架上弦檩条搁置处应设置檩托,檩条与屋脊应采用

扒钉或铁丝连接;

４　檩条与其上面的椽子或木望板应采用圆钉、铁丝等相互

连接;

５　竖向剪刀撑与龙骨之间的斜撑应采用螺栓连接.

９４６　砖木结构房屋的抗震能力评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砖木结构的结构体系、结构布置和抗震构造措施符合本

章第９４２条~第９４５条的要求,砖墙无酥碱和开裂、木结构

构件无腐朽和虫蛀、屋架无歪闪和影响安全的变形,砌筑砂浆实

际强度等级不小于 M２５;或实际砂浆强度小于２５MPa,但按

照附录D的单层砌体结构抗震承载力验算方法,其楼层综合抗

震能力指数不小于１０时,其抗震能力等级应评定为Ae级;

２　砖木结构的结构体系、结构布置符合本章第９４２条的

要求,砖墙无酥碱和开裂、木结构构件无腐朽和虫蛀、屋架无歪

闪和影响安全的变形,砌筑砂浆实际强度等级小于 M２５且不小

于 M１,按照本标准附录 D 的单层砌体结构抗震承载力验算方

法,其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不小于１０,但木构件部分连接构

造不符合本章第９４３条或第９４４条、第９４５条的要求,其

抗震能力等级应评定为Be级;

３　砖木结构的结构体系、结构布置不符合本章第９４２条

的要求,或结构构造不符合本章第９４３条或第９４４条、第

９４５条的要求,或木构件存在腐朽、虫蛀等损伤,或砌筑砂浆

实际强度等级小于 M１,或按照附录D的单层砌体结构抗震承载

力验算方法,其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小于１０、但不小于０９０
时,其抗震能力等级应评定为Ce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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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砖木结构的结构体系、结构布置和构造措施不符合本章

第９４２条和第９４３条、第９４４或第９４５条的要求,或木

构件腐朽、虫蛀损伤比较严重,或砌筑砂浆实际强度等级小于

M１且墙体出现裂缝和酥碱等,或按照附录D的单层砌体结构抗

震承载力验算方法,其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小于０９０时,其

抗震能力等级应评定为De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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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１　本章适用于黏土砖墙和钢筋混凝土柱混合承重的内框

架、底层框架砖房和底层框架Ｇ抗震墙砖房的检查与检测、结构

安全鉴定和抗震鉴定.

１０１２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的现场资料核查和状况检查,
应包括房屋的高度和层数、横墙的厚度和间距、墙体砌筑砂浆实际

达到的强度和砌筑质量,并应根据结构类型重点检查下列薄弱部位:

１　底层框架砖房的底层楼盖类型及第２层与底层的侧移刚

度比、结构构件平面布置的对称性;

２　多层内框架砖房的屋盖类型和纵向窗间墙宽度;

３　底层框架和内框架的配筋和砌体墙的圈梁设置及其他连

接构造.

１０１３　在底层框架砖房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中,其底层混凝土

结构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可仅对楼板的承载力验算结果和结构变形

与损伤项目进行构件安全性评级,框架梁、柱和抗震墙构件应按

抗震承载力构件集进行评定;其上部多层砌体房屋的砌体结构构

件安全鉴定可依据砌体墙体、承重梁和楼板的承载力验算结果和

结构变形与损伤进行构件安全性评级.

１０１４　在内框架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中,混凝土结构构件的

安全性鉴定可仅对楼板的承载力验算结果和结构变形与损伤项目进

行构件安全性评级,内框架梁、柱构件应按抗震承载力构件集进行

评定;砌体结构构件安全鉴定可依据砌体墙体、承重梁和楼板的承

载力验算结果和结构变形与损伤项目进行构件安全性评级.

１０２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检查与检测

１０２１　底层框架砖房应结合实际结构体系、结构布置与竣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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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程度以及结构变动情况进行下列检查:

１　房屋总高度和总层数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

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情况;

２　抗震横墙的最大间距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

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情况;

３　底层框架的底层在纵横两个方向均设置有砖或钢筋混凝

土抗震墙情况,应核查底层砖墙为框架填充墙还是砖抗震墙,且

每个方向第２层与底层侧移刚度的比值满足７度时不应大于

３０、８度时不应大于２０、且不应小于１０要求的情况;

４　 底 层 框 架 不 宜 为 单 跨,框 架 柱 截 面 尺 寸 不 宜 小 于

４００mm;

５　底层和房屋上部各层墙体平面布置对称或基本对称情况;

６　房屋上部各层墙体布置在平面内闭合情况,对存在未闭

合的开口墙或开口墙端部设置构造柱的情况;

７　底层抗震砖房的第２层墙体布置与底层框架梁对齐情况.

１０２２　内框架房屋应结合实际结构体系、结构布置与竣工图符

合程度以及结构变动情况进行下列检查:

１　房屋总高度和总层数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

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情况;

２　房屋抗震横墙的最大间距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

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情况;

３　墙体平面布置对称或基本对称情况;

４　墙体布置在平面内闭合情况,对存在未闭合的开口墙或

开口墙端部设置构造柱的情况;

５　墙体布置沿竖向上下连续情况,顶层有抽掉墙体的大开

间情况以及对结构墙体拆改的情况;

６　房屋纵向窗间墙的宽度满足７、８度时分别不宜小于

１０m、１２m 的要求情况,８度时纵向窗间墙厚度为２４０mm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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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墙垛情况.

１０２３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中砌体结构检测的内容和检

测方法以及抽样数量等应符合本标准６２节的有关规定.在实际

检测中,应把底层框架砖房底层、第２层和内框架顶层的砖抗震

墙的砌筑砂浆强度检测分别单独作为一个检验批进行测.

１０２４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中的混凝土结构检测的内容

和检测方法以及抽样数量等应符合本标准７２节的有关规定.

１０２５　底层框架砖房的整体性连接和构造措施以及易引起倒塌

伤人部位的构造措施,应通过图纸等资料核查和现场必要检测进

行下列项目检查:

１　底层框架底层楼盖的设置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

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情况;

２　上部砖房部分的构造柱和圈梁的设置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情况;

３　检查与检测纵横墙交接处的咬槎砌筑或有水平拉结筋情

况;

４　房屋中易引起局部倒塌伤人的构件与结构构件之间的可

靠连接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

的情况.

１０２６　多层内框架房屋的整体性连接和构造措施以及易引起倒

塌伤人部位的构造措施,应通过图纸等资料核查和现场必要检测

进行下列项目检查:

１　房屋楼 (屋)盖的设置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

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情况;

２　构造柱和圈梁的设置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

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情况;

３　内框架梁在外墙的支承长度和构造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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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房屋中易引起局部倒塌伤人的构件与结构构件之间的可

靠连接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

的情况.

１０２７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中,砌体构件的损伤检测应

符合本标准第６２６条的规定,混凝土构件的损伤检测应符合本

标准第７２４条的规定,

１０３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

１０３１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结构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应

分别按砖砌体构件和混凝土构件的承载能力、构造和连接、变形

与损伤三个项目评定,以三个项目中较低一级作为该种构件的评

级.

１０３２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结构砌体构件的承载能力、
构件构造和连接、变形与损伤项目的安全性评级,应按本标准第

６章的第６３２条、６３３条、６３４条评定.当底层框架砖房

的底层砌体墙为后砌筑的框架填充墙时,则该类框架填充墙不应

与结构构件一起进行构件安全性评定.

１０３３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结构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承载

能力、构造和连接、变形与损伤项目的安全性评级,应按本标准

第７章的第７３２条、第７３３条、第７３４条评定.

１０３４　底层框架砖房宜选底层和第２层以及砂浆强度等级低的

楼层进行安全性评定,内框架房屋宜底层和顶层以及砂浆强度低

的楼层进行安全性评定.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各楼层结构

构件集安全性评定,应分别按砖砌体和钢筋混凝土构件集中较低

一级作为该楼层构件的安全性等级.

１０４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抗震鉴定

１０４１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的抗震鉴定,应按房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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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层数、结构体系的合理性、框架结构和墙体材料的实际强度、
房屋整体性连接构造的可靠性、局部易引起倒塌伤人部位构件自

身及其与主体结构连接构造的可靠性以及损伤现状进行综合评

定.
当底层框架砖房的底层为内框架或半框架结构体系、多层内

框架房屋为单排柱内框架和外墙壁柱未设构造柱的内框架结构体

系时,应直接评为De 级.

１０４２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的抗震能力评级,应按房屋

抗震宏观控制和抗震承载力两个项目进行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１　一般情况下,取抗震宏观控制和抗震承载力中较低一级

作为该楼层的抗震能力等级;

２　当抗震宏观控制和抗震承载力的评级结果相差两个等级

且不存在De１、De２级时,若较高的Ae１级或Ae２级项目超过该级

别标准较多且较低的Ce２级或Ce１级别项目也不处在该级别的下

限时,可取Be级作为该鉴定子单元的抗震能力等级.

１０４３　内框架房屋的抗震措施和抗震承载力验算鉴定,应根据

北京市各区县的抗震设防烈度和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以及后续的使

用年限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的

A、或B类方法进行.

１０４４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抗震承载力评级中典型楼层

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底层框架砖房应选择底层和第２层以及上部砖房中砂浆

强度低、横向和纵向墙体减少的楼层;

２　内框架房屋应选择顶层和钢筋混凝土强度等级降低的楼

层以及横向和纵向墙体减少的楼层.

１０４５　底层框架砖房楼层的综合抗震能力,应综合考虑结构体

系和构件布置、第２层与底层的侧移刚度比、楼 (屋)盖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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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上部砖房部分圈梁和构造柱布置、易引起局部倒塌伤人构件

连接要求的影响,按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βci进行评价,βci可

按下式计算:

　　　　　　　　　　　βci＝ψ１ψ２βi (１０４５)
式中:ψ１,ψ２———分别为结构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可

按现行国 家 标 准 «建 筑 抗 震 鉴 定 标 准»GB
５００２３的规定取值;

βi ———第i层横向或纵向楼层抗震墙受剪承载力与地

震剪力设计值比值;对于底层应分别为横向或

纵向楼层抗震墙和框架柱受剪承载力与地震剪

力设计值比值,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

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规定计算.

１０４６　底层框架砖房的楼层综合抗震承载力评级和底层框架砖

房、内框架房屋的抗侧力构件抗震承载力评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底层框架砖房上部砖房依据各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

进行楼层综合抗震承载力等级评定时,应按表１０４６Ｇ１的规定

进行.
表１０４６Ｇ１　底层框架砖房上部砖房楼层综合抗震承载力评级

楼层综合抗震承载力等级

Ae１级 Be１级 Ce１级 De１级

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βc

βci≥１００且除顶层以

外相邻楼层的下层与

上层的综合抗震能力

指数之比均≥０８０

βci≥１００且存在除顶层以

外相邻楼层的下层与上层

的综合抗震能力指数之比

＜０８０的薄弱楼层

１００＞βci≥０９０ βci＜０９０

２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抗侧力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评

级,应考虑结构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并应按表

１０４６Ｇ２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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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４６Ｇ２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抗侧力构件抗震承载力评级

结构构件类别
抗震承载力等级

ae级 be级 ce级 de级

底层框架柱、
抗震墙和内框架柱、

抗震墙

R＇/ (γRaS２)
≥１００

R＇/ (γRaS２)
≥０９５

R＇/ (γRaS２)
≥０９０

R＇/ (γRaS２)
＜０９０

　　注:表中R＇和S２ 分别为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和考虑地震作用的效应组合,按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确定.

１０４７　底层框架砖房的底层框架柱、抗震墙和内框架柱、抗震

墙等抗侧力构件集的抗震承载力评级应按表１０４７进行楼层构

件集抗震承载力评级.
表１０４７　底层框架砖房的底层框架柱、抗震墙和内框架柱、

抗震墙构件楼层构件集抗震承载力等级的评定

等级 框架柱、抗震墙和内框架柱

A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ce级和de级,可含be级,但含量不多于１０％,且底层

框架砖房的底层框架角柱和抗震墙、内框架房屋的顶层内框架柱和底层抗

震墙为ae级

B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de级,可含ce级,但含量不应多于１０％,且底层框架

砖房的底层框架角柱和抗震墙、内框架房屋的顶层内框架柱和底层抗震墙

不应有ce级

Ce１

该构件集内,可含ce级和de级;若仅含c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３０％;若

仅含d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５％,且底层框架砖房的底层框架角柱和抗震

墙、内框架房屋的顶层内框架柱和底层抗震墙不应有de级;若同时含有

ce级和de级,ce级含量不应多于１５％,de级含量不应多于３％,且底层框

架砖房的底层框架角柱和抗震、内框架房屋的顶层内框架柱和底层抗震墙

不应有de级

De１ 该构件集内,ce级或de级含量多于Ce１级的规定数

１０４８　底层框架砖房的抗震承载力评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底层框架砖房的底层应取底层抗震墙和框架柱构件集抗

震承载力评级的较低一级作为底层的抗震承载力的等级;

２　底层框架砖房上部结构的抗震承载力等级,应取底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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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砖房部分楼层中抗震承载力评级的最低一级作为该鉴定子单

元的综合抗震承载力等级.
１０４９　内框架房屋的抗震承载力评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内框架梁构件,应按本标准第７章表７４８Ｇ１进行

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评级和按表７４８Ｇ２进行楼层梁构件集的抗震

承载力评级;
２　内框架房屋楼层抗震载力等级,应按楼层内框架柱、框

架梁和抗震墙的构件集抗震承载力的较低一级确定;
３　多层内框架房屋结构的抗震承载力等级,应取各楼层抗震

承载力评级的最低一级作为该鉴定子单元的抗震承载力等级.
１０４１０　 底 层 框 架 砖 房 抗 震 宏 观 控 制 评 级 标 准 应 符 合 表

１０４１０的规定.
表１０４１０　底层框架砖房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

等级 抗震宏观控制

Ae２

房屋总高度、总层数和结构体系、底层和上部砖房横墙间距以及第２层与

底层的侧移刚度比、构件材料强度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房屋平立面布置规则、墙体布置对称,地基基础与上部

结构相适应

Be２

房屋总高度、总层数和结构体系、底层和上部砖房横墙间距、构件材料强

度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地基基础与

上部结构相适应,底层抗震横墙间距超过限值在３６m 以内或第２层与底层

的侧移刚度比不符合要求但未超过限值的１０％,或纵向墙体布置不对称

Ce２

房屋总高度、总层数和结构体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底层抗震横墙间距超过限

值在３６m~５m 之间、纵向墙体布置不对称,或第２层与底层的侧移刚度

比不符合要求,且楼层侧移刚度比在超过限值的１０％~２０％、底层框架柱

的混凝土强度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

De２

房屋总层数或房屋总高度、结构体系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

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或底层抗震横墙间距超过限值５m、纵向墙体布置

严重不对称,或第２层与底层的侧移刚度比超过限值的２０％以上,或地基

基础与上部结构不相适应、底层框架柱的混凝土强度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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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１１　内框架房屋宏观控制评级标准应符合表１０４１１的规定.
表１０４１１　内框架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

等级 抗震宏观控制

Ae２

房屋总高度、总层数和结构体系、横墙间距、纵向窗间墙的宽度,框架柱截

面尺寸、构件材料强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
的要求,房屋平立面布置规则、墙体布置对称,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

Be２

房屋总高度、总层数和结构体系、横墙间距、纵向窗间墙的宽度,框架柱截

面尺寸、构件材料强度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
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横墙间距超过限值在３６m 以内,或

纵向墙体布置不对称

Ce２

房屋总高度、总层数和结构体系、框架柱截面尺寸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横墙间距

超过限值在３６m~５m 之间,或纵向窗间墙的宽度小于限值且仍在限值的

８０％以内、构件材料强度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５００２３的要求

De２

房屋总层数或房屋总高度和结构体系或框架柱截面尺寸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或横墙间距超过限值５m 以上、纵

向窗间墙的宽度小于限值的８０％以下、构件材料强度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或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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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评级

１１０１　房屋建筑鉴定单元结构安全性评级,应根据地基基础子

单元和上部结构子单元结构安全性等级评级结果进行综合评定,
以二者中的较低级别作为鉴定单元结构安全性等级.

１１０２　房屋建筑鉴定单元抗震能力评级,应根据场地、地基基

础子单元和上部结构子单元建筑抗震能力的评级结果进行综合评

定,以二者中较低级别作为鉴定单元的抗震能力等级.

１１０３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评级应包括所鉴定单元的建筑

结构安全性评级和建筑抗震能力评级,并以二者中较低的级别作

为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评级.并应给出不满足的类别与所在的子

单元以及需要处理和加固的部位.

１１０４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评级为Aeu的,一般不需要采取措

施,可能有极少数一般构件应采取措施.

１１０５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评级为Beu的,一般不需要立即处

理,且可能有极少数构件或局部构造应采取措施.

１１０６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评级为Ceu的,应及时采取处理措

施;后续使用年限为３０年建筑处理的类别分为加固使用或整体

拆除;后续使用年限为４０年建筑的处理类别分为观察使用、加

固使用或整体拆除.

１１０７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评级为Deu的,必须立即采取措

施.

１１０８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不符合Aeu或Beu的要求,但

采取有针对性的改变建筑使用功能减轻房屋建筑的使用荷载或改

变用途降低建筑抗震设防类别措施时,应按照所采用措施重新进

行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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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房屋建筑状况检查汇总表
(规范性附录)

　　　　　　　　房屋建筑状况检查汇总表 编号:　　　
房屋建筑

名称
地址

委托单位 联系电话

房屋建筑

面积
(m２) 层　数

始建日期 　　年　月　日竣工时间 　　年　月　日

房屋建筑

用途
□住宅　□教学　□办公　□商业　□医疗　□厂房　□文体　□其它

结构形式 □砌体　□砖木　□混凝土框架□框架Ｇ抗震墙□抗震墙□钢结构□其他

基础类型 □独立基础　□灌注桩基础　□预制桩基础　□地基经过处理　□其他

勘察

单位

勘察

资料
齐全　□无□

设计

单位

设计

资料
齐全□　不全□　无□

施工

单位

施工

资料
基本完整□少量□无□

设计变更 □无　□有 使用功能 □无改变　□有改变

使用

荷载
(kN/m２)

使用

环境
□一般　□潮湿　
□有腐蚀性物质

结构

体系
□合理　□基本合理

□不合理

结构

布置
□规则　□平面不规则

□竖向不规则

现场

质量

检查

情况

地基基础
□未出现不均匀沉降裂缝　□周围散水与上部结构出现脱开裂缝

□出现不均匀沉降裂缝

上部结构

构件
□构件未出现变形损伤　　□梁、板构件出现非受力裂缝

□梁、板构件出现受力裂缝或比较大变形　□受压构件出现裂缝

建筑构件

与围护结构
□未出现裂缝　□个别构件出现裂缝　□同一类构件出现较多损

伤　□多类构件出现损伤

状况结论 □状况良好　□状况一般　　□状况较差

房屋建筑检测鉴定分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备注

审核:　　　　　　　　　检查记录: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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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单个构件的划分方法
(规范性附录)

B０１　单个构件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基础

１)独立基础　一个基础为一个构件;

２)柱下条形基础　一个柱间的一轴线为一构件;

３)墙下条形基础　一个自然间的一轴线为一构件;

４)带壁柱墙下条形基础　按计算单元的划分确定;

５)单桩　一根为一构件;

６)群桩　一个承台及其所含的基桩为一构件;

７)筏形基础和箱形基础　一个计算单元为一构件.

２　墙

１)砌筑的横墙　一层高、一自然间的一轴线为一构件;

２)砌筑的纵墙　按计算单元的划分确定;

３)剪力墙　按计算单元的划分确定.

３　柱

１)整截面柱　一层、一根为一构件;

２)组合柱　一层、整根 (即含所有柱肢和缀板)为一构件.

４　梁式构件

一跨、一根为一构件;若为连续梁时,可取一整根为一构

件.

５　杆 (包括支撑)
仅承受拉力或压力的一根杆为一构件.

６　板

１)预制板　一块为一构件;

２)现浇板　按计算单元的划分确定;

３)木楼板、木屋面板　一开间为一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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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桁架、拱架

一榀为一构件.

８　网架、折板、壳

一个计算单元为一构件.

９　柔性构件

两个节点间仅承受拉力的一根连续的索、杆、棒等为一构

件.

B０２　本附录所划分的单个构件,应包括构件本身及其连接、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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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受地下工程施工影响的房屋建筑

安全性鉴定
(规范性附录)

C１　一般规定

C１１　当地下工程施工对邻近房屋结构安全性可能造成影响

时,应进行下列项目的调查、检测和鉴定:

１　地下工程支护结构的变形、位移状况及其对邻近建筑安

全的影响;

２　地下水的控制状况及其失效对邻近建筑安全的影响;

３　建筑物的变形、损伤状况及其对结构安全性的影响.
注:地下工程包括基坑、沟渠和地下隧道等工程.

C１２　地下工程支护结构和地下水控制措施的安全性鉴定,应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７、«建筑

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０２和 «建筑基坑支护

技术规程»JGJ１２０有关规定的要求.

C２　影响区域的划分

C２１　基坑或沟渠工程施工对房屋结构安全影响的区域,可根

据基坑或沟渠侧边距建筑基础底面侧边的最近水平距离B 与基

坑或沟渠底面距建筑基础底面垂直距离 H 的比值划分为两类:

Ⅰ类影响区的B/H＞１;Ⅱ类影响区的B/H≤１ (图C２１Ｇ１及

图C２１Ｇ２).
注:当建筑基础为桩基时,对距离B 和H 的测定,应将 “基础底面”

改为 “桩基外边桩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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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２１Ｇ１　基坑或沟渠工程对邻近房屋建筑

基础影响的Ⅰ类影响区,B/H＞１

１－基坑或沟渠;２－建筑基础

图C２１Ｇ２　基坑或沟渠工程对邻近房屋建筑

基础影响的Ⅱ类影响区,B/H≤１

１－基坑或沟渠;２－建筑基础

C２２　地下隧道工程施工对房屋结构安全影响的区域,可根据

地下隧道侧边距建筑基础底面侧边的最近水平距离B 与地下隧

道水平中心线距建筑基础底面垂直距离H 的比值划分为两类:

Ⅰ类影响区的B/H＞１;Ⅱ类影响区的B/H≤１ (图C２２Ｇ１及

图C２２Ｇ２).
注:同本节C２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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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２２Ｇ１　地下隧道工程对邻近房屋建筑

影响的Ⅰ类影响区,B/H＞１
１－地下隧道;２－建筑基础

图C２２－２　地下隧道工程对邻近房屋建筑

影响的Ⅱ类影响区,B/H≤１
１－地下隧道;２－建筑基础

C３　影响区域的处理

C３１　当建筑基础处于Ⅰ类影响区范围时,基坑、沟渠或地下

隧道工程施工对房屋结构安全性影响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所在区域工程地质情况为中密~密实的碎石土、砂土

或粉土,可塑~坚硬粘性土;地下工程深度范围内无地下水,或

地下水位虽在基底标高之上,但易疏干或采取止水帷幕措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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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可不考虑邻近地下工程施工的影响;

２　当所在区域工程地质情况为稍密以下碎石土、砂土、粉

土和素填土,软塑~流塑粘性土;地下水位在基底标高之上,且

不易疏干时;对基础处于Ⅰ类影响区范围内的房屋结构安全性鉴

定,宜根据建筑距地下工程的距离、支护方法和降水措施等综合

确定是否考虑邻近地下工程施工的影响;

３　当所在区域工程地质情况为软质土、流砂层、杂填土、
河道、水塘等复杂和不利地质条件,且地下水位在基底标高之上

时,对基础处于Ⅰ类影响区范围内的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应考虑

邻近地下工程施工的影响,并应对房屋结构损坏及变形和地下隧

道、基坑支护或沟渠工程结构的变形进行监测.

C３２　当房屋基础处于Ⅱ类影响区范围时,建筑结构安全性鉴

定应考虑邻近地下工程施工的影响,并应对房屋结构损坏及变形

和地下隧道、基坑支护或沟渠结构的变形进行监测.

C３３　考虑周边邻近地下工程施工对房屋结构安全性的影响

时,其调查工作除应满足本标准３２节有关条款的要求外,还应

通过调查取得以下资料:

１　邻近地下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和地下工程设计图、地

下工程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及专家评审意见;

２　已进行的地下工程施工进度和质量控制、验收记录;

３　已进行的建筑和地下工程支护结构变形监测记录.

C３４　当基坑、沟渠或地下隧道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明显地下

水渗漏或采用了降水等措施造成周围地表的沉陷和邻近房屋基础

不均匀沉降时,应对周围房屋进行损坏与变形的监测并采取防护

措施;若遇到下列严重影响建筑结构安全性情况之一时,应立即

停止地下工程施工,并应对地下工程结构和房屋结构采取应急措

施:

１　基坑支护结构的最大水平变形值已大于基坑支护设计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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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值、或水平变形速率已连续３d大于３mm/d (２mm/d);

２　基坑支护结构的支撑 (或锚杆)体系中有个别构件出现

应力骤增、压屈、断裂、松弛或拔出的迹象;

３　地下隧道工程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大于３０mm,或沉降

速率已连续３d大于３mm/d (２mm/d);

４　房屋建筑的不均匀沉降已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

基础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７规定的允许沉降差,或沉降速率已连续

３d大于１mm/d,且有变快趋势;

５　建筑物上部结构的沉降裂缝发展显著;砌体的裂缝宽度

大于３mm (２mm);预制构件连接部位的裂缝宽度大于１５mm;
现浇结构个别部分也已开始出现沉降裂缝;

６　基坑底部或周围土体出现少量流砂、涌土、隆起、陷落

等迹象.
注:地下工程毗邻的建筑为人群密集场所或文物、历史、纪念性建筑,

或地处交通要道,或有重要管线,或有地下设施需要严加保护时,宜按括

号内的限值采用.

C３５　当地下工程施工前未考虑对周边邻近房屋建筑的安全影

响,而在施工后发现对周围房屋有疑似其造成出现裂缝、变形或

其他损坏时,应立即委托专业的检测、鉴定机构对建筑物进行安

全性鉴定,并应根据检测、鉴定结果,对判定由地下工程施工所

造成损伤的结构、构件及时采取加固、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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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单层砌体房屋抗震鉴定

(规范性附录)

D１　一般规定

D１１　本章适用于烧结普通黏土砖、烧结多孔黏土砖、混凝土

中型空心砌块、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粉煤灰中型实心砌块砌体

承重的单层砌体房屋.
D１２　抗震鉴定时,应检查房屋的高度、墙体布置的规则性、
抗震墙的厚度和间距、墙体砌筑砂浆强度和砌筑质量、墙体交接

处的连接、屋盖与墙体的连接构造、屋盖处的圈梁以及女儿墙和

出屋面烟囱等易引起倒塌伤人的部位.
D１３　单层砌体房屋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墙体不空鼓、无严重酥碱和明显歪闪;
２　支承大梁、屋架的墙体无竖向裂缝,承重墙、自承重墙

及其交接处无明显裂缝;
３　木屋盖构件无明显变形、腐朽、蚁蚀和严重开裂.

D２　抗震措施鉴定

D２１　现有房屋的高度,丙类建筑不宜超过４２m,乙类建筑

不应超过３９m.
D２２　现有房屋的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房屋实际抗震横墙的最大间距应符合表D２２的规定.
表D２２　单层砌体房屋刚性体系的抗震横墙最大间距 (m)

屋盖类别 墙体类别 墙体厚度 (mm) ７度 ８度 ９度

现浇或装配整体式混凝土
砖实心墙 ≥２４０ １５ １５ １１
其他墙体 ≥１８０ １３ １１ —

装配式混凝土
砖实心墙 ≥２４０ １５ １１ ７
其他墙体 ≥１８０ １１ ９ —

木 砖实心墙 ≥２４０ １１ ９ ５

　　注:对Ⅳ类场地,表内的最大间距值应减少３m 或４m 以内的一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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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房屋的平、立面和墙体布置宜符合下列规则性的要求:

１)纵横墙布置宜均匀对称,在平面内宜对齐;在同一轴线,
窗间墙的宽度宜均匀;

２)抗震墙层高１/２高度处门窗洞口所占的水平横截面面积:
对于承重墙,不应大于总截面面积的２５％;外纵墙开洞率,７度

时丙类建筑不宜大于６０％、乙类建筑不应大于５５％,８度时丙

类建筑不宜大于５５％、乙类建筑不应大于５０％;

３)不同标高屋面板相差不应大于５００mm;

４)不应有无锚固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挑檐.

D２３　承重墙体的砖、砌块和砂浆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应符

合下列要求:

１　砖块材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MU７５,且不低于砌筑砂浆强

度等级;中型砌块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MU１０,小型砌块的强度

等级不宜低于 MU５.砖、砌块的强度等级低于上述规定一级以

内时,墙体的砂浆强度等级宜按比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降低一级

采用;

２　墙体的砌筑砂浆强度等级,７度时,丙类建筑的砌体砌

筑砂浆不应低于 M０４,８度时的丙类和７、８度时的乙类建筑的

砖砌体砌筑砂浆不应低于 M１;砌块墙体砌体砌筑砂浆不宜低于

M２５.砂浆强度等级高于砖、砌块的强度等级时,墙体的砂浆

强度等级宜按砖、砌块的强度等级采用.

D２４　现有房屋的整体性连接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纵横墙交接处应有可靠连接,当不符合下列要求时,应

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措施:

１)墙体布置在平面内应闭合;纵横墙连接处的墙体内应无

烟道、通风道等竖向孔道;

２)纵横墙交接处应咬槎较好;当为马牙槎砌筑或有钢筋混

凝土构造柱时,沿墙高每１０皮砖 (中型砌块每道水平灰缝)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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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２Ф６拉结钢筋;空心砌块有钢筋混凝土芯柱时,芯柱应连通,
且沿墙高每隔０６m 应有 Ф４点焊钢筋网片与墙拉结.

２　屋盖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混凝土预制构件应有座浆;预制板缝应有混凝土填实,
板上应有水泥砂浆面层;

２)木屋架不应为无下弦的人字屋架,隔开间应有一道竖向

支撑或有木望板和木龙骨顶棚;当不符合时应采取加固或其他相

应措施;

３)屋盖构件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表D２４Ｇ１的规定.
表D２４Ｇ１　屋盖构件的最小支承长度 (mm)

构件名称 混凝土预制板 预制进深梁 木屋架、木大梁 对接檩条 木龙骨、木檩条

位置 墙上 梁上 墙上 墙上 屋架上 墙上

支承长度 １００ ８０ １８０且有梁垫 ２４０ ６０ １２０

３　圈梁的布置和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现浇和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屋盖可无圈梁;

２)装配式混凝土屋盖 (或木屋盖)砖房的圈梁布置和配筋,
不应少于表 D２４Ｇ２的规定,圈梁截面高度不应小于１２０mm,
圈梁位置与屋盖宜在同一标高或紧靠板底;纵墙承重房屋的圈梁

布置要求应相应提高;１８０mm 厚砖墙的房屋,外墙应有圈梁,
内墙隔开间宜有圈梁;

３)装配式混凝土屋盖的砌块房屋,应有圈梁;内墙上圈梁

的水平间距,７、８度时分别不宜大于表 D２４Ｇ２中８、９度时的

相应规定;圈梁截面高度,中型砌块房屋不宜小于２００mm,小

型砌块房屋不宜小于１５０mm;

４)砖拱屋盖房屋,所有内外墙均应有圈梁,当圈梁承受砖

拱屋盖的推力时,配筋量不应少于４Ф１２;

５)现浇钢筋混凝土板墙或钢筋网水泥砂浆面层中的配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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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带可代替该位置上的圈梁;与纵墙圈梁有可靠连结的进深梁或

配筋板带也可代替该位置上的圈梁.
表D２４－２　圈梁的布置和构造要求

位置和配筋量 ７度 ８度 ９度

屋盖

外墙 均应有 均应有 均应有

内墙

纵 横 墙 上 圈 梁 的 水

平 间 距 分 别 不 应 大

于８m 和１６m

纵 横 墙 上 圈 梁 的 水

平 间 距 分 别 不 应 大

于８m 和１１m

纵横 墙 上 圈 梁 的 水

平间 距 均 不 应 大 于

８m
配筋量 ４Ф８ ４Ф１０ ４Ф１２

D２５　抗震设防类别为乙类的单层砌体房屋构造柱设置与构

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在房屋四角设置构造柱;

２　构造柱最小截面可采用２４０mm×１８０mm,７、８度时纵

向钢筋宜采用４ϕ１２,箍筋间距不宜大于２５０mm,且在柱上下端

宜适当加密;

３　构造柱与墙连接处宜砌成马牙槎,并应沿墙高每隔

５００mm 设２ϕ６拉结钢筋,每边伸入墙内不宜小于１m;

４　构造柱应与圈梁连接;

５　 构 造 柱 可 不 单 独 设 置 基 础,但 应 伸 入 室 外 地 面 下

５００mm,或锚入浅于５００mm 的基础圈梁内.

D２６　房屋中易引起局部倒塌的部件及其连接,应分别符合下

列规定:

１　现有结构构件的局部尺寸、支承长度和连接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承重的门窗间墙最小宽度和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距离

及支承大于５m 跨度大梁的内墙阳角至门窗洞边的距离,７、８、

９度时分别不宜小于０７０m、０８０m、１２m;

２)非承重的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距离,７、８度时不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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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０８０m,９度时不宜小于１０m;

３)门厅跨度不小于６m 的大梁,在砖墙转角处的支承长度

不宜小于４９０mm;

４)出屋面的水箱间等小房间,８度时墙体的砂浆强度等级

不宜低于 M１;门窗洞口不宜过大;预制屋盖与墙体应有连接.

２　非结构构件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隔墙与两侧墙体或柱应有拉结;

２)无拉结女儿墙和门脸等装饰物,当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

不低于 M２５且厚度不小于２４０mm 时,其突出屋面的高度,对

于整体性不良的非刚性结构的房屋不应大于０５m,对刚性结构

房屋的封闭女儿墙不宜大于０９m;

３)出屋面小烟囱在出入口或临街处应有防倒塌措施;

４)钢筋混凝土挑檐、雨罩等悬挑构件应有足够的稳定性.

D２７　单层砌块类房屋的整体性连接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抗震设防类别为乙类的混凝土小型砌块、粉煤灰中型砌

块和混凝土中型砌块房屋应在房屋四角设置钢筋混凝土芯柱或构

造柱;

２　芯柱 (或构造柱)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

１)混 凝 土 小 砌 块 房 屋 芯 柱 截 面,不 宜 小 于 １２０mm×
１２０mm;构造柱最小截面尺寸可采用２４０mm×２４０mm;

２)芯柱 (或构造柱)与墙体连接处应设置拉结钢筋网片,
竖向插筋应贯通墙身且与每层圈梁连接;插筋数量混凝土小砌块

房屋不应少于１ϕ１２,混凝土中砌块房屋,７度时不应少于１ϕ１４
或２ϕ１０,８度时不应少于１ϕ１６或２ϕ１２;

３)芯柱 (或构造柱)应伸入室外地面下５００mm 或锚入浅

于５００mm 的基础圈梁内.

３　砌块房屋墙体交接处或芯柱、构造柱与墙体连接处的拉

结钢筋网片,每边伸入墙内不宜小于１m,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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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混凝土小型砌块房屋可采用ϕ４点焊的钢筋网片,沿墙

高间距每隔６００mm 设置;

２)混凝土中型砌块房屋可采用ϕ６点焊的钢筋网片,并隔

皮砖设置;

３)粉煤灰中型砌块采用ϕ６点焊的钢筋网片,７度时可隔皮

砖设置,８度时应每皮砖设置.

４　混凝土中砌块的上下皮竖缝距离,不应小于块高的１/３,
且不应小于１５０mm,不足时应在水平缝内设置ϕ６钢筋网片,且

应伸过竖缝处３００mm;

５　砌块房屋的钢筋混凝土圈梁应在所有纵横墙上设置圈梁;
圈梁构造应符合D２４条的要求.

D２８　房屋采用木屋盖时,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

１　木屋架上檩条应满搭或采用夹板对接或燕尾榫、扒钉连

接;

２　木屋架上弦檩条搁置处应设置檩托,檩条与屋脊应采用

扒钉或铁丝连接;

３　檩条与其上面的椽子或木望版应采用圆钉、铁丝等相互

连接;

４　竖向剪刀撑与龙骨之间的斜撑应采用螺栓连接.

D２９　７度时采用硬山搁檩时,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

１　当为坡屋面时,应采用双坡或拱形屋面;

２　檩条支承处应设垫木,垫木下应铺设砂浆垫层;

３　端檩应出檩,内墙上檩条应满搭或采用夹板对接或燕尾

榫、扒钉连接;

４　木屋盖各构件应采用圆钉、扒钉或铁丝等相互连接;

５　竖向剪刀撑宜设置在中间檩条和中间系杆处;剪刀撑与

檩条、系杆之间及剪刀撑中部宜采用螺栓连接;剪刀撑两端与檩

条、系杆应顶紧不留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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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木檩条宜采用８号铁丝与配筋砖圈梁中的预埋件拉结.

D３　抗震承载力鉴定

D３１　当单层砖砌体房屋的实际砌筑砂浆强度等级符合７度不

低于 M０４、８度不低于 M１的情况时,且单层砖砌体房屋横墙

间距和外纵墙开洞率满足本标准 D２２的要求以及现状良好,
则评定为抗震承载力满足要求.

D３２　当单层砖砌体房屋的实际砌筑砂浆强度等级不满足

D３１的要求或结构体系不符合本附录 D２２的要求时,宜进

行抗震承载力验算,并应根据房屋的损伤、结构体系、整体性连

接和易引起倒塌的构造情况,采用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方法.

D３３　单层砖砌体房屋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方法进行抗震承

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单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应按下式计算:

　　　　　　　　　　　βc ＝ψ１ψ２β１ (D３３)
式中:βc ———单层的纵向或横向墙体综合抗震能力指数;

ψ１———体系影响系数,可本按条第２款确定;

ψ２———局部影响系数,可按本条第３款确定;

β１———单层纵向或横向墙体平均抗震能力指数;后续使用

年限３０年和４０年的 A、B类建筑的地震作用取值

和砌体材料强度取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规定,后续使用年限５０
年的C类建筑的地震作用取值和砌体材料强度取值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５００１１的规定.

２　体系影响系数可根据房屋不规则性、非刚性和整体性连

接不符合的程度可由表D３３Ｇ１各项系数的乘积确定.当砖砌体

的砂浆强度等级为 M０４时,尚应乘以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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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局部影响系数可根据易引起局部倒塌各部位不符合的程

度可由表D３３Ｇ２各项系数中的最小值确定.
表D３３Ｇ１　体系影响系数值

项目 不符合的程度 ψ１ 影响范围

横墙间距
超过表 D２２最大值

在４m 以内
０９
１００

楼层的βc

墙段的βcj

屋盖构件的支承长度
比规定少１５％以内

比规定少１５％~２５％
０９０
０８０

楼层

圈梁布置和构造
屋盖外墙不符合

内墙不符合
０７０
０９０

楼层

　　注:单项不符合的程度超过表内规定或不符合的项目为３项时,应采取加固或

其他相应措施.

表D３３Ｇ２　局部影响系数值

项目 不符合的程度 ψ２ 影响范围

大梁的支承长度l ３７０mm＜l＜４９０mm
０８０
０７０

楼层的βc

墙段的βcj

支承悬挑结构构件的承重墙体 ０８０ 楼层和墙段

有独立砌体柱承重的房屋
柱顶有拉结

柱顶无拉结
０８０
０６０

柱两侧相邻墙段

柱两侧相邻墙段

　　注:不符合的程度超过表内规定时,应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措施.

D３４　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应按房屋的纵横两个方向分别计

算.当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或最弱墙段综合抗震能力指数不小

于１０时应评定为Ae１级;当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或最弱墙段

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小于１０但不小于０９５时应评定为Be１级;
当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或最弱墙段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小于

０９５但不小于０９０时应评定为Ce１级;当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

数或最弱墙段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小于０９０时应评定为De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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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内浇混凝土墙与外砌砖墙和内浇混凝土

墙与外挂预制混凝土墙板结构房屋抗震鉴定
(规范性附录)

E１　一般规定

E１１　本附录适用于内墙为现浇混凝土、外墙为砖砌体结构

(以下简称内浇外砌)和内墙为现浇混凝土、外墙为装配式预制

墙板 (包括钢筋混凝土或局部配筋的普通混凝土墙板)的结构

(以下简称内浇外板).A 类和 B类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建筑抗

震鉴定时,房屋的总层数和总高度应符合表E１１的规定.
表E１１　A类和B类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结构

房屋鉴定的最大高度 (m)和层数

外墙体类别 现浇混凝土内墙类型
７度 ８度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普通砖实心墙
按计算配筋 ２２ 七 １９ 六

按局部构造配筋 １９ 六 １６ 五

预制混凝土墙板
按计算配筋 ２２ 七 ２２ 七

按局部构造配筋 １９ 六 １６ 五

　　注: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 (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部

分).

E１２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结构房屋抗震鉴定时,应重点检查

下列内容:

１　局部易引起倒塌伤人的构件、部件;

２　内墙与外墙不同结构体系之间的连接构造;

３　内纵墙的贯通、错位和开洞情况;

４　混凝土墙的配筋,材料强度,结构体型的规则性,使用

荷载的大小和分布等.

４１１

DB１１/６３７Ｇ２０１５



E１３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结构房屋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宜符合

下列要求:

１　内墙混凝土仅有少量微小开裂或局部剥落,钢筋无外露、
锈蚀;

２　外墙和混凝土预制板墙无明显开裂或连接破坏;

３　内墙和外墙结构构件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E１４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结构房屋的抗震鉴定,应根据房屋的

总高度和总层数、结构体系的合理性、内墙钢筋混凝土墙的混凝

土实际强度、房屋整体连接的可靠性、局部易损易引起倒塌部位

构件自身及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可靠性以及构件的抗震承载力,
对整幢房屋的综合抗震能力进行评定.

E１５当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结构的内浇钢筋混凝土配筋率小于

０１％时,应直接评为De级.

E２　抗震措施鉴定

E２１　现有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结构房屋的结构体系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结构的内纵墙应拉通对直,允许一道外纵墙有不大于

１２m 的局部突出或收进.８度时,内横墙应有２/３以上拉通对

直,７度时,内横墙应有１/２以上拉通对直,且错墙的距离不宜

大于０６０m.山墙及单元隔墙应对直,两相邻的横墙不宜同时

为错位墙.
对于两个主轴方向高宽比均大于１５的点式住宅房屋,在互

相垂直方向应各有不少于两道墙体拉通对直;

２　楼梯间不宜设置在建筑区段的端部,楼梯宜采用横向布

置.突出屋面的楼梯间和水箱间的外墙宜为下部墙体的延续,否

则应采取加强措施;

３　楼层刚度不宜小于其相邻楼上层刚度的７０％,且连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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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总的刚度降低不宜大于５０％;

４　平面内的抗侧力构件及质量分布宜基本均匀对称.

E２２　墙体开洞时,上下层洞口宜对齐.内墙洞口上部连梁高

度不宜小于４００mm.在平面上应尽量避免三个洞口汇交 (洞口

间墙肢尺寸小于１０m 时).

E２３　现浇内墙实际达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７度时不应低于

C１３,８度时不应低于C１５.

E２４　砖砌筑外墙的材料强度等级,砖墙体的块材强度等不应

低于 MU７５,砌筑砂浆强度等不应低于 M２５.

E２５　内浇外砌结构应根据建筑物的层数和抗震设防烈度,应

在房屋四角、内墙与外墙交接处采取以下连接构造:

１　８度时总层数为五、六层和７度时总层数为六、七层的

房屋四角应设置构造柱,并应沿竖向每隔５００mm 设置两根伸入

两侧长度不小于１０００mm (或至洞口)直径不应小于６mm 拉结

筋,连接构造要求等见图 E２５Ｇ１;８度时总层数为四层及以下

和７度时总层数为五层及以下,房屋四角应沿竖向每隔５００mm
设置两根伸入两侧长度不小于１０００mm (或至洞口)的直径不应

小于６mm 拉结筋;

２　８度时总层数为六层和７度时总层数为七层楼梯间的内

横墙与外纵墙交接处应设置构造柱,并应沿竖向每隔５００mm 设

置两根伸入两侧长度不小于１０００mm (或至洞口)、直径不应小

于６mm 拉结筋,连接构造要求见图 E２５Ｇ３;８度时总层数为

五层及以下和７度时总层数为六层及以下楼梯间的内横墙与外纵

墙交接处应设置构造柱,并应沿竖向每隔５００mm 设置二根设置

伸入两侧长度不小于１０００mm (或至洞口)、直径不应小于６mm
拉结筋,连接构造等见图E２５Ｇ２;

３　８度时总层数为五、六层和７度时总层数为六、七层的

内纵墙与山墙交接处应设置构造柱,并应沿竖向每隔５００mm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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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两根伸入两侧长度不小于１０００mm (或至洞口)、直径不应小

于６mm 拉结筋,构造柱的配筋和连接构造等见图E２５Ｇ３;８度

时总层数为四层及以下和７度时总层数为五层及以下,内纵墙与

山墙交接处应沿竖向每隔５００mm 设置一根设置伸入两侧长度不

小于１０００mm (或至洞口)、直径不应小于６mm 拉结筋,其连接

构造等见图E２５Ｇ４;

４　８度时和７度时总层数为六、七层的单元分隔墙与外纵

墙交接处以及８度时五、六层和７度时六、七层的其他内横墙与

外纵墙交接处应设置构造柱,并应沿竖向每隔５００mm 设置两根

伸入两侧长度不小于１０００mm (或至洞口)、直径不应小于６mm
拉结筋,连接构造等见图 E２５Ｇ２;８度时四层及以下和７度时

总层数为五层及以下其他内横墙与外纵墙、内纵墙与山墙交接处

应沿 竖 向 每 隔 ５００mm 设 置 一 根 设 置 伸 入 两 侧 长 度 不 小 于

１０００mm (或至洞口)、直径不应小于６mm 拉结筋,其连接构造

等见图E２５Ｇ４;

５　８度时总层数为五、六层和７度时总层数为六、七层的

建筑四角、内纵墙与山墙交接处以及８度时六层和７度时七层的

楼梯间内横墙与外纵墙交接处的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截面尺寸不应

小于１８０×３００mm,７、８度时构造柱配筋分别不应小于４Ф１２和

４Ф１４;８度时总层数为五、六层和７度时总层数为六、七层以及

８度四层及以下、７度五层及以下楼梯间的内横墙与外纵墙交接

处应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截面尺寸不应小于１２０×２４０mm,７、

８度时构造柱配筋分别不应小于２Ф８和２Ф１０;

６　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时,应贯通房屋全高,与楼盖和

屋盖处的圈梁相联结,其主筋下端锚固在基础圈梁或基础大方角

内,或桩基承台梁内,如屋顶设砖砌筑女儿墙时,构造柱宜延伸

至女儿墙顶部.构造柱周围的砌体应留马牙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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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E２５Ｇ１　外墙角部连接构造　　图E２５Ｇ２　内外墙连接构造

　　１－主筋;２－箍筋;３－砖山墙;　　１－砖外墙;L－１０００或至洞口

　　４－砖外纵墙;L－１０００或至洞口　　　　　

　　图E２５Ｇ３　内外墙连接构造　　　图E２５Ｇ４　内外墙连接构造

　１－砖外墙;２－主筋;３－箍筋;　　　　　L－７００或至洞口

　　　　L－１０００或至洞口

E２６　内浇外板结构的预制墙板的连接应采用装配整体式.

E２７　内浇外板结构,外墙板角部、内外墙板交接处、外墙板

对接处,应采取以下连接构造:

１　山墙板与外纵墙板之间和外墙挂板之间连接应在对应位

置设置成对键槽,并应配置两根竖向钢筋,７、８度时的钢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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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分别不应小于２Ф１２和２Ф１４ (图 E２７Ｇ１和图 E２７Ｇ４).墙

板四周预留直径不小于８mm 的钢筋伸出板外作连接钢筋,连接

钢筋数量不得小于同层墙体钢筋的数量;

２　现浇混凝土内横墙与外纵墙挂板之间应设置连接键槽,
并应配置竖向钢筋,７、８度时的钢筋配置分别不应小于２Ф１０和

２Ф１２,内横墙应沿竖向每隔５００mm 与每边相连的外纵墙挂板设

置 Ф６的水平拉结筋 (图 E２７Ｇ２).墙板四周预留直径不小于

８mm 的钢筋伸出板外作连接钢筋,连接钢筋数量不得小于同层

墙体钢筋的数量;

３　现浇混凝土内纵墙与山墙挂板之间应设置连接键槽,并

应配置竖向钢筋,７、８度时的钢筋配置分别不应小于２Ф１２和

２Ф１４,内纵墙应沿竖向每隔５００mm 与每边相连的山墙挂板设置

Ф６的水平拉结筋 (图 E２７Ｇ３).墙板四周预留直径不小于

８mm 的钢筋伸出板外作连接钢筋,连接钢筋数量不得小于同层

墙体钢筋的数量;

４　外墙挂板两上角应分别设置不小于２Ф８的连接钢筋或钢板,
并应与墙板内顶部的水平钢筋焊接.在墙板的两下角应分别伸出

２Ф８的连接钢筋,墙板上、下角均应设有保证整体连接的缺口.

　图E２７Ｇ１　外墙角部连接构造　　　图E２７Ｇ２　内外墙连接构造

　　　１－外墙板;２－山墙板　　　　　　　　　１－外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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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E２７Ｇ３　内外墙连接构造　　　图E２７Ｇ４　外墙板连接构造

　　　　　 　１－山墙板　　　　　　　　　　　１－山墙板

E２８　钢筋混凝土圈梁的设置与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８度时,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结构的每层均应设置内外封闭

圈梁,并应在楼梯间两道内横墙上配置钢筋骨架与外墙圈梁连接;

２　７度时,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结构结构均应隔层设置内

外封闭的圈梁,并应在单元横隔墙或楼梯间横墙配置钢筋骨架与

外墙圈梁连接;

３　圈梁宜设置在楼板下皮标高处,截面高度不应小于

１２０mm,纵向钢筋不应小于４Ф８,箍筋不应小于 Ф４,间距不应

大于２５０mm.

E２９　　内浇混凝土墙体的局部构造配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除构造柱竖筋及装配节点竖向插筋外,墙体端部竖筋应

不少于２Ф８;无洞墙肢内设置的２Ф８竖筋的间距宜为３m~４m;

２　除圈梁、洞顶连梁钢筋外,楼层间楼板下标高处应设水

平筋２Ф８,在楼梯间水平筋应拉通到外墙内;

３　顶层各道混凝土墙体可在与外墙连接处附近加设水平筋

及相应的架立竖筋.顶层圈梁高度宜为２４０mm.

E２１０　外墙的基础为砌筑砌体时,应在基础顶部设置一道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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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圈梁,圈梁高度不应小于１８０mm,纵向钢筋不应少于４Ф１０.

E２１１　屋盖与楼盖当采用整间预应力大楼板时,每侧伸入墙

内的支承部分不少于２个,搁置长度不小于６０mm,此支承部分

沿墙长 度 方 向 按 整 块 楼 板 下 部 墙 体 长 度 计,每 延 米 不 少 于

１５０mm,并应保证上下混凝土墙体的连续部分不少于墙体横截

面积的５０％;楼板之间应有可靠连接.

E２１２　屋盖与楼盖当采用普通预制混凝土板时,在板端６００mm
~８００mm处应加塞堵头留空腔,采用灌缝混凝土浇灌成销键.

E２１３　现浇混凝土墙体上的门窗洞口连梁的纵向钢筋和箍筋,７
度时不应少于４Ф１０,８度时不应少于４Ф１２,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４０d和６００mm;箍筋直径不应小于Ф６,间距不应大于１５０mm.

E２１４　当现浇混凝土墙体的洞口边长５００mm~８００mm 时,沿

洞口周边应设置构造钢筋,每边不应少于２Ф６,锚固长度不应小

于３０d.门洞两侧的构造竖筋,７度时不应少于２Ф８、８度不应

少于２Ф１０.

E２１５　挑出阳台与墙体结构要有可靠的连接和支承.

E２１６　房屋中易引起局部倒塌的部件及其连接,应分别符合

下列规定:

１　无拉结女儿墙和门脸等装饰物,当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

不低于 M２５且厚度为２４０mm 时,其突出屋面的高度,对整体

性不良或非刚性结构的房屋不应大于０５０m;对刚性结构房屋

的封闭女儿墙不宜大于０９０m;

２　出屋面小烟囱在出入口或临街处应有防倒塌措施;

３　钢筋混凝土挑檐、雨罩等悬挑构件应有足够的稳定性.

E３　抗震承载力鉴定

E３１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结构房屋的地震作用分析,可按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方法进行,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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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底部剪力法,可取相应水平地震作用影响系数的最大值.

E３２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结构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时,内墙连

梁的刚度折减系数可取０６５;预制外墙板墙肢刚度的折减系数可

取０８０,连梁截面惯性矩可取上下墙板连梁截面惯性矩之和.

E３３　结构构件地震作用的内力分配可采用等效刚度的分配方

法,对于内外墙的材料不同时,宜采用外墙厚度按外墙弹性模量

Ebω与 内 墙 弹 性 模 量 Ecw 的 比 值 予 以 折 算 的 方 法,可 按 式

(E３３)计算:

　　　　　　　　　　　bj ＝b
Ebω

Ecw
(E３３)

式中:bj———外墙肢截面的计算厚度;

b———外墙肢截面的厚度.

E３４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房屋的墙体构件抗震承载力验算,
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一般情况下可仅进行内浇钢筋混凝土墙的抗震承载力验

算,当外砌砖墙的砂浆强度低于 M２５时,尚应对外砌纵向砖墙

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２　内浇钢筋混凝土内纵墙所承担的地震作用宜按第 E３３
条计算;

３　内浇钢筋混凝土横墙承担横向的全部地震作用.

E３５　８度时总层数为五层及以上和７度时总层数为六及以上

的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房屋内浇钢筋混凝土墙的底层应分别乘以

１２和１１的内力调整系数.

E３６　内浇钢筋混凝土墙的配筋率不小于０２％时,墙体偏心

受压和偏心受拉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０ 的计算公式计算,当配 筋 率 小 于

０２％且不少于０１％或局部配筋时,墙体偏心受压和偏心受拉

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和抗震验算,可采用式 (E３６Ｇ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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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３６Ｇ２):

Vw £
１

γRa

１
λ－０５

(０４ftbwhw０＋０１N
Aw

A
)é

ë
êê

ù

û
úú (E３６Ｇ１)

Vw £
１

γRa

１
λ－０５

(０５ftbwhw０－０１N
Aw

A
)é

ë
êê

ù

û
úú (E３６Ｇ２)

式中:Vw　 　———抗震墙承受的组合剪力设计值;

N ———考虑重力代表值作用的抗震墙轴向压力值,
当N 大于０２fcbwhw 时,取 N ＝０２fcbw

hw;

ft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A ———－抗震墙截面总面积;

bw、hw０———抗震墙的腹板宽度和有效高度;

Aw ———抗震墙腹板面积,矩形截面取Aw＝A;

λ ———计算截面处剪跨比,λ ＝Mw/Vwhw０,λ ＜
１５时取１５,λ＞２２时取２２,其中Mw为

与Vw相应的设计弯矩值,当计算截面与墙底

之间的距离小于hw/２时,λ应按hw/２处的

设计弯矩与剪力值计算;

γRa ———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后续使用年限４０年的

B类建筑可取０８５,后续使用年限３０年的

A类建筑可取０７５.

E３７　内浇抗震墙连梁斜截面受剪承载力验算,当连梁的跨高

比大于２５时,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可按式 (E３７Ｇ１)计算;
当连梁的跨高比小于或等于２５时应按式 (E３７Ｇ２)计算:

　Vw £
１

γRa
(０４２ftbbhb０＋fyv

Asv

shb０) (E３７Ｇ１)

　Vw £
１

γRa
(０３８ftbbhb０＋０９fyv

Asv

shb０) (E３７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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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w　 　———连梁承受的组合剪力设计值;

bb、hb０ ———分别为连梁的宽度和有效高度;

Asw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的箍筋钢筋各肢的全截面

面积;

s ———箍筋间距;

fyv ———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γRa ———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后续使用年限３０年的

A类建筑可取０７５,后续使用年限４０年的

B类建筑可取０８５.

E３８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房屋内浇混凝土墙的抗震承载力验

算,应计入构造影响进行综合评价,其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

系数按本附录第E３９条和第E３１０条确定.

E３９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房屋体系影响系数可根据结构体

系、内浇墙体箍筋等符合的程度和部位,采用下列两项系数的乘

积确定:

１　当结构体系符合本标准第E２１条的规定时,A 类建筑

可取１１,B类建筑可取１０;当有一项不符合时,可取０９０,
当有多项不符合时,可取０８０;

２　当符合E２２~E２１２的各项构造要求时,A 类建筑可

取１１,B类建筑可取１０;当有一项不符合时,可取０９０,当

有多项不符合时,可取０８０;

E３１０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房屋局部影响系数可根据局部构

造不符合的程度,采用下列两项系数选定后的较小值:

１　挑出阳台与墙体结构连接构造不满足要求时,取０８０~
０９５;

２　易引起局部倒塌的部件及其连接不满足本标准 E２１６
的要求时,取０８０~０９０.

E３１１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房屋抗侧力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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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房屋抗侧力构件按构件抗震承载力进行

楼层抗震承载力评级时,抗侧力构件承载力应考虑结构体系影响

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并应按应按表 E３１１Ｇ１进行构件的抗震

承载力评级和按表E３１１Ｇ２进行楼层该类构件集的抗震承载力

评级.
表E３１１Ｇ１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房屋抗侧力构件

抗震承载力等级的评定 (R＇/(γRaS２))

主要抗侧力构件 ae级 be级 ce级 de级

内浇钢筋混凝土墙 ≥１０
＜１０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０

＜０９０

　　注:表中R′和S２分别为按本附录规定计算的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和考虑地震
作用的效应组合.

表E３１１Ｇ２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房屋主要抗侧力构件楼层构件集

抗震承载力等级的评定

等级 内浇钢筋混凝土墙

A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ce级和de级,可含be级,但含量不多于１０％,且底层

内浇钢筋混凝土墙构件应为ae级,其他含be级的楼层不应集中分布在同

一轴线

B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de级,可含ce级,但含量不应多于１０％,且底层内浇钢

筋混凝土墙构件不应有ce级,其他含ce级的楼层不应集中分布在同一轴线

Ce１

该构件集内,可含ce级和de级;若仅含c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３０％;若

仅含d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５％,且底层内浇钢筋混凝土墙构件不应有de

级;若同时含有ce级和de级,ce级含量不应多于１５％,de级含量不应多

于３％,且底层内浇钢筋混凝土墙构件不应有de级

De１ 该构件集内,ce级或de级含量多于Ce１级的规定数

E３１２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房屋上部结构的抗震承载力等级,
应取各楼层抗震承载力评级的最低一级作为该鉴定子单元的抗震

承载力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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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预制装配式大板房屋抗震鉴定
(规范性附录)

F１　一般规定

F１１　本附录主要适用于总层数不超过十二层的装配式钢筋混

凝土大板结构、不超过七层的普通混凝土少筋大板结构.

F１２　预制装配式大板结构房屋抗震鉴定时,下列薄弱部位应

重点检查:

１　局部易引起倒塌伤人的构件、部件;

２　预制楼板与墙板的连接构造,特别是悬挑式构件的连接

构造;

３　同层墙板间、上下层墙板间的连接构造;

４　现浇部分 (墙板的销键、节点)的混凝土强度;

５　墙板的钢筋、混凝土的强度;

６　结构体型的规则性.

F１３　预制装配式大板结构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　墙板、销键、节点的混凝土仅有少量微小开裂或剥落,
钢筋无外露、锈蚀.

２　上下层墙板对正,主体结构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F１４　预制装配式大板结构房屋的抗震鉴定,应根据房屋的高

度和总层数、结构体系的合理性、预制大板的混凝土实际强度、
房屋整体连接的可靠性、局部易引起倒塌部位构件自身及其与主

体结构的连接可靠性以及构件的抗震承载力,对整幢房屋的综合

抗震能力进行评定.

F１５　预制装配式大板结构抗震鉴定应根据抗震设防烈度、结

构类型和房屋层数采用不同的抗震等级,并应符合相应的计算和

构造措施要求.结构抗震等级的划分,宜符合表F１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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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１．５　结构的抗震等级表

烈度

钢筋混凝土大板结构 少筋大板结构

层数
一般大板

结构

底层大空间大板结构

各层抗震墙 底层现浇框架及楼盖
层数 混凝土板

７度 ≤十二 三 二 二 ≤七 三

８度 ≤十二 二 二 一 ≤七 三

F１６　当预制装配式大板结构的墙板配筋率小于０１％时,应

直接评为De 级.

F２　抗震措施鉴定

F２１　预制装配式大板结构分为少筋大板结构体系和钢筋混凝

土墙板结构体系,应分别按各自的标准鉴定.
注:按墙体全截面面积 (包括竖缝)计算,配筋率为０１０％~０１５％

的大板结构称为少筋大板结构.

F２２　预制装配式大板结构的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建筑体形和墙体布置宜均匀对称.当墙体布置不均匀或

不对称时,应考虑其对扭转的影响;

２　墙体平面布置宜对正贯通,房屋尽端第一道内横墙不应

错断.钢筋混凝土和少筋混凝土大板墙体布置宜符合表 F２２
的规定;

表F２２　钢筋混凝土和少筋混凝土大板墙体布置要求

抗震设防要求 楼层总数
横墙布置沿房屋全

宽度贯通的百分比
纵墙布置

抗震设计

８度

７度

≤七层 ≥６５％

≥八层 ≥８０％

≤七层 ≥５０％

≥八层 ≥６５％

沿房屋全长贯通的纵墙

不应少于两道,其中至

少应包括一道内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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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各楼层的纵横墙宜从底层直通到顶层,楼层刚度不宜小于其

相邻楼上层刚度的７０％,且连续三层总的刚度降低不宜大于５０％;

４　底层大空间大板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首层应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Ｇ抗震墙结构.高层预制

装配式大板建筑,宜将首层两端的开间设置成封闭的钢筋混凝土

筒体,且落地抗震墙的间距不应大于２０m;第２层墙体也应采用

现浇钢筋混凝土抗震墙,且应在平面内对称布置,并且首层和第

２层均应提高其混凝土强度等级.第２层与首层的层间刚度比r
应不大于１５,层间刚度比r按下式计算:

　　　　　　　　　r＝
G２A２h１

G１A１h２
(F２２Ｇ１)

　　　　　　　　　A１＝Aw１＋０１２Ac (F２２Ｇ２)

　　　　　　　　　A２＝Aw２ (F２２Ｇ３)
式中:G１、G２　———首层、第２层的抗震墙混凝土的剪切模量;

A１、A２ ———首层、第２层的折算抗剪截面面积;

Aw１、Aw２———首层、第２层全部抗震墙的腹板净截面面

积;

Ac ———首层全部框架柱的截面面积;

h１、h２ ———首层、第２层的楼层层高.

２)底层大空间结构传递剪力的楼板:总层数八层及以上的

框支大板建筑,应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总层数七层及以下

的框支大板建筑,可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或叠合式装配整体

式楼板.

５　预制装配式大板房屋的梯梯构件之间及楼梯构件与相邻

墙体之间的应有可靠的连接;

６　门窗洞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门窗洞口宜均匀布置;

２)纵横墙端部不宜开设洞口.当开设洞口时,洞口与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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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部 的 距 离,内 纵 墙 上 不 宜 小 于 ２m,内 横 墙 上 不 宜 小 于

０３０m,外纵墙上不宜小于０５０m,外横墙上不宜小于０８０m
(图F２２)

图F２２　洞口与房屋端部的距离

１－外横墙;２－内横墙;３－外纵墙;４－内纵墙

７　当同一间的楼板与墙板分别分为两块板时,楼板接缝位

置应与墙板接缝位置错开４００mm 以上,或有现浇混凝土宽缝连

成整体,缝中应有锚结钢筋;

８　阳台、挑檐等悬挑构件与楼板、屋面板之间应有可靠的

焊接或锚拉连成整体;

９　构件在周边和角部应有外露钢筋或埋件,并将相邻构件

互相焊接连接;

１０　变形缝和地基基础

１)在变形缝处必须设置双墙;

２)高层预制装配式大板结构的地下室应设计成现浇钢筋混

凝土箱形基础;

３)当采用条形基础时,基础顶部应设置钢筋混凝土圈梁;

４)基础墙体应有足够的出平面刚度,自室外地面计算的埋

深不宜小于建筑总高度的１/１５.

F２３　预制装配式大板结构的墙板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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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混凝土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实心墙板不应低于C１８;

２　承重墙板厚度抗震等级为二级时最小厚度为１６０mm,抗

震等级为三级时最小厚度为１４０mm;

３　总层数七层及以下的大板居住建筑可采用少筋大板结构

体系,墙板配筋率０１０％~０１５％;

４　墙板两侧应均匀设置键槽,每侧键槽数量不应少于４个.
键槽边深度不宜小于３０mm,长度宜为１５０mm~２５０mm;墙板

两侧键槽处应设置钢筋锚环,锚环直径不应小于 Ф８,按竖向接

缝面积计算的钢筋锚环总配筋率,对总层数八层及以上的大板结

构,不应小于０２２％,对总层数七层及以下的大板结构,不应

小于０１２％;按销键和节点面积计算的钢筋锚环总配筋率,不

应小于０３０％.相邻墙板的钢筋锚环必须成对叠合,锚环中应

插入通长竖向钢筋;

５　上、下墙板应在对应位置设置成对键槽,并预留直径不

小于 Ф８的钢筋伸出板外作连接钢筋,水平接缝处的钢筋数量应

按计算确定,但不应小于同层墙体钢筋的数量.按水平接缝全面

积计算的接缝总配筋率 (包括竖向中插筋),对总层数八层及以

上的大板结构,不应小于０２２％,对总层数七层及以下的大板

结构,不应小于０１２％;按混凝土销键和节点面积计算的总配

筋率,不应小于０３０％ (吊环筋面积可计入);

６　墙板两角应分别设置不小于２Ф８ (总层数八层及以上的

大板不小于２Ф１２)的连接钢筋或钢板,并应与墙板内顶部的水

平钢筋焊接.在墙板两下角应分别伸出２Ф８的连接钢筋.墙板

上、下角均应设有保证整体连接的缺口;

７　钢筋混凝土墙板内的配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各墙肢端部的竖向受力钢筋宜配置在板端２倍墙厚范围

内,并应贯通建筑物全高和不应不小于２Ф１４,竖向钢筋应焊接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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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横向和竖向分布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及墙板双排配筋的拉

筋应符合表F２３的规定:
表F２３　钢筋混凝土墙板配筋要求

抗震

等级

竖向和横向分布钢筋 拉筋

最小配筋率

一般部位 加强部位

最小

直径

最大间距
(mm)

最小

直径

最大间距
(mm)

二 ０２０ ０２５ Ф８
横向３００
竖向４００

Ф６ ７００

三 ０１５ ０２０ Ф６
横向３００
竖向４００

Ф６ ８００

　　注:表中加强部位是指建筑物的底层、顶层、山墙、楼梯间、电梯间墙、房屋

或变形缝区段端部第一开间的纵向内、外墙板.

３)门窗过梁主筋及箍筋的配置,过梁上、下主筋不应小于

２Ф８,自洞口边角算起伸入墙内的长度不应小于４０d,且不应小

于６００mm,并应 沿 纵 向 钢 筋 全 长 设 置 箍 筋,间 距 不 应 大 于

１５０mm;

４)墙板配筋可采用空间骨架或焊接钢筋网.

８　少筋混凝土墙板的配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墙板顶部及窗口下应配置不小于２Ф６的通长钢筋,墙板

底部、两侧及门窗洞口两侧应配置不小于２Ф４的通长钢筋;

２)墙板内竖向钢筋间距大于８００mm 时,应在中间部位增

加一道不应小于２Ф４通长钢筋;

３)门窗过梁上、下主筋不应小于２Ф８,箍筋须封闭且直径

不小于 Ф４,间距不大于１５０mm.

９　 墙 板 为 承 重 “刀 把 板”时,过 梁 的 高 度 不 宜 小 于

５００mm.

F２４　预制装配式大板结构的节点、接缝连接应符合下列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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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墙板上角应采用钢筋或钢板焊接连接.墙板下角可用伸出

的钢筋搭接连接,焊接或搭接长度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刀把板上角的连接与一般墙板上角的连接做法相同.刀把过

梁下角必须与相邻墙板伸出的钢筋焊接.墙板伸出钢筋的截面面

积不应小于刀把过梁下部钢筋的截面面积,在墙板内的锚入长度

不应小于４０d.当刀把过梁处需要设置现浇混凝土小柱时,刀把

过梁下部钢筋可弯入小柱内,锚入长度不应小于４０d.刀把过梁

端部侧边应设置键槽及锚环或拉结钢筋,锚环或拉结钢筋在墙内

的锚入长度不应小于４０d.在两相邻墙板竖向接缝的锚环内应插

入竖向插筋,或将两墙板的拉结锚筋相互焊接.刀把板端部与墙

板相交时,应在墙板上预留预埋件,与刀把板焊接连接,刀把板

下角可用角钢焊接连接,或在墙板上预留燕尾孔,将刀把板下角

伸出过梁钢筋锚入该孔内,用细石混凝土灌实.可采用接触点焊

短钢筋或焊接钢板以保证过梁钢筋伸出端的锚固.

２　纵、横墙板交接处的竖向接缝应采用现浇混凝土灌缝,竖

向接缝的横截面面积不应小于１００cm２,且截面边长不应小于８cm.
连接构造应有利于混凝土的浇灌和检查.灌缝应用细石混凝土,
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１５,同时不低于墙板混凝土的等级;

３　竖向接缝内应配置竖向贯通纵筋,且应插入墙板侧边的

钢筋锚环内,其最小钢筋截面面积应符合表F２４规定:
表F２４　竖向接缝内竖向贯通纵筋最小钢筋截面

竖缝位置

二、三级

最小钢筋面积 (mm２)

总层数七层及以下 总层数八层及以上

山墙与外纵墙交接处 ４００ ８００

内、外墙交接处 ３００ ６００

横、纵内墙交接处 ２００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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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当墙板平面布置有错断时,应在错断处的墙板上设置键

槽和伸出钢筋锚环,在锚环中插入竖向钢筋,并浇灌细石混凝土

形成销键连接;或者在墙板上、下两端及中部预埋钢板并用角钢

焊接连接;

５　楼板在承重墙板上搁置长度应根据承重墙板的厚度确定.
当承重墙板的厚度不大于 １４０mm 时,楼板最小搁置长度为

４０mm;对于总层数八层及以上的大板建筑,承重墙板的厚度不

小于１６０mm 时,楼板最小搁置长度为５０mm;

６　墙板与楼板、屋面板、基础之间的水平缝应坐浆,但水

平接缝销键处不应铺放砂浆;

７　楼板之间及楼板与墙板之间应有可靠连接.各块楼板除

四角必须互相焊接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沿楼板各边在与墙板板顶、板底键槽相对应位置上应设

置水平节点,利用楼板、墙板的伸出钢筋通过现浇混凝土形成连

接节点,节点内钢筋应焊接连接;

２)通过沿外纵墙及横墙各层墙顶处的现浇圈梁应将墙板和

楼板连成整体.圈梁内应设置水平钢筋和箍筋,当悬挑阳台将圈

梁隔断时,阳台楼板预留通长钢筋应与圈梁钢筋搭接,其搭接长

度不应不于４５d,并将搭接钢筋的两端各单面焊３d.

８　连接钢板可采用 Q２３５ (３号钢),钢筋可采用I级钢.
钢板的厚度不应小于４mm,连接钢筋的直径不应小于８mm.受

力焊缝的长度应满足与锚拉钢筋等强的要求,焊缝高度不应小于

４mm,焊条应采用 T４２.连接钢筋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３０d.

F２５　预制装配式大板房屋尚应符合下述构造要求:

１　大板建筑的基础,当采用砖砌筑条形基础时,砖的强度

等级不应小于 MU７５,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M５,当

采用混凝土基础时,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小于C１５;

２　在与墙板竖缝以及按计算需要配置竖向钢筋的墙板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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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应位置上,应设置基础暗柱或构造柱,竖向钢筋应锚固于基

础底部.在基础顶部应设置圈梁,在与墙板竖缝及节点对应的圈

梁顶面位置,应设置键槽和预留钢筋,键槽的深度不应小于

４０mm,传递墙板剪力的钢筋锚固于基础圈梁内的长度不应小于

４０d.钢筋应与上部结构的对应钢筋搭接或焊接连接;

３　当阳台作为楼板构件的延伸部分时,阳台楼板边缘应预

留缺口以保证外墙板竖缝中钢筋贯通,在阳台楼板上预留 Ф２００
孔洞,以便外墙板中竖向钢筋或吊环向上连续贯通,阳台楼板上

应预留钢筋与外墙水平圈梁钢筋搭接,钢筋根数、直径应与水平

圈梁相同,其伸出阳台楼板的长度不应小于４５d;

４　楼梯的梯段与平台板之间、平台板与墙板之间均应采用

预埋件焊接.平台板的横梁支承长度不宜小于１００mm,当内墙

板挑出钢筋混凝土牛腿支承平台板时,应通过预埋件将平台板与

墙板焊接连接,梯段板两端支承长度不应小于８０mm;

５　当屋顶采用预制女儿墙板时,应采用与下部墙板结构相

同的分块方式和节点做法.并减轻女儿墙板自重和加强女儿墙板

的侧向支撑;

６　预制装配式大板建筑首层布置大空间时,第１层、第２
层现浇墙体混凝土强度不应小于C２５,在第２层层高范围内,可

将墙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配筋不应小于双排双向 Ф１０＠１５０,
首层框支柱和抗震墙的钢筋应延伸到第２层,其搭接长度不应小

于４５d,并应将搭接钢筋的两端各单面焊３d.首层框支柱、梁和

楼板的抗震构造宜按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B类框

架结构相应的抗震等级进行鉴定.

F３　抗震承载力鉴定

F３１　预制装配式大板房屋的抗震承载力验算应按照本标准

３３３条进行,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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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应根据结构的损伤程度、结构的具体布置情况与构造措

施要求的符合情况,合理确定体系影响系数与局部影响系数;

２　整体结构计算中假定楼盖及屋盖在自身平面内为绝对刚

性,并按侧移变形协调计算各片墙体的内力;

３　构件及节点接缝均应按本附录要求进行承载力计算;

４　内板外砖结构宜只考虑内墙大板的抗震承载力.

F３２　抗震承载力验算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后续使用年

限为４０年的B类建筑应按表 F３２采用,后续使用年限为３０
年的 A类建筑可采用表F３２的０８５.对于少筋大板结构构件

的受剪、受扭及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γRa

均取１０.
表F３２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γRa

结　构　类　型 γRa

钢筋混凝土墙板结构 ０８５

少筋墙板结构 ０９０

F３３　预制装配式大板结构地震作用计算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规定计算,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１　当房屋高度不超过４０m 时,可采用底部剪力法计算地震

作用;

２　当房屋高度不超过２０m 时,可取水平地震作用影响系数

的最大值;

３　对于底层大空间房屋或体型复杂的房屋,宜采用振型分

解反应谱法进行计算;

４　单块墙板沿出平面方向的地震作用Fsi按下式计算:

　　　　　　　Fsi＝ηαmaxWs
２i－１

n
(F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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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房屋总层数;

i ———自底层算起的楼层数顺序号;

Ws ———单块墙板自重;

αmax———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η ———地震作用局部放大系数.对于验算墙板出平面强

度时取１;对于验算墙板锚拉钢筋时,顶层取３,
其他各层取１５.

F３４　预制装配式大板房屋的结构内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

定:

１　假定全部板缝沿构件出平面方向为铰接结合.计算竖向

构件出平面方向内力与稳定时,假定每层墙板均按不动铰接于楼

盖 (屋盖),计算高度取楼层高度;

２　在一个墙肢内,遇有竖缝存在时,则该墙肢沿平面内方

向的刚度值应乘以折减系数０８０~０９０;如在抗震验算中考虑

竖缝,可不再折减;

３　刀把板 (或称倒L型墙板)的连系梁,沿连系梁平面内

方向的刚度值可按固端梁考虑,并应乘以系数０８０.当连系梁

竖缝不能保证弯矩的有效传递时,则该端应按铰接考虑.当接缝

不能保证弯矩与剪力的有效传递,则该梁应按悬臂考虑;

４　在一个门 (窗)的过梁中,当有水平缝存在,且该缝设

有足够的抗水平滑移的构造措施时,应视该梁为被水平缝分割的

上下两根过梁,其组合惯性矩等于上下两根梁惯性矩之和.

F３５　墙肢竖缝剪力 Vj　 (图F３５),可按下式计算:

　　　　　　　　　Vj ＝１２h
bVi (F３６)

式中:Vi———墙肢在该层的水平剪力;

bi———墙肢宽度;

h ———墙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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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３５　墙肢竖缝剪力计算简图

F３６　少筋预制装配式大板结构墙体应进行斜截面受剪、平面

内偏心受压、出平面偏心受压及局部承压等承载力计算.

F３７　少筋预制装配式大板结构抗震验算时,偏心受压墙体斜

截面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Vw £
１

γRa
(αAwfcv ＋０２N

Aw

A
) (F３７)

式中:Vw 　 ———偏心受压墙体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N ———相应于的轴力压力设计值;

A 、Aw ———墙截面全面积、肋部面积 (对空心板,按净

面积计算);

α ———剪跨比对混凝土抗剪强度的降低系数,α＝１
－１４λ⩾０２;

λ ———计算截面处的剪跨比,λ＝M/Vh ;

h ———截面高度;

fcv ———少筋大板混凝土抗剪强度设计值,对于各类

混凝土墙板,取fcv ＝ηfv ,η 为强度降低系

数,按表F３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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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３７　少筋混凝土强度降低系数 (η)

配筋百分率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５

η ０６０ ０６５ ０７ ０７５ ０８５ １００

F３８　少筋预制装配式大板墙体局部受压承载力可按现行国家

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０规定进行计算,其中fcv

＝０９５fc.

F３９　少筋预制装配式大板墙体在墙板平面内水平荷载及竖向

荷载作用下的偏心受压承载力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０有关规定进行计算,对于各类混凝土墙板,
其混凝土抗压强度fc应乘以系数０９５.

F３１０　少筋预制装配式大板结构的连系梁截面应按钢筋混凝

土梁进行设计,其截面承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０的规定进行计算,内墙连系梁的配筋,可考

虑楼板的共同工作.

F３１１　钢筋混凝土大板结构墙体承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０的规定进行计算.

F３１２　预制装配式大板结构墙板接缝抗震承载力计算应满足

下列要求:

１　墙板水平接缝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轴向力N 为压时,

　　　　　　　　Vj £(Vc ＋Vs ＋Vn)/γRa (F３１２Ｇ１)

　　　　　　　　Vc ＝０２４ξ(nkAk ＋njAj)fjv (F３１２Ｇ２)

　　　　　　　　Vs ＝０５６∑AsfV 　 (F３１２Ｇ３)

　　　　　　　　Vn ＝０３N (F３１２Ｇ４)
当轴向力N 为拉时,

　　　　　　　　Vj £(Vc ＋Vsn)/γRa (F３１２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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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n ＝０５６(∑Asfv －N) (F３１２Ｇ６)

式中:Vj　 　———水平接缝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c ———混凝土销键及节点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s ———穿过水平缝的竖向钢筋的剪切摩擦力设计值,
应符合Vs≥ (Vc＋Vs)/２要求;

Vn ———轴压力所产生的剪切摩擦力设计值,当Vn≥
(Vc＋Vs)/２时,取Vn＝ (Vc＋Vs)/２;

Vsn ———竖向钢筋与轴拉力所产生的剪切摩擦力设计

值,应符合Vsn≥Vc的要求;

nk、nj ———接缝中混凝土销键及节点个数;

Ak、Aj———单个销键及节点的受剪截面面积;

fjv ———销键混凝土的抗剪强度设计值,对于钢筋混

凝土墙板取fjv＝fv,对于少筋混凝土墙板取

fjv＝fcv;

ζ ———群键共同工作系数,应符合表 F３１３的规

定;

As、fy———穿过水平接缝的竖向钢筋截面面积及抗拉强

度设计值;

N ———相应于剪力Vj的轴向力设计值.
表F３１２　群键共同工作系数 (ζ)值

nk＋nj １~２ ３ ４ ≥５

ζ １００ ０８５ ０７５ ０６７

２　墙板水平接缝沿墙板出平面受压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

算:

１)当为实心楼板时 (图F３１２a)

　　N £β１(Aasfjc ＋A＇f＇jc)(１－２e０/t)/γRa (F３１２Ｇ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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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３１２水平接缝受压承载力计算、墙板锚拉钢筋承载力计算

１－墙体;２－楼板;３－座浆;４－后砌混凝土芯体

２)当为空心楼板时 (图F３１２b)
N £１２(Arfjc ＋Ar＇f＇jc)(１－２e０/t)/γRa (F３１３Ｇ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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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式均应满足下式要求:

１２(Arfjc ＋Ar＇f＇jc)£β１(Aasfjc ＋A＇f＇jc) (F３１３Ｇ９)
式中:β１ ———节点强度降低系数,按芯体、楼板与墙体三者混

凝土强度差值大小,取用０８~０９;

N ———轴向压力设计值;

Aas ———楼板在墙上的支承面积;

Ar ———混凝土空芯楼板在墙上支承的肋部面积;

A’———后浇混凝土芯体水平面积;

fjc ———楼板或墙板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取两者中较

小值.对于钢筋混凝土大板结构,取fjc＝fc,
对于少筋大板结构,取f’jc＝fcv;

f’jc———芯体或墙板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取两者中较

小值.对于钢筋混凝土大板结构,取f’
jc＝fc,

对于少筋大板结构,取f’
jc＝fcv.

３　墙板竖向接缝的受剪承载力按下列公式计算:

　Vj £ ０８ξ(nkAk ＋njAj)fjv ＋０５∑Asfy[ ]/γRa (F３１２Ｇ１０)

４　连系梁竖向接缝的受剪承载力按下列公式计算:
销键接缝

　　　　　Vj £ ０２４Akfjv ＋０５∑Asfy[ ]/γRa (F３１２Ｇ１１)

直缝

　　　　　　　Vj £ ０２５∑Asfy[ ]/γRa (F３１２Ｇ１２)

式中:Vj—连系梁竖向接缝处的剪力设计值.

５　连系梁竖向接缝的受弯承载力按下列公式计算:

　　　　　　　M £０６５Asfyh０/γRa (F３１２Ｇ１３)

６　 内 外 墙 板 的 锚 拉 钢 筋 承 载 力 按 下 列 公 式 计 算 (图

F３１３c):

　　　　　　　N £０８As１fy/γRa (F３１２Ｇ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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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２ ⩾０８５As１ (F３１２Ｇ１５)
式中:N ———外墙板外甩拉力Fsi的设计值;

As１ ———内墙板锚拉钢筋面积;

As２ ———外墙板锚拉钢筋面积.

F３１３　体系影响系数ψ１可根据平面布置、竖向规则性等符合

抗震措施鉴定要求的程度和部位,按下列情况确定:

１　当各项构造均符合本附录F２２的抗震措施规定时,可

取１０;

２　当结构规则性不符合本附录F２２条要求时,可取０８０
~０９０;

３　当结构受损伤或发生倾斜而已修复纠正,上述数值尚应

乘０８~１０.

F３１４　局部影响系数ψ２可根据本附录 F２３条、F２４条局

部构造不符合鉴定要求的程度取值０６~１０.

F３１５　预制装配式大板房屋抗侧力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评级,
应符合下列规定:

预制装配式大板房屋主要抗侧力构件按构件抗震承载力进行

楼层抗震承载力评级时,抗侧力构件承载力应考虑结构体系影响

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并应按应按表F３１５Ｇ１进行构件的抗震

承载力评级和按表F３１５Ｇ２进行楼层该类构件集的抗震承载力

评级.
表F３１５Ｇ１　预制装配式大板房屋抗侧力构件

抗震承载力等级的评定 (R＇/(γRaS２))

主要抗侧力构件 ae级 be级 ce级 de级

预制墙板 ≥１０
＜１０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０

＜０９０

　　注:表中R′和S２分别为按本附录规定计算的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和考虑地震

作用的效应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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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３１５Ｇ２　预制装配式大板房屋主要抗侧力构件楼层构件

集抗震承载力等级的评定

等级 内浇钢筋混凝土墙主要抗侧力构件

A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ce级和de级,可含be级,但含量不多于１０％,且底层

预制墙板构件应为ae级,其他含be级的楼层不应集中分布在同一轴线

B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de级,可含ce级,但含量不应多于１０％,且底层预制

墙板构件不应有ce级,其他含ce级的楼层不应集中分布在同一轴线

Ce１

该构件集内,可含ce级和de级;若仅含c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３０％;若

仅含d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５％,且底层预制墙板构件不应有de级;若同

时含有ce级和de级,ce级含量不应多于１５％,de级含量不应多于３％,且

底层预制墙板构件不应有de级

De１ 该构件集内,ce级或de级含量多于Ce１级的规定数

F３１６　预制装配式大板房屋上部结构的抗震承载力等级,应

取各楼层抗震承载力评级的最低一级作为该鉴定子单元的抗震承

载力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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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单层钢结构房屋抗震鉴定
(规范性附录)

G１　一般规定

G１１　本节适用于钢柱、钢屋架或屋面钢梁承重的普通单层钢

结构和门式刚架轻型钢结构房屋的抗震鉴定.

G１２　抗震鉴定时,应重点检查影响房屋整体性、抗震承载力

和易引起倒塌伤人的下列关键部位:

１　应检查钢柱、钢屋架或屋面钢梁、支撑等构件的材料性

能、连接、构件截面尺寸、锈蚀、连接节点和柱脚节点、各类支

撑的设置、焊缝质量、大型屋面板连接的可靠性、屋盖中支承长

度较小构件连接的可靠性,并注意出入口等处的高大山墙山尖部

分、出入口等处的女儿墙、高低跨封墙等构件的拉结构造;

２　对于８度区,尚应检查柱间支撑的有关连接部位构造,
并检查平面不规则、墙体布置不对称和相连房屋建筑导致质量、
刚度不均匀造成扭转的影响.

G１３　应根据结构布置、结构构件、支撑、构件连接构造和墙体

与结构构件连接构造等进行抗震措施鉴定,且应进行抗震承载力验

算,并结合抗震措施和抗震承载力验算结果进行综合抗震能力评定.

G１４　单层钢结构的附属房屋的抗震鉴定,应根据其结构的类

型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准的

有关章节进行鉴定,但附属房屋与钢结构相连的部位,尚应考虑

相互间的不利影响.

G２　抗震措施鉴定

G２１　单层钢结构的结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房屋角部不宜有贴建房屋,房屋体型复杂或有贴建房屋

时,宜有 防 震 缝;防 震 缝 宽 度,一 般 情 况 下 宜 为 ５０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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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mm,纵横向交接处宜为１００mm~１５０mm;

２　突出屋面天窗的端部不应为砖墙承重,房屋两端和中部

不应为无屋架的砖墙承重;

３　工作平台宜与排架柱脱开或柔性连接;

４　砌体围护墙宜为外贴式并与柱可靠拉结,不宜为一侧有

墙另一侧敞口或一侧外贴而另一侧嵌砌等,但单跨厂房可两侧均

为嵌砌式;

５　仅一端有山墙房屋的敞开端和不等高房屋高跨的边柱列等

存在扭转效应时,其内力增大部位的构造鉴定要求应适当提高;

６　在同一结构单元内,不应为不同的结构形式;

７　房屋横向抗侧力体系宜为钢架或屋架与柱有一定固结的

框架;房屋纵向抗侧力体系宜为柱间支撑,条件限制时也可为钢

架结构.

G２２　屋盖的支撑布置和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屋盖支撑布置应符合表 G２２Ｇ１、G２２Ｇ２、G２２Ｇ３的

规定;缺支撑时应增设.
表G２２Ｇ１　无檩屋盖的支撑布置

支撑名称
烈度

７ ８ ９

屋
架
支
撑

上弦横向支撑 同非抗震设计
厂房单元端开间及柱间支撑开间各有一
道;天窗跨度＜６m 时,天窗开洞范围的
两端有局部的支撑１道

下弦横向支撑 同非抗震设计 厂房单元端开间各有１道

跨中竖向支撑 同非抗震设计 同上弦横向支撑

两端
竖向
支撑

屋架端部高
度≤９００mm

同非抗震设计
厂房单元端开间及
每隔４８m 各有１道

屋架端部高
度＞９００mm

同非抗震设计 同上弦横向支撑
同上弦横向支撑,
且间距不大于３０m

天窗两侧竖向支撑
厂房单元天窗端
开间及每隔４２m
各有１道

厂房单元天窗端
开间及每隔３０m
各有１道

厂房单元天窗端开间及
每隔１８m 各有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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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２２Ｇ２　中间井式天窗无檩屋盖支撑布置

支　撑　名　称
烈度

７ ８ ９

上、下弦横向支撑
厂房单元端开间

各有１道

厂房单元端开间及

柱间支撑开间各有１道

上弦通长水平系杆 在天窗范围内屋架跨中上弦节点处有

下弦通长水平系杆 在天窗两侧及天窗范围内屋架下弦节点处有

跨中竖向支撑 在上弦横向支撑开间处有,位置与下弦通长系杆相对应

两端竖

向支撑

屋架端部高

度≤９００mm
同非抗震设计

同上弦横向支撑,
且 间 距 不 大 于

４８m

屋架端部高

度＞９００mm
厂房单元端开间各有１
道

同上弦横向支撑,
且 间 距 不 大 于

４８m

同上弦横向支撑,
且 间 距 不 大 于

３０m

表G２２Ｇ３　有檩屋盖的支撑布置

支撑名称
烈度

７ ８ ９

屋架

支撑

上弦横向支撑

下弦横向支撑

竖向支撑

厂房单元端开间各有１道

同非抗震设计

厂房 单 元 端 开 间 及 厂

房单 元 长 度 大 于 ４２m
时在 柱 间 支 撑 的 开 间

各有１道

天窗架

支撑

上弦横向支撑 厂房单元的天窗端开间各有１道

厂房 单 元 的 天 窗 端 开

间及 柱 间 支 撑 的 开 间

各有１道

两侧竖向支撑

厂房 单 元 的 天 窗

端 开 间 及 每 隔

４２m 各有１道

厂房 单 元 的 天 窗

端 开 间 及 每 隔

３０m 各有１道

厂房 单 元 的 天 窗 端 开

间及 每 隔 １８m 各 有 １
道

２　屋架支撑布置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天窗宽度范围内,在屋架脊点处应有上弦通常水平系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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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房屋单元端开间有天窗时,天窗开洞范围内相应部位的

屋架支撑布置要求应适当提高;

３)柱距不小于１２m 的托架 (梁)区段及相邻柱距段的一侧

(不等高厂房为两侧)应有下弦纵向水平支撑;

４)拼接屋架 (屋面梁)的支撑布置要求,应按本条第１款

的规定适当提高;

５)跨度不大于１５m 的无腹杆钢筋混凝土组合屋架,房屋单

元两端应各有１道上弦横向支撑,８度时每隔３６m 尚应有１道;
屋面板之间用混凝土连成整体时,可无上弦横向支撑.

３　屋盖支撑的构造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上、下弦横向支撑和竖向支撑的杆件应为型钢;

２)８度时,横向支撑的直杆应符合压杆要求,交叉杆在交

叉处不宜中断,不符合时应加固;

３)８度时III、IV 类场地跨度大于２４m 时,屋架上弦横向

支撑宜有较强的杆件和较牢的端节点构造.

G２３　钢柱长细比不应超过表 G２３的规定.
表G２３　钢柱的最大长细比

钢材牌号 ρ＜０２ ρ≥０２

Q２３５ １２０ １５０ (１－ρ)

Q３４５ １００ １２０ (１－ρ)

　　注:ρ是指钢柱组合轴压力设计值与按屈服点强度计算的承载力之比.

G２４　钢柱柱间支撑的布置和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柱间支撑所用杆件不宜拼接,超过材料最大长度规格时

宜为对接焊缝等强度拼接;

２　一般情况下,厂房单元中部应有１道上、下柱间支撑;
有吊车时,厂房单元两端应各有１道上柱柱间支撑;８度时,厂

房单元两端宜各有１道上柱柱间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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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７度时结构单元长度大于１２０m 和８度时结构单元长度大

于９０m,在单元中部１/３区段内宜有两道上下柱间支撑;两道柱

间支撑的距离不宜大于７２m;

４　柱间支撑应为型钢,支撑杆件的长细比和其他构造应符

合下列规定:

１)支撑杆件的长细比,不宜超过表 G２４的规定.交叉支

撑在交叉点应设置节点板,其厚度不应小于１０mm,斜杆与该节

点板应焊接,与端节点板宜焊接;
表G２４　柱间支撑交叉斜杆的最大长细比

位　置
烈度

７ ８

上柱支撑 ２５０ ２００

下柱支撑 ２００ １５０

２)８度时跨度不小于１８m 的多跨厂房中柱,柱顶应有通长

水平压杆,此压杆可与梯形屋架支座处通长水平系杆合并设置,
钢筋混凝土系杆端头与屋架间的空隙应采用混凝土填实;　

３)下柱支撑的下节点位置和构造应能将地震作用直接传给

基础.７度时,下柱支撑的下节点在地坪以上时应靠近地面处.

G２５　房屋构件连接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构件在可能产生塑性铰的最大应力区内,不应有焊接接

头;

２　屋盖横梁与柱顶铰接时,宜为螺栓连接;刚接框架的屋

架上弦与柱相连的连接板,不应出现塑性变形;

３　钢柱柱脚应有保证传递柱身承载力的措施,宜为插入式

或埋入式柱脚;

４　焊接构件不应为交叉焊接;

５　房屋结构构件的连接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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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檩条在屋架 (屋面梁)上的支承长度不宜小于５０mm,
且与屋架 (屋面梁)应焊牢;双脊檩应在跨度１/３处互相拉结;
压型钢板应与檩条可靠连接,槽瓦、瓦楞铁、石棉瓦等应与檩条

拉结;

２)大型屋面板应与屋架 (屋面梁)焊牢,靠柱列的屋面板

与屋架 (屋面梁)的连接焊缝长度不宜小于８０mm;７度时,有

天窗厂房单元的端开间,或８度各开间,宜将垂直屋架方向两侧

相邻的大型屋面板的顶面彼此焊牢;８度时,大型屋面板端头底

面的预埋件宜采用角钢,并与主筋焊牢;非标准屋面板宜采用装

配整体式接头,或将板四角切掉后与屋架 (屋面梁)焊牢;

３)天窗架与屋架,屋架、托架与柱子,屋盖支撑与屋架,
柱间支撑与排架柱之间应有可靠连接;８度时柱间支撑与柱连接

节点的预埋件应有可靠锚固.天窗侧板板与天窗立柱宜采用螺栓

连接;

４)屋架 (屋面梁)与柱子的连接,８度时宜采用螺栓;屋

架 (屋面梁)端部支承垫板的厚度不宜小于１６mm;柱顶预埋件

的锚筋,８度时宜采用４Ф１４,有柱间支撑的柱,柱顶预埋件还

应有抗剪钢板;柱间支撑与柱连接节点预埋件的锚件,８度III、

IV类场地时,宜采用角钢加端板,其它情况可采用 HRB３３５、

HRB４００钢筋,但锚固长度不应小于３０倍锚筋直径;

５)山墙抗风柱与屋架 (屋面梁)上弦应有可靠连接;当抗

风柱与屋架下弦相连接时,连接点应设在下弦横向支撑节点处;
此时,下弦横向支撑的截面和连接节点应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G２６　围护墙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７、８度时,钢筋混凝土墙板与厂房柱或屋架间的连接宜

为柔性连接;

２　纵墙、山墙、高低跨封墙和纵横跨交接处的悬墙,沿柱

高每隔１０皮砖均应有２Ф６钢筋与柱 (包括抗风柱)、屋架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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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屋面梁)端部、屋面板和天沟板可靠拉结.高低跨厂房的高跨

封墙不应直接砌在低跨屋面上;

３　砖围护墙的圈梁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７、８度时,梯形屋架端部上弦和柱顶标高处应有现浇钢

筋混凝土圈梁各一道,但屋架端部高度不大于９００mm 时可合并

设置;

２)８度时,沿墙高每隔４m~６m 宜有圈梁一道.沿山墙顶

应有卧梁并宜与屋架端部上弦高度处的圈梁连接;

３)圈梁与屋架或柱应有可靠连接;山墙卧梁与屋面板应有

拉结;顶部圈梁与柱锚拉的钢筋不宜少于４Ф１２,变形缝处圈梁

和柱顶、屋架锚拉的钢筋均应有所加强.

４　预制墙梁与柱应有可靠连接,梁底与其下的墙顶宜有拉

结;

５　无拉结的女儿墙,当其中砂浆强度不低于 M２５且厚度

为２４０mm 时,其突出屋面的高度不应大于０５m.

G２７　砌体内隔墙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独立隔墙的砌筑砂浆,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M２５;厚度为２４０mm 时,高度不宜超过３m;

２　到顶的内隔墙与屋架 (屋面梁)下弦之间不应有拉结,
但墙体应有稳定措施;

３　砌体隔墙与柱应与柱宜脱开或柔性连接,并应有墙体稳

定措施,隔墙顶部应有现浇钢筋混凝土压顶梁.

G３　抗震承载力鉴定

G３１　单层钢结构房屋的地震作用,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的方法进行横向和纵向计算,房屋的

阻尼比可取００５.

G３２　单层钢结构房屋的抗震承载力验算应根据结构损伤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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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结构的具体情况与构造措施的符合情况,合理确定体系影响

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

G３３　后续使用３０年的 A 类单层钢结构房屋抗震鉴定的体系

影响系数,可根据房屋体型的规则和整体性连接构造措施等不符

合的程度按下列情况确定;

１　当房屋体型的规则和整体性连接构造措施均符合本附录

第 G２１条~第 G２５条要求时,可取１１;

２　当房屋体型的不符合本附录第 G２１条第１款的要求

时,可取０８~０９;当多项不符合时,应取０８.

G３４　后续使用４０年的B类单层钢结构房屋抗震鉴定的体系

影响系数,可根据房屋体型的规则和整体性连接构造措施等不符

合的程度按下列情况确定;

１　当房屋体型的规则和整体性连接构造措施均符合本附录

第 G２１条~第 G２５条要求时,可取１０;

２　当房屋体型的不符合本附录第 G２１条第１款的要求

时,可取０８~０９;当多项不符合时,应取０８.

G３５　A类和B类单层钢结构房屋体系抗震鉴定的局部系数可

根据局部连接构造措施等不符合的程度,按下列情况确定;

１　当厂房围护结构和内隔墙连接构造措施均符合本附录第

G２６条、第 G２７条要求时,可取１０;

２　当厂房围护结构和内隔墙连接构造措施不符合本附录第

G２６条、第 G２７条要求时,可取０８~０９;当两项均不符

合时,应取０８.

G３６　单层钢结构房屋抗震承载力验算中的结构构件承载力抗

震调整系数取值,后续使用年限４０年的B类建筑宜按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规定采用,后续使用年限

３０年的 A类建筑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５００１１规定的０．８５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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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３７　单层钢结构房屋抗侧力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评级,应符合

下列规定:
单层钢结构房屋主要抗侧力构件按构件抗震承载力的楼层抗

震承载力评级时,抗侧力构件承载力应考虑结构体系影响系数和

局部影响系数,并应按应按表 G３７Ｇ１进行构件的抗震承载力

评级和按表 G３７Ｇ２进行楼层该类构件集的抗震能力评级.
表G３７Ｇ１　单层钢结构板房屋主要抗侧力构件

抗震承载力项目等级的评定 (R＇/(γRaS２))

主要抗侧力构件 ae级 be级 ce级 de级

钢柱和柱间支撑 ≥１０
＜１０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０

＜０９０

　　注:表中R′和S２分别为按本附录规定计算的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和考虑地震
作用的效应组合.

表G３７Ｇ２　单层钢结构房屋主要抗侧力构件该类构件集

抗震承载力项目等级的评定

等级 钢柱和柱间支撑主要抗侧力构件

A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ce级和de级,可含be级,但含量不多于１０％,且角柱

和柱间支撑构件应为ae级

Be１
该构件集内,不含de级,可含ce级,但含量不应多于１０％,且角柱和柱

间支撑构件不应有ce级

Ce１

该构件集内,可含ce级和de级;若仅含c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３０％;若

仅含de级,其含量不应多于５％,且角柱和柱间支撑构件不应有de级;若

同时含有ce级和de级,ce级含量不应多于１５％,de级含量不应多于３％,
且角柱和柱间支撑构件不应有de级

De１ 该构件集内,ce级或de级含量多于Ce１级的规定数

G３８　单层钢结构房屋的抗震承载力等级,应取钢柱和柱间支

撑抗侧力构件集的较低一级作为该鉴定子单元的抗震承载力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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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２　标准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 (或要求)”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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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０３
２ «木结构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０５
３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０７
４ «建筑结构荷载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０９
５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１０
６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１１
７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１７
８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GB５００１８
９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５００２３
１０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４６
１１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５０１４４
１２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５０２０２
１３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５０２２３
１４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５０２９２
１５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T５０３１５
１６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GB/T５０３４４
１７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T５０６２１
１８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T５０７８４
１９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９４
２０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１２０
２１ «回弹法、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泵送混凝土强度

技术规程» DBJ/T０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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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在我国房屋建筑鉴定中一般划分为建筑可靠性鉴定 (包
括建筑结构的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和在抗震设防区的建筑

抗震鉴定两大类.可靠性鉴定是考虑结构在恒载、楼 (屋)盖活

荷载、风荷载以及北方的雪荷载等作用下结构的安全性、适用性

和耐久性;建筑抗震鉴定适用于抗震设防区,除考虑建筑结构的

恒载和活荷载外还要考虑地震作用对建筑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
之所以在我国的建设标准系列中把抗震与非抗震的设计和鉴

定划分为两类标准系列,主要是地震作用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我国

抗震设防区域大体占国土面积的２/３左右等因素.地震作用特点

体现在地震作用发生的时间、强度和地点等随机性很强,相应的

抗震设防的目标为 “当遭受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响

时,主体结构不受损坏或不需修理可继续使用;当遭受相当于本

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可能发生损坏,但经一般修理

仍可继续使用;当遭受高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估的罕遇地震影

响时,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而不考虑地震作

用的结构设计目标为应在合理设计使用年限内具有安全性、适用

性和耐久性的功能.
虽然建筑抗震设防的目标与非抗震设计的目标有较大的差

异,但对于在抗震设防区的房屋建筑而言均应满足结构安全性与

抗震设防的要求.
在抗震设防区范围内房屋建筑的鉴定只有均包括结构安全鉴

定和建筑抗震性鉴定,才能全面评价房屋结构的安全与抗震能

力,才能给出不满足要求房屋建筑的正确处理对策.
我国在抗震设防区范围内的房屋鉴定虽然均是同时进行结构

安全性与抗震能力鉴定,但在鉴定中需要分别依据房屋建筑可靠

性鉴定标准和建筑抗震鉴定标准的内容与要求给出相应的鉴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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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结构构件承载能力计算中需要进行考虑和不考虑地震作用

组合的两种情况,在构造鉴定中也要区分不考虑抗震设防的要求

的结构构件连接构造和考虑抗震设防要求的整体与构件连接的构

造.这样使结构安全性鉴定与抗震鉴定之间在结构承载能力和构

造要求方面的交叉与联系被人为的隔裂开了.由于建筑抗震鉴定

对结构整体性能的构造等要求比较高,使得在安全性鉴定结果的

Asu、Bsu中还会出现抗震构造不满足需要加固的情况,特别是对

于建筑抗震设防为重点设防类 (乙类)的生命线建筑和人员密集

大型商场、影剧院和中小学校舍等这种情况会更为突出.
对于鉴定结果为不满足结构安全性要求的房屋建筑,其建筑

抗震设防要求肯定是不满足的,这类房屋在使用过程中若遇到环

境振动、地下开挖或增加荷载以及变动结构主体等情况下也会出

现严重破坏、甚至倒塌,在设防烈度地震作用的破坏会是更为严

重.对于鉴定结果为满足结构安全性要求但不满足抗震鉴定要求

房屋建筑,在使用过程中若遇到环境振动、地下开挖或增加荷载

以及变动结构主体等情况时,由于其结构的整体性比较差也会出

现破坏;在设防烈度地震发生下还会出现严重破坏,在高于设防

烈度的罕遇地震作用下甚至会倒塌.房屋建筑的严重破坏、甚至

倒塌均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对城市带来灾难性的后

果.
在房屋建筑鉴定中采用同时进行结构安全性与建筑抗震能力

鉴定、分别给出相应的结构安全性与抗震鉴定结论的做法,带来

的后果之一是:房屋所有人和使用者只管房屋建筑满足结构安全

使用要求而不管房屋建筑是否满足抗震要求的状况;使得不满足

抗震鉴定要求的房屋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和对同时不满足结构安全

性与抗震要求的也无法给出综合对策.这样的鉴定结果无法给实

施 «北京市房屋建筑使用安全管理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２２９号)提供科学合理的技术支承,这对于实施 «北京市房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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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使用安全管理办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等增加

了难度.
根据北京市区抗震设防烈度为８度和既有房屋中部分存在抗

震能力差的情况,在房屋建筑鉴定中应实施结构安全性与抗震鉴

定相结合的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方法.这就需要建立结构安

全性与抗震鉴定相结合的综合评价鉴定结果的分级标准和综合处

理机制,即把结构安全性鉴定与建筑抗震鉴定的结果综合进行评

级和给出综合处理对策,使结构安全性鉴定与抗震鉴定有机结

合,使房屋建筑的鉴定和鉴定结果能反映建筑物的实际结构安全

与抗震能力.有助于提供北京市既有建筑的结构安全性和抵御较

大灾害的能力.
本标准建立了结构安全性与抗震鉴定相结合的房屋结构综合

安全性鉴定方法和鉴定结果的综合评定机制,对以前各自进行结

构安全性鉴定和抗震鉴定的弊端进行分析总结,对综合评定的分

级类别和相应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研究,该标准用以统一既有建

筑的结构安全性与抗震鉴定相结合的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方

法的程序、内容和评价指标等.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范围为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建造或依法登

记的既有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工业建筑等.

１０３　本标准依据国家、行业、北京市现行的有关房屋建筑安

全鉴定、抗震鉴定标准并结合北京市房屋建筑鉴定的实际而编制

的,该标准着重规定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的的原则、内容和

评级要求;但标准中有关各类结构抗震鉴定的构造要求没有详细

列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

规定和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北京市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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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１　一般要求

３１１~３１３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对北京市房屋建筑

的现状和国内外房屋建筑安全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调查

研究,摸清了北京市现有房屋建筑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

题,研究了需要完善房屋建筑全寿命管理的问题,提出了需要加

强既有建筑使用安全管理的内容、方法和实施措施.在充分研究

和论证的基础上,北京市人民政府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６日颁布了

«北京市房屋建筑使用安全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２２９
号).该政府令形成了对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建造或依法登记

的各类建筑及其附属构筑物和配套建筑设备及系统的使用安全检

查、安全评估和结构安全性与建筑抗震鉴定的体系.对于规范房

屋建筑所有权人的房屋建筑使用安全责任,加强房屋建筑使用阶

段安全管理,避免发生房屋建筑安全的恶性事故、搞好房屋建筑

使用安全的维护和维修,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具有重要

意义.
这几条给出了房屋鉴定中需要进行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

定、结构安全性鉴定、专项鉴定的类型.对于房屋建筑鉴定类别

的划分是为了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房屋建筑不同类别的安全性问

题.对于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其范围与该政府令的给出的

需要进行结构安全性鉴定和建筑抗震鉴定的要求相一致.考虑到

有些房屋建筑在使中需要局部改造 (不包括局部加层)仅影响一

定范围内的结构构件安全等可仅进行局部的结构安全性鉴定,比

如屋顶绿化、屋顶增设太阳能等,当建筑结构没有明显地基沉降

和地基不均匀沉降情况下,则可对涉及顶层的结构构件进行结构

安全性鉴定;对于因灾害或者事故导致结构局部损伤的,也应对

影响结构安全性范围内的结构构件进行结构安全性鉴定;对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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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鉴定中发现结构构件存在安全问题和耐久性等问题,本标准

也给出了属于专项鉴定的范畴,其专项鉴定应根据鉴定的内容和

涉及的方面应采用相关的标准进行.

３１４　由于房屋建筑结构承担各类荷载、作用是通过结构构件

传递和承担的以及结构及构件承载能力也具有相互影响和内力重

分布的功能,所以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结构安全性鉴定、
专项鉴定和的对象宜为整幢建筑或由防震缝划分的相对独立的结

构单元.但对于局部改造的结构安全鉴定和专项鉴定也可是涉及

局部改造子单元或某一类构件集.

３２　鉴定程序及分类

３２１　本标准制定的鉴定程序,是根据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

定的实践经验,并参考了国内有关的标准确定的.从它的框图可

知,这是系统性鉴定的工作程序.应重视程序中的各个步骤.

３２２　条文中规定的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的资料检查与现

场查勘工作内容较为系统,该项工作也是为了初步区分房屋建筑

的状况类别,只有对所鉴定房屋建筑的图纸资料和现状勘查清

楚,才能正确给出房屋建筑的状况类别和检测鉴定的类别,使检

测鉴定人员所制定的检测鉴定方案具有针对性,特别是确定好现

场检测的项目、检测方法、抽样数量等.

３２３　由于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除涉及结构现状和图纸资

料外,还涉及房屋建筑使用条件、使用环境、场地环境等因素,
所以,应对这些因素进行调查与检测.关于这些方面的调查与检

测在本标准第４章给与了规定.

３２４、３２５　既有建筑现场检查和检测的目的是为房屋结构综

合安全性鉴定提供可靠的结构参数,其现场检测的检测项目和抽

样数量应根据资料完整性和现状损伤状况采用区别对待的原则,
对于资料不全或与实际不符合的应全面检测,为房屋结构综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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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鉴定提供可靠的结构参数;对于现状损伤的部位应重点检

测,为确定损伤的原因分析提供基础数据.因此,根据现场查勘

情况,将鉴定房屋建筑的现状初步区分为良好、一般和较差三种

状况.根据所鉴定房屋建筑图纸资料有效的情况和房屋建筑的现

状情况和房屋建筑功能的重要性分为三类,主要是体现现场检测

和鉴定区别对待的原则.特别是对于现场检测,新建工作的施工

质量检测是根据检验批的构件数量确定抽样数量和在该检验批中

随机抽取,主要是确定施工质量的一致性和是否满足设计和验收

标准的要求.使用一段时间后的既有建筑,其影响结构安全和适

用性问题会反映在结构的变形、损伤上,而且既有建筑的检测是

为了提供结构安全性与抗震鉴定的结构损伤程度和结构分析参

数,因此对受力比较大和出现损伤及损伤严重的部位应仔细检测

和多抽样.

３３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的基本工作内容和要求

３３１　本条给出了各类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和上部结构安全

性与抗震能力鉴定按房屋建筑初步检查的状况类别划分进行检测

鉴定的要求.在检测中发现Ⅰ类建筑不满足要求,应按Ⅱ类甚至

按Ⅲ类进行抽样检测的要求,在检测中发现Ⅱ类房屋建筑的检测

结果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时,应按Ⅲ类抽样检测的要求.
既有建筑结构检测均是采用抽样检测的方法,所以项目抽样

检测的部位应选取影响结构安全的关键构件进行检测.关于检测

部位,对于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柱构件和砌体结构墙体砌筑砂

浆的检测,对于Ⅱ类和Ⅲ类均应分别把底层的框架柱和底层砌体

墙作为一个检验批,即重点进行抽样;对于出现变形、裂缝或钢

筋锈蚀的构件应重点进行检测.当采用局部破损检测方法时,宜

选择构件受力较小的部位取样,且尽可能减小对结构构件安全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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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既有建筑检测是为建筑结构安全性和建筑抗震鉴定提供

可靠的技术参数,其结构检测的抽样数量应满足按检验批评定的

要求,所以当发现检测数量不足或检测数据出现异常情况时,应

补充抽样.
对于局部破损检测总会对结构构件产生一定的破坏,为了保

证结构的安全性,在现场检测工作结束后,应及时修补取样造成

的构件局部损伤.

３３２、３３３　建筑结构的荷载与作用一般情况下应包括恒载、
楼 (屋)面活荷载、风荷载,对于抗震设防区还应包括地震作

用.北京市的抗震设防烈度多数为８度,所以结构构件的内力分

析应包括地震作用的内力组合,但是有的结构构件内力是以竖向

荷载为主,比如砌体结构中承重梁以及各类结构的楼板的内力分

析可不考虑地震作用的内力组合.所以在结构内力分析中应分别

进行不考虑地震作用内力组合和考虑地震作用内力组合两种情况

的计算.两种作用内力组合的设计值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

定.

３３４　建筑安全性和抗震鉴定中,对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进行

验算,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为了力求得到科学而合理的结

果,有必要在验算所需的数据与资料的采集及利用上作出统一规

定.现就本标准的这一方面规定择要说明如下:

１　关于结构上作用 (荷载)的取值问题

对已有建筑物的结构构件进行承载能力验算,其首先需要考

虑的问题,是如何为计算内力提供符合实际情况的作用 (荷载).
因此,不仅要对施加于结构上的作用 (荷载),通过调查或实测

予以核实,而且还要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设计规

范»GB５０００９规定的取值原则,并考虑已建成建筑物在时间参

数上不同于新设计建筑物的特点,按不同的鉴定目的确定所需要

的作用标准值 (或代表值).还有地震作用应考虑设防烈度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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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组.

２　关于构件承载力验算中考虑变形与损伤的问题

既有建筑结构与新建工程在承载力分析中最大的区别是既有

建筑可能有变形与损伤,结构中的变形与损伤会影响结构安全性

和抗震性能.在既有建筑安全性和抗震承载力鉴定中如何考虑变

形与损伤的影响是比较困难的问题.根据对以往建筑安全性和抗

震承载力鉴定经验的总结,本条给出既有建筑结构在承载力分析

中如何考虑变形与损伤的影响的原则和方法.根据实验资料,其

砌体结构的墙体出现通长的裂缝其刚度降低到弹性刚度的２０％,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出现通长的裂缝其刚度降低到弹性刚度的

３０％.

３　建筑结构安全性和抗震鉴定中的构件承载能力验算方法

对于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采用的结构分析方法,一般应符合

国家现行设计规范的规定,但对于抗震设防区的抗震鉴定的抗震

承载力验算方法是按后续使用年限３０年的 A类、后续使用年限

４０年的B类和后续使用年限５０年的C类给出的.其后续使用年

限５０ 年 的 C 类 按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建 筑 抗 震 设 计 规 范»GB
５００１１,而 A 类和 B 类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５００２３给出的方法.

３３５　影响房屋建筑的综合安全性性能的主要是地基、基础和

上部结构,在建筑抗震鉴定中还考虑了非结构构件.所以应在地

基、基础和上部结构分别进行检查、检测.由于房屋建筑结构安

全性与建筑抗震性能是有机联系的,在对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

定中应同时进行考虑和不考虑地震作用的分析和同时进行结构安

全性与建筑抗震性能鉴定.

３３６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的目的是评定房屋结构安全性

和建筑抗震性能,所以应关注房屋建筑中没有多余约束的静定构

件,这类物件一旦出现开裂等损伤则会引起使用安全或构件垮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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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房屋建筑构中的这类构件主要有悬挑阳台、雨棚、女儿

墙等,这些建筑构件可能坠落而导致伤人以及结构构件变形与损

伤对结构安全与使用安全的影响.
建筑抗震性能与结构体系的合理性有关,结构体系的合理性

包括有合理的地震作用和承担重力荷载的传递途径、应避免因部

分结构或构破坏而导致整个结构丧失抗震能力或承担重力荷载的

能力等.对于结构体系的合理性应从结构承担竖向荷载的合理性

与建筑抗震性能两个方面去检查,承担竖向荷载要求结构竖向构

件沿竖向要连续、不能间断,建筑抗震性能则要求结构平面布置

规则、结构构件平面布置对称、沿竖向抗震承载力要均匀等.在

房屋检测鉴定中应关注房屋建筑使用功能是否改变和建筑结构布

置是否变动,特别是装修变动结构主体引起结构构件传力间断等

问题.

３４　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

３４１　既有建筑中会出现使用者改变原有使用功能增加荷载的

情况,如把普通办公用房改为档案室、把一般教室改为设备较多

的实验室以及在楼面上增加较重的设备等,这些使用荷载超过了

原设计荷载限制的要求,在长期使用中会引起楼板的过大变形或

开裂以致影响使用安全和结构安全.因此,在房屋建筑安全性鉴

定的检查中,应重视检查是否存在超载的结构或者结构构件,并

应进行该荷载作用下的结构安全性验算,当结构构件出现涉及安

全的损伤时应提出采取相应措施的建议.

３４２~３４５　房屋建筑结构安全性鉴定评级的层次、等级划分

和房屋建筑结构安全性鉴定评级的各层次分级标准以及结构整体

性等级的评定、不同构件集的安全等级评定等是参考现行国家标

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５０２９２和 «工业建筑可靠性

鉴定标准»GB５０１４４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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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６　多层与高层结构的同类构件承载能力的构件集按楼层集

合,应根据各类结构的特点选取荷载作用效应比较大、构件承载

能力相对相邻楼层可能降低的楼层做为典型楼层.

３４７　楼层的结构构件有主要构件和一般构件的划分,对于楼

层承载能力影响比较大的是主要构件,所以楼层结构承载能力等

级应以主要构件集的最低等级确定,只有当该楼层一般构件集的

安全性等级比主要构件集安全性等级低二级或三级时,该层所评

的承载能力等级应降一级或降二级.

３４８　上部结构子单元的各楼层结构承载能力对整个结构安全

性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对于承重柱和墙体构件,其底部楼层的承

载能力不仅影响本层而且还会影响上部的楼层,而顶层仅影响本

层构件的承载,所以在上部结构子单元的评级中考虑了楼层所在

位置的影响.

３４９　在北京市地铁施工、高层建筑的基坑支护以及地下电缆

管沟施工等,会对周围建筑物的结构安全性造成影响,应根据地

下施工的影响范围和既有建筑基础埋深与基础形式等进行评价,
其结构安全性鉴定在本标准附录C中给予了规定.

３５　建筑抗震鉴定

３５１　本条给出了在房屋建筑的抗震鉴定,应采取区别对待的

原则:

１、区分结构类型就是要针对不同类型结构的受力特点和结

构承载能力和变形能力的特点等而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的抗震鉴定

方法;

２、在各类结构的抗震鉴定中都有重点部位与一般部位,所

谓重点部位是指影响该类建筑结构整体抗震性能的关键部位和易

导致局部倒塌伤人的构件、部件,以及地震时可能造成次生灾害

和影响疏散、救援的部位;还应包括已经出现结构损伤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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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房屋综合抗震能力的判断,抗震鉴定时应按结构的震害特

征,对影响整体抗震性能的关键、重点部位进行认真的检查.这

种部位,对不同的结构类型是不同的,对不同的烈度也有所不

同.例如:
(１)多层砖房的房屋四角、底层和大房间等等墙体砌筑质量

和墙体交接处是重点,屋盖的整体性也有重要影响;底层框架砖

房,底层是检查的重点,而内框架砖房的顶层是重点,其底层是

一般部位;
(２)框架结构的填充墙等非结构构件是检查的重点;８、９

度时,框架柱的截面和配筋构造是检查的重点;
(３)单层钢筋混凝土柱厂房,６、７度时天窗架是可能的破

坏部位;有檩和无檩屋盖中,支承长度较小的构件间的连接也是

检查的重点;８、９度时,不仅要重视各种屋盖系统的连接和支

承布置,对高低跨交接处和排架柱变形受约束的部位也要重点检

查.

３、建筑的抗震能力取决于建筑结构构件的承载力、结构变

形能力和耗能能力,通常称之为建筑整体抗震能力;而建筑整体

抗震能力应由结构抗震承载力和构造措施两个方面综合确定.建

筑结构构件和楼层的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应包括结构体系与布置的

整体影响和易倒塌建筑构件与部件的影响.

３５４　北京市区域内的抗震设防烈度除昌平区、怀柔区、门头

沟区和密云县为７度 (０１５g)外,其余各区均为８度.不同设

防烈度的抗震设防和抗震鉴定的要求是有差异的,在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中按不同的后续使用年限给

出了不同的抗震鉴定方法和要求.因此,北京市各区的各类房屋

的抗震措施和抗震承载力鉴定,应根据其抗震设防烈度和建筑抗

震设防类别以及后续的使用年限按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 A、B、

C类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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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６　根据地震灾害经验和各类建筑物震害规律的总结以及各

类建筑物抗震性能的研究成果给出的现有建筑物抗震鉴定的原则

和指导思想是:对现有建筑物的总体布置和关键的构造进行宏观

判断,力求做到从多个侧面来综合衡量与判断现有建筑的整体抗

震能力.
房屋建筑综合抗震能力还意味着从结构布置、结构体系、抗

震构造和抗震承载力两个侧面进行综合.其中,房屋建筑抗震结

构体系、结构布置的宏观控制和抗震构造措施鉴定对建筑抗震性

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３５８　地震作用下房屋建筑的破坏主要是由地震作用的强度和

场地地基基础失效造成的破坏以及地震作用的频谱特性等因素决

定的,地震烈度越高其破坏越严重;场地的断层对房屋建筑会造

成直接破坏,饱和土液化会造成地基基础失效,软弱土的地基变

形会造成对结构的增大作用等,但坚硬的土层不会对结构造成加

重破坏和增大作用等.因此,在房屋建筑的抗震鉴定中可根据建

筑所在场地、地基和基础等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做相应调整.

３５９　本标准与结构安全性鉴定评级的层次相协调,将被鉴定

的建筑物划分为构件、子单元和鉴定单元三个层次,对建筑抗震

鉴定分别划分为四个等级.然后根据每一层次各检查项目的检查

评定结果确定其抗震能力的等级,至于其具体的鉴定评级标准,
则由本标准的各有关章节分别给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１　关于鉴定 “应从第一层开始,逐层进行”的规定,系就

该模式的构成及其一般程序而言,对有些问题,如地基的鉴定评

级等,由于不能细分为构件,故允许直接从第二层开始;

２　对于建筑抗震鉴定,楼层抗侧力与构件集的检查评定结

果最为重要,它是处理所查出问题的主要依据.至于子单元和鉴

定单元的评定结果,由于经过了综合,只能作为对被鉴定建筑物

进行科学管理和宏观决策的依据.如据以制定处理对策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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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业主对建筑物所处的状态有概念性的认识等等.这在执行本标

准时应加以注意.

３５１０　由于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

鉴定结果为满足和不满足,并没有给出满足、基本满足和不满足

的程度的级别划分.本标准的房屋建筑抗震能力鉴定评级标准是

对不满足部分根据不满足的程度和不满足项目对建筑抗震能力的

影响给出了建筑抗震能力的分级标准.

３５１１　对不符合鉴定标准要求的建筑处理应根据不符合的程度

及其对房屋整体抗震性能的影响程度等,提出相应的维修、加

固、改造或更新等抗震减灾对策.对于建筑结构存在结构构件裂

缝、少量酥碱等损伤但建筑抗震性能仍基本满足要求的应进行维

修处理;对于建筑抗震能力不满足要求的应进行加固处理,在加

固处理中又分为局部加固和整体加固;对于结构体系不满足不符

合要求的应通过改变结构体系的方式进行处理,对于加固费用超

过新建同类工程造价的７０％且即使全面加固也较难达到抗震性

能要求的应结合城市规划采取拆除重建.

３６　综合安全性鉴定评级

３６１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是对结构安全性、建筑抗震能

力的评级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由于结构安全性和建筑抗震能力鉴

定中都会涉及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和构件连接等构造措施.作为

各自的鉴定应自称系统,但在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应避免重

复,主要涉及构件承载力评级和构造评级.
在构件承载力评级中,对同类构件的承载力评级应根据不同

类型结构中不同构件的受力特点、是否包括地震作用效应组合来

确定结构综合安全性评级中不同构件集归属于结构安全性或抗震

承载力的评级;比如,各类结构的楼板承载力评级由于楼板承载

力只考虑竖向恒载和活荷载,所以应把楼板承载力评级归于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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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安全性鉴定中砌体结构中的砌体墙和砖柱应同时进行构件安

全性和抗震承载力评级,砌体结构中的承重梁应归于房屋结构安

全性鉴定评级中,而钢筋混凝土框架梁、连梁是同时考虑竖向荷

载和地震作用的组合,在北京市的８度抗震区的房屋建筑综合安

全鉴定中应放入建筑抗震承载力评级中.
在结构安全性和建筑抗震鉴定中均涉及结构的整体构造、结

构构件连接构造,由于不考虑地震作用的结构安全性的整体构造

低于北京市的８度抗震区抗震鉴定的宏观控制和构造措施时,所

以在结构安全性鉴定的结构构件和上部承重子单元的安全性评级

均可不再考虑相应的构造与连接项目.

３６２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评级的各层次分级标准是综合

考虑结构安全性与抗震能力两个方面,是从结构抵御各种荷载和

地震作用的整体安全性来考虑给出的.Aeu为在后续使用年限内

不影响整体安全性能和抗震性能,Beu为在后续使用年限内尚不

显著影响整体安全性能或不显著影响整体抗震性能,Ceu为在后

续使用年限内显著影响整体安全性能或显著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Deu为已经严重影响整体安全性能;或建筑抗震能力整体严重不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和本标准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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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调查与检测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本条提出了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调查与检测的基本原则,
包括内容、范围和技术要求以及由委托方和受托方共同确定的条

件,重点强调了对结构整体性现状的调查,包括结构及构件的外

观缺陷、变形与损伤以及有无因地基基础不均匀沉降引起上部主

体结构过大的变形、倾斜、开裂等显著影响结构整体承载功能的

情况.

４１２　本条区分有、无有效图纸资料以及图纸资料不全三种情

况,分别给出了各种情况下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结构主要构件

的检查与检测的内容和项目以及各自需重点检测的方面,其相同

的目的都在于通过检测完善图纸信息并得出能反映结构现有真实

工作状态的涉及结构性能的各种技术参数,为房屋结构综合安全

性鉴定提供可靠的技术依据.

４１３　本条规定了地基基础检查与检测的基本原则和综合评定

步骤.

４１４　本条规定了对常见的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钢结构和

木结构四大结构进行结构检测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区分

重点部位和一般部位并根据各类结构的受力特点确定主要检测项

目的原则,如在涉及钢结构和木结构主要结构性能的重要参数包

括材料性能、截面尺寸,构件及节点连接,构件变形、裂缝、损

伤、缺陷等之外又指出了钢结构腐蚀和木结构腐朽的重点部位,
这有利于把握既有建筑结构存在问题的薄弱环节,提高了检测工

作的效率,增强了检测的效果.

４１５　本条规定了建筑整体结构和构件变形检测的基本原则,
当目测整体倾斜明显或出现地基不均匀沉降引起的裂缝两者之一

情况时,就应对房屋整体倾斜或水平侧移、承重墙柱等竖向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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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构件的倾斜和承重梁板等水平受弯构件的挠曲变形进行现场检

测.

４１６　本条给出了需采用多种检测方法同时进行测试时的数据

取用原则,即应事先约定综合确定检测值的规则,并严格依此规

则对检测数据进行取舍,而不得事后随意处理;此外,离群值的

舍弃也应有一定的规则,本条提供了离群值舍弃的标准.

４２　使用条件和环境的调查与检测

４２１、４２２　既有房屋建筑的鉴定与新建工程的设计不同.新

建工程的设计主要关切设计基准期内结构可能受到的作用,可能

遇到的使用条件和环境;而既有房屋建筑的鉴定,除应考虑后续

使用年限内结构可能受到的作用以及使用条件和环境外,还要追

查结构历史上已承受过的各种作用以及其使用条件和环境,尤其

是原设计未考虑的各种情况.例如地基变形、结构超载、灾害作

用等所造成的结构反应与损伤等.

４２３　本条给出了结构上作用的确定方式,如结构构件、建筑

配件及楼、屋面装修做法的自重可依据现场量测的尺寸结合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５０００９－２０１２附录 A «常用

材料和构件的自重»的规定通过计算得出,而楼、屋面活荷载和

风、雪、积灰、吊车荷载等作用则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GB５０００９的规定采用,地震作用可依据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或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５００２３的规定采用.

４２４　本条规定了房屋建筑使用环境的调查项目,根据环境类

别主要分为周围的气象环境、建筑结构工作环境和灾害作用环

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各类环境影响因素.

４２５　本条给出了房屋建筑场地、地质环境的调查项目,对于

建筑场地对抗震影响的有利、一般、不利和危险地段的划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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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一致,
可结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Ｇ２０１０第

４１１条及条文说明加以理解.

４２６　房屋建筑所处环境是影响其耐久性的外部因素.环境类

别指的是房屋建筑结构与构件暴露表面所处的环境条件.本条规

定了房屋建筑结构与构件所处的环境类别、环境条件和作用等级

的分类,根据腐蚀机理不同分为Ⅰ、Ⅱ、Ⅲ级,分别表示一般大

气、冻融和化学介质侵蚀三类环境,按作用等级进一步细化,Ⅰ
级又分为 A (室内正常环境)、B (室内高湿环境、露天环境)、

C (干湿交替环境)等级,Ⅱ、Ⅲ级均分为 C (轻度)、D (中
度)、E (重度)等级.

４２７　本条给出了房屋建筑使用历史的调查项目,主要包括房

屋建筑原始及加固设计与施工、主体结构的历次改造及检测、使

用荷载与动荷载作用以及遭受灾害和事故等情况.

４３　房屋建筑现状检查与检测

４３１　本条给出了房屋建筑现状检查与检测的范围,即包括地

基基础、上部结构 (包括非结构构件)两个部分,非结构构件在

本标准中指的是建筑非结构构件,即建筑中除承重骨架体系以外

的固定构件和部件,主要包括非承重墙体,附着于楼面和屋面结

构的构件、装饰构件和部件、固定于楼面的大型储物架等.

４３２　本条提出了地基基础现状调查、检查与检测的内容和项

目,特别指出当地基或基础资料不全或资料虽然基本齐全但有怀

疑时应对上部结构是否存在地基不均匀沉降的反应进行评估、补

充近位勘察或沉降观测以及对基础进行开挖并检测其种类、材料

性能和变形与损伤等内容的必要性.

４３３　本条提出了上部结构现状调查、检查与检测的内容和项

目,主要包括结构体系及其整体性的宏观控制方面、结构构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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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连接的构造方面、结构缺陷、损伤和腐蚀方面以及结构位移和

变形方面.各种结构在这四个方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应根据其

结构类型、构件及材料性能的特点等具体情况分别进行重点检查

与检测.

６７１

DB１１/６３７Ｇ２０１５



５　场地、地基和基础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地基基础为隐蔽工程,对所有的基础现状进行直观检查

不易实现.但可以通过对上部结构的不均匀沉降裂缝和倾斜情况

进行检查评定.对于基础进行开挖检查才能查勘基础有无腐蚀、
酥碱、松散和剥落等.对于通过调查和了解发现上部结构的裂缝

和倾斜有发展趋势时,应提醒委托单位进行地基沉降或房屋倾斜

的观测.

５１２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时,应根据收集的资料和现状

检查情况等进行场地条件鉴定和地基基础的鉴定,对于地基基础

的鉴定应先进行有无严重静载缺陷的判定,再进行抗震鉴定.地

基基础为无严重静载缺陷是指,当基础无腐蚀、酥碱、松散和剥

落,上部结构无不均匀沉降裂缝和倾斜,或虽有裂缝、倾斜但不

严重且无发展趋势的情况.

５１３　本条给出了对以地基基础的安全性鉴定作为地基基础抗

震鉴定结果的条件,主要根据建筑抗震类别、场地条件和有无静

载缺陷等.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丁类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属于次

要建筑,因此其地基基础的抗震要求相对比较低,可把地基基础

的安全性鉴定作为地基基础抗震鉴定的结果;地基主要受力层范

围内不存在软弱土、饱和砂土和饱和粉土以及不存在严重不均匀

地基的情况,即地基处于场地抗震的有利地段或一般地段,表明

在地震作用下不会产生地基失效对建筑结构造成加重的破坏,其

乙类和丙类建筑也可把地基基础的安全性鉴定作为地基基础抗震

鉴定的结果.大量的地震灾害表明,在地震烈度６、７度区即使

场地处于液化土层,但由于地震作用相对比较小,其出现液化的

情况也比较少,因此,对于７度及以下抗震设防区,地基基础无

严重静载缺陷的乙类、丙类建筑也可把地基基础的安全性鉴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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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基基础抗震鉴定的结果.这样可以减少地基基础抗震鉴定的

工作量.

５１４　历次地震均表明,在地震作用下危险地段容易造成地裂、
滑坡、泥石流、震陷等地震灾害,会导致在其范围内房屋成片倒

塌,对于危险地段,新建工程应优先考虑避开,对于既有建筑应

结合规划采用搬迁,对于暂时无法搬迁的应进行评估和采用必要

的措施.

５２　地基和基础检查与检测

５２１　本条给出了地基基础检查的内容,包括了资料核查和现

状检查,在现状检查中强调了对地基不均匀沉降引起结构的开

裂、变形损伤检查和建筑物处在危险地段、同一结构不同类型基

础或基础埋深不同的检查以及周围环境变化了的检查内容等.

５２２　本条主要对缺少岩土勘察资料的补充勘察和房屋建筑变

形观测以及建造在不利地段的监测评估要求.对于抗震设防要求

较高的甲、乙类建筑或不均匀沉降较为严重丙类建筑缺少岩土工

程勘察资料时应补充勘察资料,通过勘察结果对基础与地基的适

应性以及基础与结构的适应性进行评价.对于建筑结构中出现与

地基沉降有关的裂缝或倾斜现象且在发展时,应进行变形观测和

基础类型、基础宽度和埋深等检测鉴定.对于处于河涌、水渠、
山坡、采空区等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并出现建筑结构损伤状况

的,应进行地质灾害的调查、监测与评估.

５２３　建筑结构基础按照其埋深可分为浅埋基和深基础.浅埋

基础的检测相对比较容易,对于确有需要检测的浅埋基础,应通

过开挖进行检测,其开挖应有典型性,除应选取怀疑存在缺陷和

损伤的部位外,对于仅了解基础埋深和尺寸、材料强度的砌体房

屋可选取房屋角部,通过一个基础开挖可了解外纵墙与山墙的基

础参数,但对于钢筋混凝土框架柱的独立基础并不适用;对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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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也应选取怀疑存在缺陷和损伤的部位进行小范围局部开挖检

测.

５２５　对于地基基础的损伤可能与基础所处环境土壤中的腐蚀

介质有关时,应对基础所处环境土壤中的腐蚀介质进行取样测

定,并依据结果对腐蚀介质对基础的影响进行评价.

５３　地基和基础的安全性鉴定

５３１　影响地基基础安全性的因素很多,基本可归纳为:地基

变形 (或地基承载力)和边坡场地稳定性两个检查项目.当地基

变形观测资料不足,或检测、分析表明上部结构存在的问题系因

地基承载力不足所引起的反应所致时,其安全性等级改按地基承

载力项目进行评定.对边坡场地稳定性问题的评定,除应执行本

标准的评级规定外,尚可参照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

规范»GB５０３３０的有关规定进行鉴定,以期得到更全面的考虑.
至于基础的安全性评定,因考虑到基础的隐蔽性较强,一般

不易检测的实际困难,因而很多国家均不将基础与地基分开检测

与评定,而视为一个共同工作的系统进行综合鉴定.只有在特定

情况下,才考虑进行局部开控检查.如果遇到开挖检查,对基础

安全性鉴定,可按上部结构的有关规定进行.

５３２　在已建成建筑物的地基安全性鉴定中,虽然一般多认为

采用按地基变形鉴定的方法较为可行,但在有些情况下,它并不

能取代按地基承载力鉴定的方法.况且,多年来国内外的研究与

实践也表明,若能根据建筑物的实际条件及地基土的种类,合理

地选用或平行地使用原位测试方法、原状土室内物理力学性质试

验方法和近位勘探方法等进行地基承载力检验,并对检验结果进

行综合评价,同样可以使地基安全性鉴定取得可信的结论.为

此,本条从以上所述的两种方法出发,对地基安全性鉴定的基本

要求作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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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　如众所周知,当地基发生较大的沉降和差异沉降时,其

上部结构必然会有明显的反应,如建筑物下陷、开裂和侧倾等.
通过对这些宏观现象的检查、实测和分析,可以判断地基的承载

状态,并据以作出安全性评估.在一般情况下,当检查上部结构

未发现沉降裂缝,或沉降观测表明,沉降差小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７允许值,且已停止发展时,
显然可以认为该地基处于安全状态,并可据以划分Au级的界线.
若检查上部结构发现砌体有轻微沉降裂缝,但未发现有发展的迹

象,或沉降观测表明,沉降差仍在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

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７允许范围内,且沉降速度已趋向终止时,
则仍可认为该地基是安全的.并可据以划分Bu级的界线,在明

确了Au级与Bu级的评定标准后,对划分Cu级与Du级的界线就

比较容易了,因为就两者均属于需采取加固措施而言,Cu级与

Du级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只是在采取加固措施的时间和紧迫性

上有所不同.因此,可根据差异沉降发展速度或上部结构反应的

严重程度来作出是否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的判断,从而也就划分了

Cu级与Du级的界线.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已建成建筑物的地基变形与其建成后

所经历的时间长短有着密切关系,对砂土地基,可认为在建筑物

完工后,其最终沉降量便已基本完成;对低压缩性粘土地基,在

建筑物完工时,其最终沉降量才完成不到５０％;至于高压缩性

粘土或其它特殊性土,其所需的沉降持续时间则更长.为此,本

条在其注中指出:本评定标准仅适用于建成已２年以上建筑物的

地基.若为新建房屋或建造在高压缩性粘性土地基上的建筑物,
则尚应根据当地经验,进一步考虑时间因素对检查和观测结论的

影响.

５３４　在我国的很多既有建筑中没有保存或仅保存很不完整的

工程地质勘察档案,且在现场很难进行地基荷载试验.但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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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国内外在近位勘探、原位测试和原状土室内试验等方面做

了不少的工作,并在实际工程中积累了很多综合使用这些方法的

经验,显著地提高了对地基承载力进行评价的可信性与可靠性.
因而本条作出了按地基承载力评定地基安全性等级的规定.但执

行中应注意三点,一是在没有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不可轻易开挖

有残损的建筑物基槽,以防上部结构进一步恶化;二是根据上述

各项检测结果,对地基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时,宜按稳健估计原

则取值;三是若地基安全性已按本标准第５３３条作过评定,便

不宜再按本条进行重复评定.

５３５　建造于山区或坡地上的房屋,除需鉴定其地基承载是否

安全外,尚需对其边坡场地稳定性进行评价.此时,调查的对象

应为整个场区;一方面要取得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另一方面还要

注意场区的环境状况,如近期山洪排泄有无变化,坡地树林有无

形成醉林的态势 (即向坡地一面倾斜),附近有无新增的工程设

施等等.必要时,还要邀请工程地质专家参与评定,以期作出准

确可靠的鉴定结论.

５３６　地下水位变化包括水位变动和冲刷;水质变化包括pH 值

改变、溶解物成分及浓度改变等,其中尤应注意 CO２,NH＋
４ 、

Mg２＋ 、SO２－
４ 、Cl－ 等对地下构件的侵蚀作用.当有地下墙时,尚

应检查土压和水压的变化及墙体出现的裂缝大小和所在位置.

５４　场地、地基和基础的抗震鉴定

５４１　岩土失稳造成的灾害,如滑坡、崩塌、地裂、地陷等,
其波及面广,对建筑物危害的严重性也往往较重,因此对局部突

出地形,应考虑其对地震动参数的放大作用.

５４２　大量的震害表明,对同一建筑单元的基础埋深不同时,
由于不同土层变形的差异导致基础变形的差异,使得不同埋深基

础相邻部分的基础震害比较重和对房屋建筑造成严重损伤.同

１８１

DB１１/６３７Ｇ２０１５



样,同一建筑单元存在不同类型基础时也会因基础的抗侧力刚度

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变形.因此,本条提出了宜根据地震时可能

产生的不利影响、对存在不同类型基础估算地震导致两部分地基

的差异沉降、检查基础抵抗差异沉降的能力、并检查上部结构相

应部位的构造抵抗附加地震作用和差异沉降的能力等要求.

５４３、５４４　这二条是参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对基础整体性构

造的要求.

５４５　本条规定了地基基础抗震能力鉴定分级的基本原则.对

房屋建筑所在场地为建筑抗震有利地段或一般地段时,地基基础

抗震能力等级取与安全性鉴定相同的等级;对房屋建筑所在场地

为建筑抗震不利地段时,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５００１１的规定对地基基础进行抗震验算,并对地基是否

存在液化进行判别,结合地基基础是否存在静载缺陷,对地基基

础的抗震能力进行等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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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砌体结构房屋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本章适用于多层和单层砌体房屋的检查与检测、构件的

安全鉴定和多层砌体房屋的抗震鉴定.鉴于单层砌体墙承重房屋

在实际房屋建筑 (特别是郊区的小学、幼儿园的校舍)存在鉴定

需要,故把这类房屋的抗震鉴定在附录D中给予了补充规定.

６１２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相

关规定,增加了对建筑结构变形与损伤和结构改变使用功能或拆

改带来的结构体系和结构布置的变化等.

６１３　对于部分变形、缺陷与损伤无法直接计入结构计算参数

中的,可考虑按无缺陷进行计算,并应提出处理措施的建议.

６１５　在房屋结构综合性鉴定中的同一构件承载力验算,对同

时考虑地震作用和竖向恒载、活载的构件承载力评级应放入抗震

承载力评级中,结构安全性评级中不再出现.对于楼板、砌体结

构的承重梁构件放入结构安全性评级中.
对于结构安全性鉴定中的整体构造要求低于抗震宏观抗震和

整体连接构造,在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中不再出现整体构造

要求的评定项目.
故为避免重复,在砌体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中的构件安

全性鉴定时可不考虑构造措施,仅从墙体、承重梁、楼 (屋)盖

的承载力和变形与损伤两个项目进行构件的安全性评级.

６２　砌体结构检查与检测

６２１　本条给出了对多层砌体房屋建筑的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

现场检查的８方面,强调了应检查实际结构体系、结构布置与有

效设计图纸资料图符合程度以及结构变动情况等,由于沿街的多

层砌体房屋建筑中有的把底层改造为商铺,其底层的墙体变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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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是检查的重点,还有墙体不封闭形成开口墙等,这种墙体由于

缺少开口处墙体的约束而使墙体和结构的抗震性能大大降低,对

于进行过加固的多层砌体房屋应进行加固方法和是否改变了结构

体系的检查.

６２２　砌体结构检测的内容包括了影响砌体结构综合安全性的

重要的方面.这里要指出的是砌体结构构件截面尺寸的检测没有

包括构造柱,这是由于构造柱的施工要求要把与构造柱相连的墙

体设置为马牙槎,已经无法进行判断;圈梁的高度检测是为了检

查圈梁的实际高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６２４　既有建筑结构的检测目的是为结构安全性和抗震鉴定提

供结构参数和变形与损伤状况,既有建筑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其

施工质量和与荷载不相适应、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不相适应以及

地基基础的下部存在未勘察到的软弱层等,均会从地基基础下

沉、房屋变形、建筑结构构件出现裂缝、变形等方面表现出来.
对于既有建筑根据资料的完整性和现状区别对待的抽样原则是既

符合既有建筑实际情况又能把握住结构参数的情况.根据本标准

３２节的相关规定按房屋所划分的类别对抽样数量进行区别对

待.另外,由于第１层一般刚开始施工,对施工质量的控制可能

较差,故对于Ⅱ类以外的其他房屋的第１层单独作为一个检验

批.

６２５　对于多层砌体结构这种由脆性材料砌筑的房屋其整体性

非常薄弱,因此整体性连接及构造措施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房

屋整体性构造一方面提高了该类房屋具有较好整体性能,另一方

面也增强了抵御地基不均匀沉降、地面振动等因素的能力.

６３　砌体结构安全性鉴定

６３１　影响结构构件安全性因素主要是构件承载能力和连接构

造以及构件的变形与损伤,对于构件的变形与损伤在现行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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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５０２９２与 «工业建筑可靠性

鉴定标准»GB５０１４４中有不同的表述,«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

准»GB５０２９２中把构件安全性评级的检查项目确定为四个:构

件承载能力、连接构造、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裂缝;现行国

家标准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５０１４４只有构件承载能

力、连接构造两项.综合来看,过大的变形与损伤肯定会影响构

件的安全性,本标准构件安全性评级检查项目确定为构件承载能

力、连接构造以及构件的变形与损伤三个项目.

６３２　本条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５０２９２.

６３３　大量的工程实践表明,当砌体高厚比过大时,将很容易

诱发墙、柱产生意外的破坏.因此,对砌体高厚比要求,一直作

为保证墙、柱安全承载的主要构造措施而被列入设计规范.但许

多试算和试验结果也表明,砌体的高厚比虽是影响墙、柱安全的

因素之一,但其敏感性不如其他因素,不致于一超出允许值,便

出现危及安全的情况.据此,本标准作如下处理:

１)将墙、柱的高厚比列为构造安全性鉴定的主要内容之一.

２)根据过去经验,以是否超过现行设计规范允许高厚比的

１０％来划分较为合适.考虑到实际评定中的可操作性,故将５％
作为划分bu级与cu级的界限.

６３４　砌体结构构件的变形与损伤项目包括倾斜 (或位移)、裂

缝和风化酥碱程度,应根据对结构安全性的影响按下列规定评定

等级,并应取检查项目中较低等级作为变形与损伤项目的评定等

级.

１　当已建成建筑物出现的侧向位移 (或倾斜,以下同)过

大时,将对上部承重结构的安全性产生显著的影响.故应将它列

为子单元的一个检查项目.但应考虑的是,如何制订它的评定标

准的问题.因为在既有建筑物中,除了风荷载等水平作用会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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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承重结构产生附加内力外,其地基不均匀沉降和结构垂直度施

工偏差所造成的倾斜,也会由于它们加剧了结构受力的偏心而引

起附加内力.因此不能像新建房屋那样仅考虑风荷载引起的侧向

位移,而有必要考虑上述各因素共同引起的侧向位移,亦即需以

检测得到的总位移值作为鉴定的基本依据.在这种情况下,考虑

到本标准已将影响安全的地基不均匀沉降划归第五章评定,因

而,从现场测得的侧向总位移值可能由下列各成分组成:

１)检测期间风荷载引起的静力侧移和对静态位置的脉动;

２)过去某时段风荷载及其他水平作用共同遗留的侧向残余

变形;

３)结构过大偏差造成的倾斜;

４)数值不大的、但很难从总位移中分离的不均匀沉降造成

的倾斜.
此时,若能在总结工程鉴定经验的基础上,给出一个为考虑

结构可能承载能力不足而需进行全面检查或验算的 “起点”标

准,则有可能按下列两种情况进行鉴定:

１)在侧向总位移的检测值已超出上述 “起点”标准 (界限

值)的同时,还检查出结构相应受力部位已出现裂缝或变形迹

象,则可直接判为显著影响承载的侧向位移.

２)同上,但未检查出结构相应受力部位有裂缝或变形,则

表明需进一步进行计算分析和验算,才能作出判断.计算时,除

应按现行规范的规定确定其水平荷载和竖向荷载外,尚需计入上

述侧向位移作为附加位移产生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若验算合

格,仍可评为bu 级;若验算不合格,则应评为cu级.

２　考虑到砌体结构的特性,当它承载能力严重不足时,相

应部位便会出现受力性裂缝.这种裂缝即使很小,也具有同样的

危害性.因此,本标准作出了凡是检查出受力性裂缝,便应根据

其严重程度评为cu级或du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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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砌体构件过大的非受力性裂缝 (也称变形裂缝),虽然是

由于温度、收缩、变形以及地基不均匀沉降等因素引起的,但它

的存在却破坏了砌体结构整体性,恶化了砌体构件的承载条件,
且终将由于裂缝宽度过大而危及构件承载的安全.因此,也有必

要列为安全性鉴定的检查项目;

４　根据实际经验,按照风化酥碱等损伤对称重构件有效截

面的削减程度,对构件缺陷与损伤进行评级.

６４　砌体房屋抗震鉴定

６４１　本条明确规定了砌体房屋进行抗震鉴定所需要检查鉴定

的具体项目中应包括结构与构件的变形与损伤.

６４２　在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中楼层

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已经包含了结构体系、整体连接构造和局部易

倒塌的构造,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中

的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所以,在楼层的抗震能力中不

能再重复引入整体连接构造和局部影响构造的评定项目.故本条

明确给出了砌体房屋抗震评级包括的两方面内容———抗震宏观控

制和抗震承载力,且由于房屋抗震能力是包含了抗震承载力和抗

震宏观控制两方面内容的综合,两方面内容相辅相成,故在两项

内容的评级结果相差较大,且较低项目的评级结果不为下限时可

取两个项目评级结果的中间级别作为鉴定单元的抗震能力评级.

６４３　由于砌体房屋中承重梁和楼板可仅进行竖向荷载 (横载

与活荷载)作用下的承载能力验算,所以墙体房屋中的抗震承载

力验算就是指砌体墙.地震作用是地面运动引起的各楼层的地震

反应,对于具有较大刚度的刚性楼 (屋)盖时,其各抗侧力构件

分配的地震作用效应按其相应的刚度分配;对于柔性的木楼

(屋)盖其平面内的抗侧力刚度比较小,应按各抗侧力构件从属

的荷载面积分配;对于中等刚性的楼 (屋)盖,应按其抗侧力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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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从属荷载面积的平均值分配.对于刚性和中等刚性的楼

(屋)盖,在地震作用下个别抗侧力构件开裂、刚度降低后,会产

生内力重分布;因此,按照楼层综合抗震处载能力指数进行评价

是符合刚性和中等刚性的楼 (屋)盖砌体结构的抗震能力实际的.

６４４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考虑

结构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的综合抗震能力指数不小于

１０为满足要求,在地震作用下多层与高层结构往往会出现相对

薄弱的楼层,大量的震害分析结果表明,其相邻楼层的下部楼层

与上部楼层抗震承载力指数相比不小于０８时为相对均匀的,不

会出现破坏特别集中的楼层,其抗震能力比较好;当其比值小于

０８是会出现破坏特别集中的楼层,其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通

过分析比较,有必要把承载力沿竖向分别的均匀性作为区分

Ae１、Be１级的标准.

６４５　在地震作用下砌体房屋的任何一个楼层破坏直至垮塌均

是对整个房屋的破坏,虽然底层的破坏对整个房屋的影响更大,
但中间楼层也会危及其上部楼层,即使是顶层也会造成该楼层人

员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并可能殃及疏散中人员的安全.因此,应

取各楼层抗震承载力评级的最低一级作为该鉴定单元综合抗震承

载力等级.

６４６　多层砌体房屋结构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主要考虑了结

构体系、结构布置和结构构件传力、楼梯间设置以及地基基础与

上部结构相适应的情况.
其中,Ce２和　De２级中的结构墙体传力间断或是指内纵墙错

位且没有在错位处设置构造柱、整个阳台开间的外纵墙轴线内全

部为洞口且没有在洞口两测设置构造柱.底层墙体数量少于第２
层以上楼层的墙体是指底层横向为大开间、纵向内纵墙较少的情

况等.对于总层数超过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５００２３规定的多层砌体房屋应评定为De２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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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混凝土结构房屋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２　本条规定了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的

检查重点.除构件配筋、材料强度等基本项目之外,结构体系、
结构布置、影响结构安全性以及影响结构整体性和抗震能力的构

件或部位均应重点检查.

７１３　本条规定了混凝土结构构件截面承载力设计值的计算原

则.构件截面的承载力设计值统一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０规定的方法计算,计算时须考虑实际检测

结果,按照偏于安全的原则确定是采用实测值还是设计值.混凝

土结构房屋的水平构件一般较竖向构件安全储备高,允许适当考

虑楼板对梁构件的有利作用.影响构件承载力的变形、缺陷、损

伤应以适当方法予以考虑.

７１５　北京市各区县抗震设防等级为 ８ 度 (０２g)或 ７ 度

(０１５g),进行混凝土结构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时,一般在

考虑地震作用的荷载组合下构件达到极限承载力,参与抗震计算

的构件在结构安全性鉴定中可以不对其承载力进行安全性评定,
以减少计算工作量.

７１６　北京市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建筑了一批预制装配

式大板房屋、内墙为现浇混凝土与外墙为砌筑砖墙或为预制钢筋

混凝土板房屋,这些类型的房屋也均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

进行抗震鉴定,在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与加固技

术规程»DB１１/T６８９中已经对预制装配式大板房屋中有关抗震

鉴定的要求给予了规定,编制组参考该规程对这类房屋的抗震鉴

定给予了规定,列于本标准附录F.本标准内墙为现浇混凝土与

外墙为砌筑砖墙或为预制钢筋混凝土板房屋设计标准要求的基础

上,结合这两类房屋纵向比较薄弱的特点给出了抗震鉴定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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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列于本标准附录E.

７２　混凝土结构检查与检测

７２１　除建筑结构使用荷载外,结构体系和构件布置主要根据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规定进行检查.
抗震墙布置合理是指,建筑物中的钢筋混凝土抗震墙布置不会引

起结构在地震作用时的严重扭转;填充墙布置合理是指,建筑物

中的填充墙布置未造成平面布置严重不对称,或其刚度沿高度严

重不均匀.

７２２　本条规定了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的整体性连接和构造措

施的检查内容和检查方式.

７２３　本条规定了现场检测的基本内容,还应该包括７２２条

有关连接和构造措施的现场检测内容.每个建筑都有其自身的特

性,现场检测应具有针对性.某些专项鉴定可能有特定的检测内

容.

７２４　为分析结构变形、裂缝、混凝土损伤和缺陷、钢筋锈蚀

等因素对结构的影响程度,需要确定变形大小和裂缝、损伤或锈

蚀的位置、范围及程度.裂缝是既有混凝土结构最常见的损伤,
导致混凝土开裂的因素较多,可通过对裂缝形态、开裂部位、裂

缝大小等因素的综合分析确定其产生原因.

７２５　本条规定了构件尺寸检测的抽样原则,无图纸资料或构

件实际尺寸与设计图纸不符合的建筑均应适当增加抽样量.

７２６　既有建筑检测与新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检测有着不同的

特点,新建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应强调随机抽样,而既有建筑是

为了结构安全与抗震鉴定提供符合实际的结构参数,其检测的重

点应是损伤部位和受力比较大的楼层与构件.同类构件指属性相

同的一类构件,可按柱、墙、梁、板等进行划分.柱、墙类竖向

构件不宜和梁、板类水平构件划为同一个检验批,但相同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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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等级的现浇梁板可划分为一个检验批.根据构件类型 (梁、
柱、墙等)及混凝土强度等级划分混凝土强度检验批,能够较好

地反映结构构件的实际情况.按照房屋建筑资料与现状的分类可

进一步优化抽样的数量.对Ⅲ类建筑物应适当增加检测量,因此

划分的检验批较多.

７２７　由于我国现行行业标准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规

程»JGJ/T２３给 出 的 测 强 曲 线 适 用 于 结 构 构 件 龄 期 不 超 过

１０００d的情况,所以既有建筑结构的混凝土强度检测是不能单独

采用回弹法的,而是应采用钻芯修正回弹的方法.
由于施工季节的养护差异和施工操作等原因,实际结构的混

凝土强度离散度比较大,所以对于混凝土强度检测一般不推荐采

用单独的钻芯法.当建筑使用功能等原因不能进行回弹检测时,
其取芯数量应符合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CECS
０３:２００７的规定.

７２８　混凝土构件受力主筋及箍筋配置检测应区分是否具有有

效图纸资料,对于没有有效图纸资料宜按跨度、开间相同和截面

相近的同类构件作为１个检验批.在抽样检测混凝土构件的钢筋

时,应同时检测钢筋保护层厚度、为结构的耐久性评价提供参

数.

７２９　砌体填充墙的构造措施的检测比较困难,本条给出了砌

体填充墙的构造措施检测的重点部位为位于楼梯间和主要通道的

填充墙以及大开洞填充墙.长填充墙为长度大于５m 时的墙,高

填充墙为墙高超过４m 的墙.

７３　混凝土结构安全性鉴定

７３１　在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５０２９２
中把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评定按按承载能力、构造和连

接、变形、裂缝四个检查项目;而在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建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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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鉴定标准»GB５０１４４中把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评定

按按承载能力、构造和连接二个检查项目,把变形、裂缝等放入

适用性的评定中.本标准考虑结构构件的变形与损伤比较严重时

会影响结构构件安全性,把结构构件变形与损伤也作为了一个检

查项目.

７３４　本条构件变形等级的评定、结构及构件倾斜率 (或位移)
等级的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５０２９２基本一致,对裂缝宽度等级的评定标准略严于现行国家标

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５０２９２.规定了钢筋锈蚀程

度评定标准.

７４　混凝土房屋抗震鉴定

７４１　本条增加了对结构构件的变形与损伤,是为了在建筑抗

震分析和构件承载能力计算中考虑裂缝对构件刚度、钢筋锈蚀对

钢筋直径等方面的影响.力求抗震承载力验算结果更符合建筑实

际状况.

７４２　本标准规定了抗震承载力分级评定的标准.地震作用下

各结构层的反应有较大差异,因此构件和楼层的抗震承载力需要

各楼层分别评定.由于建筑的宏观控制影响各个楼层,所以对宏

观控制因素单独评定.
房屋建筑的抗震性能是由结构与构件承载能力、结构承载能

力沿竖向的均匀性、变形能力和整体性构造等综合因素决定的.
房屋建筑抗震能力最核心的是结构消耗地震能量的耗能能力,是

由结构的承载能力和变形能力共同决定的.因此,当结构和构件

的实际承载能力比较高时,其整体性构造可以适当降低,反之,
当结构整体性构造比较好时,其结构和构件的实际承载能力也可

以适当降低,但两者均不能出现严重不满足的De级.

７４３　当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节点形式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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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时,应评为不满足抗震鉴定

要求,其抗震能力等级应直接评为De级;当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为单跨时,应评为不满足抗震鉴定要求,对乙类建筑其抗震能

力等级应直接评为De级,对丙类类建筑可按调整内力增大系数

后抗震承载力指数评级,也可通过大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分析进行

评价.

７４４　多层与高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层比较多,在抗震承载

力评级中典型楼层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应根据结构受力的

特点和地震作用对楼层的影响等确定.

１　对于多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为剪切型结构,其底层的

地震剪力最大,所以应选择底层,框架柱的承载力能力与框架柱

的混凝土强度和配筋等有关,降低混凝土强度等级和减少配筋意

见柱的截面尺寸会减少框架柱的承载能力,抽调框架柱的楼层会

降低该楼层的承载能力;

２　高层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的受力特点为弯曲型,其底层的

受力和顶层的变形比较大,所以应选择底层、顶层为典型楼层以

及影响构件承载能力的混凝土强度等级降低、配筋减少和截面宽

度变薄以及抽调抗震墙的楼层;

３　高层钢筋混凝土框架Ｇ抗震结构的受力特点为弯剪型,其

底层、顶层的剪力墙受力比较大,还应选择框架柱和抗震墙混凝

土强度等级降低、框架柱截面变小或主筋减少的楼层、剪力墙厚

度变薄或主筋减少的楼层以及抽调框架柱或抗震墙的楼层.

７４６　A类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按楼层的综合抗震承载力的计

算方法及其楼层按综合抗震承载力评级要求,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规定考虑结构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

影响系数的综合抗震能力指数不小于１０为满足要求,在地震作

用下多层与高层结构往往会出现相对薄弱的楼层,大量的震害分

析结果表明,其相邻楼层的下部楼层与上部楼层抗震承载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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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不小于０８时为相对均匀的,不会出现弹塑性变形特别集中

和破坏特别集中的楼层,其抗震能力比较好;当其比值小于０８
是会出现破坏特别集中的薄弱楼层,其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通

过分析比较,有必要把承载力沿竖向分别的均匀性作为区分

Ae１、Be１级的标准.
对于不是按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而是按各抗侧力构件抗震

承载力进行评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楼层抗震承载力评级,应

包括框架结构的框架柱、抗震墙结构的抗震墙、框架Ｇ抗震墙结

构的框架柱、抗震墙抗侧力构件.

７４７　由于抗侧力构件的承载能力决定房屋的抗震承载能力,
所以对于抗侧力构件可按各楼层组成构件集进行评定较框架梁和

连梁构件集的标准更为严格.

７４８　在钢筋混凝土房屋中的框架结构还有框架梁、抗震墙结

构的连梁构件以及框架Ｇ抗震墙结构的框架梁和抗震墙的连梁.
对于框架梁、连梁等构件,应在楼层内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评级的

基础上进行楼层该类构件集的综合抗震能力评级.这些构件集的

评级标准较主要抗侧力构件的构件集的标准要低一些.

７４９　地震作用下楼层中的部分结构构件破坏后,其刚度降低,
会产生内力度分布,其抗震承载力评级可以楼层为代表,钢筋混

凝土房屋楼层抗震的评级,应按楼层综合抗震承载力或所含构件

集抗震承载力中较低一级作为该楼层的抗震承载力的等级.

７４１０　多层与高层钢筋混凝土房屋某一个楼层的破坏,均会对

整个房屋造成极大影响.所以,上部结构的抗震承载力等级应取

各楼层抗震承载力评级的最低一级作为该鉴定子单元抗震承载力

等级.

７４１１　在多层与高层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楼层抗侧力刚度比的计

算中,往往不考虑填充墙的刚度,但当砌体填充墙设置沿竖向不

均匀时,应考虑非结构砌体对楼层抗侧力刚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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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１２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主要从

框架结构体系是否为双向和多跨框架、有无与砌体结构相连,抗

侧力构件布置和楼层侧移刚度比是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要求,结构构件传力是否合理,框架梁

柱混凝土强度、填充墙砌筑砂浆强度等级是否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是

否相适应等方面进行.

７４１３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结构房屋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主要

从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结构体系、抗震墙底部加强部位的范围、房

屋平立面布置和楼层侧移刚度比是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要求,抗震墙布置是否规则、结构构件

传力是否合理,抗震墙的混凝土强度、填充墙砌筑砂浆强度等级

是否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
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是否相适应等方面进行.

７４１４　钢筋混凝土框架Ｇ抗震墙结构房屋抗震宏观控制标准主

要从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结构体系、抗震墙的设置和间距、
房屋平立面布置和楼层侧移刚度比是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要求,框架和抗震墙的混凝土强度、
填充墙砌筑砂浆强度等级是否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

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结构构件传力是否合理,地基基础与

上部结构是否相适应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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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钢结构房屋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２　根据震害经验,地震发生时,局部易引起倒塌构件、部

件掉落伤人现象比较普遍,要特别关注女儿墙、楼梯间的填充

墙;钢结构的连接通常有焊接和螺栓连接,连接节点是其薄弱环

节;钢结构由于钢材强度高,构件截面尺寸较小,易产生失稳破

坏,钢结构的失稳又可分为整体失稳、构件失稳、截面失稳等情

况,因此,钢结构中支撑布置、支撑和柱的长细比、板件宽厚

比、梁柱构件侧向支承是重点检查的内容.

８１３　钢材腐蚀后对其力学性能产生一定影响,但需根据腐蚀

的程度来考虑:

１　当腐蚀后的残余厚度大于５mm 且腐蚀厚度不超过初始

厚度的２５％,钢材性能基本无影响,但计算钢构件承载力时,
应按锈蚀后的构件截面尺寸进行验算;

２　当腐蚀后的残余厚度不大于５mm,需区分是普通钢结构

还是轻型钢结构.普通钢结构损伤量超过初始厚度的２５％,轻

型钢结构截面腐蚀 (锈蚀)削弱大于１０％时,钢材强度应按原

强度设计值的８０％取用,同时应按锈蚀后的构件截面尺寸进行

验算.

８１４　楼板属于与梁相连的水平构件,对钢结构的整体性有一

定作用,基本不承担水平地震作用.因此,钢结构综合安全性鉴

定中的结构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可仅对楼板的承载力验算结果和变

形与损伤进行构件安全性评级.而框架梁与框架柱共同工作,在

水平地震作用下支座产生较大的弯矩,应按抗震承载力构件集进

行评定.

８１５　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与加固技术规程»

DB１１/T６８９给出了单层钢结构厂房的抗震鉴定的要求,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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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单层钢结构厂房的有关抗震鉴定要求列于附录 G中.

８２　钢结构检查与检测

８２１　钢结构的体系好坏直接影响到结构的抗震性能与结构的

安全.在钢结构房屋中,支撑体系是保证结构整体刚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不仅抵抗水平荷载,而且会直接影响结构的正常使

用.

８２２　本条针对不同类型的焊缝,做出相应的检查规定.在对

焊缝外观质量进行检查时,应对焊缝的尺寸进行测量.

８２３　在对螺栓连接进行检查时,除了对螺栓的布置、螺纹外

露丝扣数、螺栓的松动等进行检查,尚应对连接板尺寸、变形等

进行检查.对于高强螺栓的连接,由于其施工时按施加一定的预

压力,要求摩擦面能传递足够的剪力,当其连接部位产生滑移

时,高强螺栓也就失去了原先应有的作用,而只能按普通螺栓考

虑.

８２６　耐火性能差是钢结构的一大缺点,一旦发生火灾,钢结

构就会在较短时间内发生整体坍塌,因此,对于防火有要求的钢

结构房屋,应检查结构构件的防火措施的完整性及有效性.

８２７　首先依据资料提供情况、房屋建筑状况和房屋建筑功能

的重要性将其分类,Ⅰ、Ⅱ类钢结构外观质量好,房屋建筑状况

良好,可不进行钢材性能检测;Ⅲ类钢结构外观质量差,房屋建

筑状况差,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应取样确认钢材性能.通常情

况下,同一规格钢材取样２根为一组,取样是不得危及结构安

全.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 现 场 检 测 技 术 标 准»GB/T

５０６２１Ｇ２０１０第１１章的规定,可分析钢材中的常用元素含量,判

别钢材的品种,由品种确定钢材的强度取值.另外,该标准的条

文说明中给出了元素含量与钢材抗拉强度间的经验公式,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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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含量估算钢材抗拉强度的范围.

８２８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５０２０５的规定,对焊缝表面裂纹可观察检查或使用放大镜检查,
当对表面裂纹有怀疑时,可采用磁粉或渗透方法探伤检查.选用

检测方法时就注意其适用范围,磁粉适用于铁磁性材料表面和近

表面缺陷的检测;渗透检测适用于表面开口性缺陷的检测.

８３　钢结构安全性鉴定

８３４　对桁架以外的钢结构构件侧向弯曲变形等级的评定指标

略高于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５０２９２,
本标准中的du级,相当于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

标准»GB５０２９２中的cu级或du级.

８４　钢结构房屋抗震鉴定

８４３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J１１－８９规范中

对单层钢结构的抗震设计给予了规定,其阻尼比取为００５;现

行行业标准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９９－９８ 对于

高层钢结构的阻尼比取为００２.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GB５００１１－２００１第８２２条,钢结构在多遇地震作用下

的阻尼比,对不超过１２层的钢结构可采用００３５,对超过１２层

的钢结构可采用００２.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５００１１－２０１０第８２２条第１款,钢结构在多遇地震作用下抗震

计算的阻尼比,高度不大于５０m 时可取００４,高度大于５０m 且

小于２００m 时可取００３,高度不小于２００m 时宜取００２.不同阻

尼比的抗震设计反应谱也有些差异,总的趋势在一定范围内多层

与高层钢结构的地震作用取值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５００１１较以前执行的规范要减小一些.
通过分析,对于后续使用年限３０年的 A 类建筑抗震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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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２００９
第３０５条,抗震鉴定的承载力调整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值的０８５倍采

用.对于后续使用年限４０年的B类建筑抗震鉴定时,考虑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较以前执行的规范在

多层与高层钢结构的地震作用取值要减小一些,其抗震鉴定的承

载力调整系数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５００１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值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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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砖木结构房屋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本章主要的适用范围主要是指由砖墙和木构件共同承重

的结构体系房屋,一般情况下不应超过２层.

９１２　本条规定了砖木结构构件安全性鉴定的基本内容和检查

重点.砖木结构中涉及砖构件和木构件,其综合安全性鉴定检查

的重点应包括这两类材料构件的特点和容易损伤的部位.

９２　砖木结构检查与检测

９２１　砖木结构房屋结构体系、结构布置和构造的检查与检测

主要内容,在结构体系和结构布置方面应检查是否一侧没有纵向

墙体,使得山墙为开口墙.在构造方面应区分住宅、办公和空旷

房屋进行检查,对于木屋盖构件应检查是否设有圆钉、扒钉或铅

丝等相互连接措施

９２２　砖木结构房屋的结构体系及结构布置应规则,结构传力

途径简洁合理.

９２３　检查砖木结构房屋的构造措施时,应重点检查房屋结构

的整体性.

９２４　本条规定了砖木结构损伤与缺陷的检查重点.

９２５　木构件耐久性较差,其材质及瑕疵对损伤的产生与发展

及力学性能影响相对明显,故应对受力构件的缺陷、损伤、变

形、裂缝等进行详细检查分析.

９２８　木材的材质和力学性能差异较大,且取样困难,应在确

保结构安全的前提下,通过观察和试验相结合的方法谨慎评定.

９３　砖木结构安全性鉴定

９３１　本条规定了砖木结构构件的安全性鉴定的内容及评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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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９３２　砖木结构砌体构件的承载能力项目、构件构造和连接项

目、变形与损伤的评定原则,与砌体构件相同,具体可参见本标

准第６章的第６３２条、第６３３条和第６３４条.

９３３　木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承载能力评定的分级标准及原则,
与本规范中其他材料结构一致.

９３５　砖木结构的木构件变形与损伤项目评价方面主要为:

１　木构件的变形评定标准,是以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

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５和现行国家标准 «古建筑木结构维护和加固

技术规范»GB５０１６５为背景并参照有关文献制定的.主梁、檩

条d 级的界限值以公式形式给出,原因在于受弯木构件的挠度

发展程度与高跨比密切相关;

２　根据试验数据可知,随着木纹倾斜角度的增大,木材的

强度将很快下降,如果伴有裂缝,则强度更低.因此,在木构件

安全性鉴定中应考虑斜纹及斜裂缝对其承载能力的严重影响;

３　在经常受潮或不易通风的条件下,木构件腐朽发展非常

迅速;在虫害严重的南方地区,木材内部很快被蛀空.因此在上

述条件下,不宜使用木构件,若已使用,则应改变其通风防潮条

件,并进行防腐、防虫处理.对腐朽、虫蛀对木构件的威胁,应

给予高度重视.

９４　砖木结构房屋抗震鉴定

９４１　本条规定了砖木结构构件的抗震鉴定的内容及评级方法.

９４２　本条规定了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的评定要点.

９４３　本条规定了砖木结构的构造措施检查评定要点.抗震构

造的鉴定,主要包括纵横墙体间的连结、构造柱的设置、木构件

间的连结以及悬挑构件与结构的连结.木结构楼 (屋)盖很轻,
在抗风力作用有保障前提下,其地震作用产生的地震力主要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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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墙体自身,在墙体纵横向整体刚度有保证前提下,其抗震性能

也可以是有保障的,而往往砖木结构房屋中的房屋整体性是普遍

存在问题的,需要重点注意纵横墙拉接问题.

９４６　本条规定了砖木结构抗震能力评级办法.抗震能力评级

的评定同时综合考虑结构体系布置、构造连接与砌体强度,应同

时考虑将考虑木构件的损伤、腐朽情况与砌体构件的强度.当砌

筑砂浆强度低于 M２５,但结构抗震承载力验算满足要求时仍然

可评定为Ae级.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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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１　这两类房屋的抗震性能相对于钢筋混凝土房屋要差,尤

其是底层为内框架上部为砖房的抗震性能更差.其底层框架砖房

应是底层为全框架的房屋,所以底层为内框架上部为多层砖房的

不属于底层框架砖房、也不属于内框架房屋.对于底层为内框架

上部为多层砖房的可按底层横墙较少或很少的多层砌体房屋的鉴

定方法进行抗震鉴定.

１０１２　根据唐山和汶川大地震的震害经验,这两类房屋有其自

身的特点提出了这两类房屋重点检查的薄弱部位:

１　底层框架Ｇ抗震墙砖房是由底层框架Ｇ抗震墙、上部为多

层砖房构成的.这类结构的底层具有一定的抗侧力刚度和一定的

承载能力、变形能力及耗能能力;上部多层砖房具有较大的抗侧

力刚度和一定的承载能力、但变形和耗能能力相对比较差.这类

结构的整体抗震能力既决定于底部和上部各自的抗震能力又决定

底部与上部的抗侧力刚度和抗震能力的相互匹配的程度,也就是

说不能存在特别薄弱的楼层.当底层没有设置钢筋混凝土抗震墙

且砖抗震墙也设置较少时,其底层的抗侧力刚度比较小,其薄弱

楼层可能在底层;当底层设置一定数量的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或设

置较多的砖抗震墙时,其底层的抗侧力刚度比较大,其薄弱楼层

可能在第２层砖房部分.所以,底层与第２层的侧移刚度比大体

能反映结构薄弱楼层的部位.由于这类房屋的第２层具有纵横向

较多的墙体、而第１层为框架和一定数量的抗震墙,其第２层的

地震作用往第１层传递需要通过第１层的顶板,所以第１层的顶

板应具有较大的平面内的刚度;

２　内框架房屋的薄弱楼层为顶层,其屋盖板应具有较大的

平面内的刚度.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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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３、１０１４　在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的综合安全性鉴

定中,其结构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应根据其受力的特点和避免不必

要重复的原则给出了框架部分和砌体墙、楼板等构件安全性评级

的要求.

１０２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检查与检测

１０２１、１０２２　房屋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检查的目的有两个方

面:一是实际结构体系、结构布置与竣工图符合程度以及结构变

动情况,如出现不符合及结构变动情况,应仔细检查与检测,确

定不符合的程度和变动的部位,使房屋的综合安全性鉴定符合实

际;二是检查结构体系和结构布置的合理性.根据底层框架砖房

和内框架房屋的特点和结构体系、结构布置的要求给出了现场检

查的重点.这里要指出的是底层框架砖房的底层纵横向墙体的布

置和内框架房屋顶层墙体的布置等是各自检查的重点,其中核查

底层砖墙为框架填充墙还是砖抗震墙是非常重要的,若为框架填

充墙则在结构安全性鉴定中为围护结构构件,在抗震鉴定中为非

承重墙体;若为先砌墙后浇框架梁柱的墙体,则为砖抗震墙.所

以底层框架砖房底层砖墙类型的判别非常重要.

１０２３、１０２４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是由钢筋混凝土框

架与砌体墙组成的,其结构检测的项目、抽样数量和检测方法均

应符合本标准６２节、７２节中的砌体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检

测的内容和检测方法以及抽样数量等应符合的有关规定.根据底

层框架砖房的底层和第２层构件的材料强度对其抗震性能影响比

较大,所以在检测中,应把底层砖抗震墙作为１个检验批进行检

测;同时由于第２层与底层的侧移刚度比直接影响该类房屋的薄

弱楼层,也应把第２层单独作为１个检验批.对于内框架房屋,
则应把顶层砖墙作为１个检验批.由于砖块材强度的离散度较砌

筑砂浆强度要好一些,所以本标准只强调了砌筑砂浆强度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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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的部分.

１０２５、１０２６　结合影响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结构综合

安全性中的整体性连接和构造措施以及宜倒塌部位的构造措施项

目,给出相应的检查项目.对于楼 (屋)盖,底层框架砖房应重

点检查底层顶板,而内框架则检查顶层屋盖.

１０３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

１０３１~１０３３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结构的安全性鉴定

的评定项目、构件的评级等与其他类型结构是一样的,但不同是

这两类结构均是钢筋混凝土与砌体混合承重的结构,既有砌体结

构构件又有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所以房屋的各楼层应取砖砌体

和混凝土构件中较低一级作为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结构的

安全性等级.

１０４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抗震鉴定

１０４１　本条给出了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抗震鉴定的内

容.特别指出了底层框架房屋中底层结构为半框架和局部框架时

应直接评为De级的规定.
这类房屋的底层前边为商店,后边为仓库等,前边的商店采

用一跨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后边采用横墙承重的结构.从承重体

系上看,底层是由砖墙与梁、柱共同承重的结构体系;从抗侧力

体系来看,底层是由砖墙与局部框架组成的抗侧力体系,框架与

砖墙之间的联系比较弱,没有形成完整的底层框架Ｇ抗震墙体系.
对于底层为半框架会出现底层横墙先开裂,而后由于内力重分布

加重底层半框架的破坏.
还有一类是指底层横向与纵向凡有砖墙处均不设置框架梁

柱,没有砖墙的轴线设置承重柱和梁;从承重体系上看,底层是

由砖墙与梁、柱共同承重的结构体系;从抗侧力体系来看,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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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砖墙与局部框架组成的抗侧力体系,框架与砖墙之间的联系

比较弱,没有形成完整的底层框架Ｇ抗震墙体系.在汶川大地震

中,这类房屋的底层砖墙和局部框架柱造到了严重的损坏.在地

震作用下,底层框架砖房的底层承受着上部砖房倾覆力矩的作

用,其外侧柱会出现受拉的状况,对于底层为局部框架时,砖墙

的构造柱则会因砖柱受拉承载力低而开裂和破坏严重.当底层砖

墙开裂后,其地震作用向局部框架转移,由于底层未形成完整的

框架体系,砖墙的圈梁起不到与框架梁刚性连接的作用,所以这

类房屋的底层破坏非常重.

１０４３　由于内框架房屋的抗震性能相对比较差,在历次的强烈

地震中均遭遇了严重的破坏、甚至倒塌,在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抗震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１－２０１０中已经没有这类房屋的设计规

定,所以,对于９０年代以后建造的这类房屋抗震鉴定,应均后

续使用年限为４０年的B类进行.

１０４４　底层框架砖房和内框架房屋抗震承载力评级中典型楼层

的选择是考虑这两类房屋在地震作用的受力特点和结构抗震性能

给出的.
底层框架砖房是由底层框架抗震墙和上部砖房构成,所以应

选择底层和上部砖房中相对薄弱的楼层,第２层为转换层是应该

选的,上部砖房的其他楼层应是砂浆强度低的楼层可能是承载力

较低的楼层.
内框架房屋的顶层地震作用有增大的反应,所以应选择顶

层,其他楼层应考虑钢筋混凝土强度等级降低的楼层以及横向和

纵向墙体减少的楼层.

１０４６　底层框架砖房上部楼层部分的楼层承载能力应按多层砖

房的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进行评定,底层框架的框架柱、抗震

墙和内框架的柱和抗震墙应按考虑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

的构件抗震承载力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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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１０　底层框架砖房抗震宏观控制评级标准应从房屋总高度、
总层数和结构体系、底层和上部砖房横墙间距以及第２层与底层

的侧移刚度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房屋平立面布置规则、墙体布置对称、结构构件

传力合理,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等方面进行评价.

１０４１１　内框架房屋宏观控制评级标准从房屋总高度、总层数

和结构体系、横墙间距、纵向窗间墙的宽度,框架柱截面尺寸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要求,房

屋平立面布置规则、墙体布置对称、结构构件传力合理,地基基

础与上部结构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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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评级

１１０１　地基基础子单元和上部承重结构子单元均为鉴定单元的

重要组成部分,任何部分发生问题都将影响整个鉴定单元的安全

性,故取二者中的较低级别作为鉴定单元结构安全性等级.

１１０２　场地、地基基础子单元和上部结构子单元,任何部分发

生问题都将影响整个鉴定单元的抗震能力,故以二者中较低级别

作为鉴定单元的抗震能力等级.

１１０３　对于抗震设防区的房屋建筑而言,一栋房屋的安全性,
不仅在不考虑地震作用的荷载作用下结构是安全的,而且应该同

时满足国家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因此,本标准引入了房屋结构

综合安全性鉴定的概念,将鉴定单元的建筑结构安全性评级和建

筑抗震能力评级加以综合考虑,以二者中较低的级别作为房屋结

构综合安全性等级.同时,为了对综合安全性评级较低的房屋建

筑及时进行处理,规定鉴定报告中应给出不满足的类别与所在的

子单元以及需要处理和加固的部位.

１１０４~１１０７　给出了不同综合安全性等级房屋建筑的处理方

式.

１１０８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不符合Aeu或Beu的要求,可

以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改变建筑使用功能减轻房屋建筑的使用荷

载,如把楼盖承载力不满足安全性要求的多层框架房屋的车间改

为办公楼使之减轻楼面活荷载值;或把不满足乙类抗震设防要求

的中小学教学楼改变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的教师办公楼等,但均

应按照所采用措施后的荷载情况或建筑抗震设防类别重新进行房

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与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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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受地下工程施工影响的房屋建筑

安全性鉴定
(规范性附录)

C１　一般规定

C１１　对于北京地区,地下工程项目较多,由于受到地下工程

施工的影响,经常会对周边临近的房屋造成一定的危害.在房屋

结构安全性鉴定工作中,经常会出现房屋周边邻近的地下工程对

房屋的安全造成影响的情况,所以在本标准中引进房屋周边邻近

地下工程影响房屋结构安全性的鉴定概念,结合地下工程影响的

程度对房屋进行安全性鉴定,并在鉴定结论中加以体现.

C２　影响区域的划分

C２１、C２２　地下工程主要包括建筑基坑、沟渠、地下隧道

等,并根据土力学和地基基础等的相关规定和计算方法,以及北

京地区的地质状况、特点,将地下工程对房屋结构安全的影响区

域分为Ⅰ类影响区和Ⅱ类影响区,由建筑所处的位置进行相应的

位置的确定.

C３　影响区域的处理

C３１　当建筑基础处于Ⅰ类影响区范围时,根据工程地质和地

下水位情况,提出了建筑结构安全鉴定时可不考虑、应考虑邻近

地下工程施工影响的要求.

C３２　当建筑基础处于Ⅱ类影响区范围时,建筑结构安全性鉴

定应重点考虑邻近地下工程施工的影响,并应对建筑主体结构损

坏及地下工程结构的变形进行监测.

C３３　考虑周边邻近地下工程施工对建筑结构安全影响的调查

９０２

DB１１/６３７Ｇ２０１５



工作除应能满足分析的要求.除满足本标准３２节有关条款的要

求外,还应通过调查取得邻近地下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和地下

工程设计图、地下工程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及专家评审意见以及

相应的施工质量控制和验收资料.

C３４　本条规定了对严重影响建筑结构安全时,地下工程应停

止施工和采取应急措施的基坑支护结构的最大水平变形值和地下

隧道工程施工引起的最大地表沉降的警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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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单层砌体房屋抗震鉴定
(规范性附录)

D１　一般规定

D１１　由于在北京市的中小学、幼儿园以及住宅均有一定数量

的砌体墙承重的单层平房,这类房屋的抗震性能如何,关系到使

用者的生命财产安全.这类房屋主要是指砖墙承重,不包括砖墙

与木柱、木构架承重的单层房屋,屋盖可以是钢筋混凝土预制或

现浇板,也可是木屋架或硬山搁檩的木屋盖.砌体墙可以为烧结

普通黏土砖、烧结多孔黏土砖、混凝土中型空心砌块、混凝土小

型空心砌块、粉煤灰中型实心砌块砌体等.对单层石墙房屋结

构,抗震鉴定时也可以参考.
本标准给出的单层砌体房屋的抗震鉴定要求包括了后续使用

年限为３０年、４０年和５０年的 A类、B类和C类.

D１２　不同强度地震烈度作用下,砌体房屋的破坏部位变化不

大而程度有明显差别,其检查重点应有所区别,特别是乙类建筑

的要求会更高一些.但北京市的基本设防烈度为７度 (０１５g)
和８度 (０２g),其检查的重点应该是一致的.

D２　抗震措施鉴定

D２１　单层砌体房屋的高度控制主要是考虑墙体高宽比对墙体

受剪承载力的影响,墙体高宽比大于１０时砌体墙为弯剪破坏.

D２２　现有单层砖房的结构体系主要考虑了横墙的最大间距,
横墙布置的对称性和外纵墙开洞率,以及屋面板标高相差等.关

于横墙间距和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的

多层砌体房屋的要求相协调.

D２３　本条规定的墙体材料实测强度时最低的要求,当单层砌

体房屋横墙较多和纵向墙体开洞率满足 D２２的要求时,砌筑

１１２

DB１１/６３７Ｇ２０１５



砂浆强度为 M０４时也可能满足抗震受剪承载力的要求,但其抗

震性能相对比较差.

D２４　本条给出了单层砌体房屋的整体性连接构造要求,包括

纵横墙连接、各类屋盖的构造和圈梁的构造要求,这些构造对于

单层砌体房屋的整体抗震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D２５　本条给出了抗震设防类别为乙类的单层砌体房屋应设置

构造柱的要求

D３　抗震承载力鉴定

D３１、D３２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５００２３
中 A类的面积率法,适用于多层砌体房屋而不适用于单层砌体

房屋.所以,单层砌体房屋的抗震承载力验算可直接采用楼层综

合抗震能力指数方法.并应考虑结构体系和局部影响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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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内浇混凝土墙与外砌砖墙和内浇混凝土

墙与外挂预制混凝土板结构房屋抗震鉴定
(规范性附录)

E１　一般规定

E１１~E１３　这几条对北京市的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的房屋

抗震鉴定的适用范围和检查的重点以及外观和内在质量的要求给

予了规定.

E２　抗震措施鉴定

E２１~E２１６　参照现行行业标准 «大模板多层住宅结构设计

与施工过程»JGJ２０Ｇ８４,对这类结构抗震构造措施的主要要求

给予了规定.

E３　抗震承载力鉴定

E３１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房屋的楼层抗侧力刚度比较大,其

结构基本周期比较短,因此其地震作用计算时,可取地震影响系

数的最大值.

E３２~E３４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房屋的纵向相对于横向要

弱一些,一般可仅验算纵向钢筋混凝土墙,纵向结构构件地震作

用的内力分配可采用等效刚度的分配方法,预制外墙挂板的刚度

予以降低,砖墙按不同的弹性模量折算.

E３５　考虑这类房屋的底层实际的高度比上部楼层要大,使得

底层往往为薄弱楼层的特点,给出了８度时总层数为５层及以上

和７度时总层数为６及以上的内浇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房屋内浇

钢筋混凝土墙的底层应分别乘以１２和１１的内力调整系数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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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３６　内浇外砌和内浇外板房屋内浇钢筋混凝土墙的配筋率可

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５００１０最小配筋率的要求,对于这样的结构构件应按钢

筋混凝土构件的受剪承载力验算的公式进行计算;另一种为配筋

率比较少和只有局部配筋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的墙体受剪承载

力不能考虑钢筋的作用.这条给出了不考虑钢筋作用的受剪承载

力验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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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预制装配式大板房屋抗震鉴定
(规范性附录)

F１　一般规定

F１１　本条规定了本附录的适用范围.北京地区的大板建筑大

部分是多层少筋大板结构,少量为１２层以下的钢筋混凝土大板

结构,个别为１３层以上的钢筋混凝土大板结构.

F１２　大板结构为预制装配式结构,连接构造非常关键但又容

易形成结构的薄弱环节,所以列为检查重点.

F２　抗震措施鉴定

F２１　少筋大板和钢筋混凝土大板构件的承载力计算方式略有

区别,构造要求也不完全相同,鉴定时须按不同的标准进行.

F２２　北京地区的钢筋混凝土大板结构的墙板分布钢筋配筋率

相当一部分达不到本标准的要求,对所有墙板进行加固使其达到

分布钢筋最小配筋率难以实现,对于此类结构,通过体系影响系

数ψ１反映其对结构承载力的影响.

F３　抗震承载力鉴定

F３４　大板结构中有竖缝的墙肢及有水平缝的窗下墙过梁占很

大比例,对其进行刚度调整适用于人工计算;采用计算软件进行

结构计算时,很难真实模拟大板结构各墙肢及连梁组合体的刚度

分布,抗震承载力鉴定时,可以通过降低总地震作用体现对有竖

缝的墙肢刚度折减,考虑到部分无竖缝墙肢所承担的地震作用不

能因此而折减过低,建议总地震作用折减系数取值０９５~１０;

F３７　少筋大板墙板偏心受压墙体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与现行混凝土墙板的计算公式略有区别,此计算公式是当时依据

试验结果制定的,公式中没有直接采用钢筋分项考虑墙板分布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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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的贡献,而是通过调整混凝土的抗剪强度体现墙板分布钢筋的

贡献,此表达式不便用于当前计算软件;本标编制单位对比分析

了三种偏心受压墙板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即:

１)、少筋大板计算公式:

Vw≤ (αAwfcv＋０２０NAw/A)/γRE

２)、配筋砖墙计算公式:

Vw≤ {(１/ (λ－０５) [０４８fvgbho＋０１０NAw/A]

＋０７２fyhAshho/s}/γRE　
３)、混凝土墙计算公式:

Vw≤ {(１/ (λ－０５) [０４ftbho＋０１０NAw/A]

＋０８fyvAshho/s}/γRE

既然配筋砖墙可以采用与混凝土墙类似的表达式,且各项参

数并无显著区别,那么少筋大板也应该允许采用现行混凝土墙计

算公式,当按现行规范采用计算软件进行结构计算时,可以对墙

体混凝土强度乘以０８~０９的折减系数,而不再按少筋大板墙

板偏心受压墙体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计算.

F３１４　局部影响系数ψ２可根据墙板构造、连接构造等局部构

造措施不满足鉴定要求的程度取值０６~１０.为便于鉴定人使

用,可根据下列情形确定ψ２取值:

１)完全满足鉴定要求时,取ψ２＝１０;

２)仅连梁构造不满足鉴定要求时,取ψ２＝０９;

３)当有墙板分布配筋率不满足鉴定要求时,取ψ２＝０７;

４)当有其它构造不满足鉴定要求时,上述ψ２值再减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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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单层钢结构房屋抗震鉴定
(规范性附录)

G１　一般规定

G１１　本附录是针对单层钢结构厂房和单层门式钢架的抗震鉴

定给予了规定.

G１４　对于单层钢结构与单层混凝土结构或砌体附属房屋相连

没有设置抗震缝时的抗震鉴定,可按各自房屋分别进行鉴定,但

应考虑相互影响,包括结构周期、相连构件的地震作用增大以及

变形协调的影响.

G２　抗震措施鉴定

G２５　本条规定了单层钢结构构件的连接构造的要求:

１　实践表明,屋架上弦杆与柱连接处出现塑性铰的传统做

法,往往引起过大变形,导致房屋出现功能障碍,故规定了此处

连接板不应出现塑性铰.当横梁为实腹梁时,则应符合抗震连接

的一般要求;

２　钢骨架的最大应力区在地震时可能产生塑性铰,导致构

件失去整体和局部稳定,故引用了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GBJ１１的规定,在最大应力区不能有焊接接头;

３　能传递柱全截面屈服承载力的柱脚,可采用如下形式:

１)插入式或埋入式柱脚;

２)外包式柱脚;

３)外露式柱脚,底板与基础顶面间用无收缩砂浆进行二次

灌注,剪力较大时需设置抗剪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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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３　抗震承载力鉴定

G３２　考虑后续使用年限３０年的 A 类单层钢结构房屋的抗震

承载力要求较后续使用年限４０年的有所降低,其体系影响系数

相对于B类的要求有所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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